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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建構 2007臺灣國際馬拉松賽會參與者之行為模式，進而

了解馬拉松參與者之參與行為以及對於賽會的大會形象、考量因素與滿意度之重

視程度。本研究以自編之『2007臺灣國際馬拉松賽滿意度問卷』為研究工具，於

2007臺灣國際馬拉松賽施測，正式樣本共計發出 35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330

份，回收率為 94.29%，並以線性結構方程式(SEM)進行理論模式之驗證。根據資

料分析後得知，大會形象分別對參與滿意度、顧客終身價值與再參與意願有顯著

影響力；考量因素對參與滿意度與顧客終身價值有顯著相關，參與滿意度僅對顧

客終身價值有顯著相關。本研究根據所得結果提出建議並希望所得之結果可做為

未來有意舉辦馬拉松賽會之相關單位或後續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馬拉松、運動賽會、大會形象、滿意度、考量因素、臺灣國際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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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nstruct a participation model for marathoners so as to 

explore marathoners’ participation behaviors and their satisfactory extent to which the 

evaluation factor and event image were emphasized. The scale entitled ”2007 Taiwan 

International Marathon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was used as tool to collect data from the 

2007 Taiwan International Marathon. A total of 35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330 

were valid responded. The 330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were then analyzed b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examine the hypothesized model. The response rate was 94.29%. After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vent image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satisfaction,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and re-participation intention, and consider factor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satisfaction and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while satisfaction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Based on the findings,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and the outcomes of the study would, hopefully, be contributive to marathon event host and 

future researcher.    

 

Key words: marathon, sport event, satisfaction, event image, evaluation factor, Taiwan 

International Mara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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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一 章  緒 論  
 

第 一 節  研 究 動 機  

     

馬 拉 松 運 動 至 今 已 有 一 百 多 年 的 歷 史 ， 是 一 項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田 徑 運 動 。 如 今 馬 拉 松 運 動 發 展 速 度 相 當 驚 人 ， 許

多 大 大 小 小 比 賽 相 繼 舉 辦 ， 比 賽 規 模 也 越 來 越 大 ， 近 年

來 ， 台 灣 馬 拉 松 運 動 發 展 逐 漸 明 朗 化 ， 呈 現 多 元 化 趨 勢 ，

也 結 合 觀 光 活 動 與 異 業 結 盟 ， 並 朝 向 國 際 化 邁 進 。 2 0 0 5 年

各 單 位 陸 續 舉 辦 國 際 性 馬 拉 松 比 賽，如 台 北 I N G 國 際 馬 拉

松 、 N e w  B a l a n c e 澎 湖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 萬 統 盃 花 東 縱 谷 國

際 超 級 馬 拉 松 、 太 魯 閣 國 際 馬 拉 松 和 舒 跑 台 灣 大 道 國 際 馬

拉 松 ， 這 些 馬 拉 松 比 賽 吸 引 來 自 各 地 不 同 愛 跑 者 參 與 盛

事 。 以 舉 辦 五 屆 的 太 魯 閣 國 際 馬 拉 松 為 例 ， 在 2 0 0 5 年 1 1

月 5 日 吸 引 了 五 大 洲 的 好 手 與 約 七 千 名 民 眾 參 與 此 賽 會

（ 游 繡 華 ， 2 0 0 5）， 帶 動 了 當 地 的 觀 光 旅 遊 ， 並 促 進 當 地

各 項 發 展 。 台 灣 自 民 國 9 0 年 全 面 實 施 週 休 二 日 後 ， 民 眾

開 始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以 增 加 生 活 調 劑，讓 台 灣 的「 運 動 觀 光 」

市 場 也 持 續 成 長 ， 並 有 相 當 的 發 展 空 間 。  

    適 度 的 運 動 ， 不 但 可 以 保 持 健 康 ， 也 能 抒 解 疲 勞 與 壓

力 ， 讓 人 在 運 動 中 揮 發 汗 水 釋 放 一 天 的 不 愉 快 。 然 而 ， 現

在 生 活 型 態 讓 人 處 於 緊 張 忙 碌 的 狀 態 ， 再 加 上 國 人 缺 乏 運

動 習 慣 ， 因 此 馬 拉 松 運 動 結 合 了 觀 光 ， 讓 民 眾 能 在 玩 樂 中

放 鬆 緊 張 的 心 情 ， 同 時 也 藉 此 運 動 獲 得 健 康 的 身 體 。  

    運 動 產 業 正 朝 向 全 球 化 迅 速 發 展 ， 其 中 又 以 運 動 賽 會

管 理 專 業 成 長 最 為 快 速 ( G r a h a m ,  1 9 9 5 )。 台 灣 運 動 賽 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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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光 業 結 合 是 從 2 0 0 0年 逐 漸 蔚 為 風 潮 ， 許 多 國 際 型 的 賽 事

都 會 在 台 灣 舉 辦 （ 劉 家 瑜 ， 2 0 0 3） ， 如 太 魯 閣 國 際 馬 拉 松

即 是 與 當 地 觀 光 作 結 合 ， 除 了 跑 步 健 身 ， 也 可 以 在 途 中 欣

賞 優 美 景 色 達 到 心 靈 上 的 放 鬆 ， 因 此 吸 引 數 千 名 跑 者 參 與

(劉 嘉 泰 ， 2 0 0 4 )。 上 述 實 例 顯 示 ， 體 育 活 動 與 觀 光 產 業 做

結 合 ， 可 以 加 速 運 動 賽 會 的 發 展 。  

    正 當 國 際 上 大 型 賽 會 前 景 被 看 好 之 際 ， 國 內 大 型 賽 會

或 職 業 運 動 在 近 幾 年 卻 因 種 種 原 因 而 每 況 愈 下 ， 其 中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因 素 即 為 觀 眾 對 於 運 動 賽 會 整 體 的 需 求 提 高

了 。 就 運 動 賽 會 產 品 特 性 而 言 ， 其 可 以 分 為 核 心 產 品 及 延

伸 產 品 ， 前 者 如 運 動 比 賽 ， 後 者 如 賽 會 周 邊 的 表 演 節 目 、

觀 光 活 動 、 工 商 展 及 藝 文 活 動 等 ( M u l l i n ,  H a r d y  &  S u t t o n ,  

2 0 0 0 )。以 現 今 國 內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核 心 產 品 吸 引 力 不 夠 的 情

況 下 ， 復 加 以 在 可 預 期 的 時 間 內 無 法 大 幅 提 升 運 動 賽 會 核

心 產 品 的 水 準 ， 因 此 透 過 以 競 賽 為 主 體 之 運 動 賽 會 延 伸 產

品 多 元 的 設 計 及 安 排 ， 來 提 昇 運 動 賽 會 整 體 可 看 性 ， 進 而

吸 引 民 眾 參 與 。 況 且 ， 有 些 民 眾 參 觀 運 動 賽 會 的 目 的 ， 主

要 並 不 是 在 於 看 比 賽 ， 而 是 為 了 參 與 其 周 邊 相 關 活 動

( M u l l i n等 ,  2 0 0 0 )。 而 現 今 的 運 動 賽 會 不 只 是 提 供 比 賽 機

會 ， 它 更 提 供 民 眾 娛 樂 、 觀 賞 、 增 進 情 誼 和 資 訊 交 流 的 場

所 。 總 而 言 之 ， 一 項 運 動 賽 會 成 功 與 否 ， 端 賴 觀 眾 的 支 持

與 參 與 ， 因 此 透 過 調 查 研 究 以 參 賽 選 手 對 於 服 務 的 需 求 與

滿 意 程 度 做 進 一 步 的 了 解 ，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一 。  

    就 目 前 國 內 大 型 馬 拉 松 賽 會 而 言，計 有 台 北 I N G 國 際

馬 拉 松 ， 太 魯 閣 國 際 馬 拉 松 ， 澎 湖 世 界 華 人 馬 拉 松 與 中 華

汽 車 國 際 馬 拉 松 等 。 在 主 辦 此 類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的 同 時 ，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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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單 位 往 往 配 合 舉 辦 了 許 多 周 邊 活 動 ， 藉 此 吸 引 大 批 人

潮 ， 也 為 主 辦 地 帶 來 經 濟 效 益 。 以 2 0 0 5 年 台 北 I N G 國 際

馬 拉 松 為 例，包 括 馬 拉 松 組、半 程 馬 拉 松 組、 F U N  R U N 組、

警 消 組 和 兒 童 組 等，共 超 過 1 0 萬 人 參 與（ 林 惠 君， 2 0 0 5），

由 於 I N G 的 大 力 宣 傳 與 經 費 的 贊 助，許 多 國 際 級 好 手 及 國

外 的 愛 跑 者 都 來 參 加 ， 也 帶 動 台 北 在 國 際 上 的 知 名 度 。 有

鑑 於 馬 拉 松 賽 會 舉 辦 之 規 模 越 來 越 大 ， 對 於 主 辦 地 之 經 濟

影 響 如 此 廣 大 ， 其 中 尤 以 選 手 及 觀 眾 之 湧 入 更 是 其 利 基 之

所 在 ， 因 此 對 於 運 動 賽 會 參 賽 者 進 行 相 關 的 研 究 ， 在 實 務

的 應 用 上 有 其 價 值 與 必 要 性 ， 此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二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根 據 研 究 動 機 ， 本 研 究 目 的 述 明 如 下 ：  

一 、  瞭 解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的 參 與 行 為 。  

二 、  瞭 解 大 會 形 象 、 考 量 因 素 對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參 與 滿 意

度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以 及 再 參 與 意 願 的 影 響 。  

三 、  瞭 解 參 賽 滿 意 度 對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的 影

響 程 度 。  

四 、  瞭 解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間 的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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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根 據 本 研 究 目 的 ， 以 下 為 本 研 究 主 要 探 求 的 問 題 ：  

一 、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在 各 研 究 變 項 上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二 、 大 會 形 象 是 否 影 響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之 滿 意 度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   

三 、 考 量 因 素 是 否 影 響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之 滿 意 度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   

四 、 滿 意 度 是 否 影 響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之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  

五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間 是 否 有 顯 著 的 關 連

性 ？  

 

 

 

第 四 節  研 究 假 設  

     

根 據 研 究 問 題 與 文 獻 研 究 ， 本 研 究 提 出 以 下 假 設 ：  

H 1：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大 會 形 象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1-1H ：馬拉松參與者的性別變項在大會形象上沒有顯著差異。 

  2-1H ：馬拉松參與者的年齡變項在大會形象上沒有顯著差異。 

    3-1H ：馬拉松參與者的教育程度在大會形象上沒有顯著差異。 

    4-1H ：馬拉松參與者的職業變項在大會形象上沒有顯著差異。 

    5-1H ：馬拉松參與者的平均個人月收入在大會形象上沒有顯著差異。 

    6-1H ：馬拉松參與者的每年平均參加馬拉松次數在大會形象上沒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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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異。 

    7-1H ：馬拉松參與者此次參賽組別在大會形象上沒有顯著差異。 

  8-1H ：馬拉松參與者的居住地變項在大會形象上沒有顯著差異。 

    9-1H ：馬拉松參與者是否為慢跑俱樂部會員在大會形象上沒有顯著差異。 

  10-1H ：馬拉松參與者的跑齡在大會形象上沒有顯著差異。 

H 2：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考 量 因 素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1-2H ：馬拉松參與者的性別變項在考量因素上沒有顯著差異。 

  2-2H ：馬拉松參與者的年齡變項在考量因素上沒有顯著差異。 

    3-2H ：馬拉松參與者的教育程度在考量因素上沒有顯著差異。 

    4-2H ：馬拉松參與者的職業變項在考量因素上沒有顯著差異。 

    5-2H ：馬拉松參與者的平均個人月收入在考量因素上沒有顯著差異。 

    6-2H ：馬拉松參與者的每年平均參加馬拉松次數在考量因素上沒有顯著 

            差異。 

    7-2H ：馬拉松參與者此次參賽組別在考量因素上沒有顯著差異。 

  8-2H ：馬拉松參與者的居住地變項在考量因素上沒有顯著差異。 

    9-2H ：馬拉松參與者是否為慢跑俱樂部會員在考量因素上沒有顯著差異。 

  10-2H ：馬拉松參與者的跑齡在考量因素上沒有顯著差異。 

H 3：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滿 意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1-3H ：馬拉松參與者的性別變項在滿意度上沒有顯著差異。 

  2-3H ：馬拉松參與者的年齡變項在滿意度上沒有顯著差異。 

    3-3H ：馬拉松參與者的教育程度在滿意度上沒有顯著差異。 

    4-3H ：馬拉松參與者的職業變項在滿意度上沒有顯著差異。 

    5-3H ：馬拉松參與者的平均個人月收入在滿意度上沒有顯著差異。 

    6-3H ：馬拉松參與者的每年平均參加馬拉松次數在滿意度上沒有顯著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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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H ：馬拉松參與者此次參賽組別在滿意度上沒有顯著差異。 

  8-3H ：馬拉松參與者的居住地變項在滿意度上沒有顯著差異。 

    9-3H ：馬拉松參與者是否為慢跑俱樂部會員在滿意度上沒有顯著差異。 

  10-3H ：馬拉松參與者的跑齡在滿意度上沒有顯著差異。 

H 4：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1-4H ：馬拉松參與者的性別變項在顧客終身價值上沒有顯著差異。 

  2-4H ：馬拉松參與者的年齡變項在顧客終身價值上沒有顯著差異。 

    3-4H ：馬拉松參與者的教育程度在顧客終身價值上沒有顯著差異。 

    4-4H ：馬拉松參與者的職業變項在顧客終身價值上沒有顯著差異。 

    5-4H ：馬拉松參與者的平均個人月收入在顧客終身價值上沒有顯著差異。 

    6-4H ：馬拉松參與者的每年平均參加馬拉松次數在顧客終身價值上沒有 

            顯著差異。 

    7-4H ：馬拉松參與者此次參賽組別在顧客終身價值上沒有顯著差異。 

  8-4H ：馬拉松參與者的居住地變項在顧客終身價值上沒有顯著差異。 

    9-4H ：馬拉松參與者是否為慢跑俱樂部會員在顧客終身價值上沒有顯著 

            差異。 

  10-4H ：馬拉松參與者的跑齡在顧客終身價值上沒有顯著差異。 

H 5：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再 參 與 意 願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1-5H ：馬拉松參與者的性別變項在再參與意願上沒有顯著差異。 

  2-5H ：馬拉松參與者的年齡變項在再參與意願上沒有顯著差異。 

    3-5H ：馬拉松參與者的教育程度在再參與意願上沒有顯著差異。 

    4-5H ：馬拉松參與者的職業變項在再參與意願上沒有顯著差異。 

    5-5H ：馬拉松參與者的平均個人月收入在再參與意願上沒有顯著差異。 

    6-5H ：馬拉松參與者的每年平均參加馬拉松次數在再參與意願上沒有顯 

            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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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H ：馬拉松參與者此次參賽組別在再參與意願上沒有顯著差異。 

  8-5H ：馬拉松參與者的居住地變項在再參與意願上沒有顯著差異。 

    9-5H ：馬拉松參與者是否為慢跑俱樂部會員在再參與意願上沒有顯著差異。

  10-5H ：馬拉松參與者的跑齡在再參與意願上沒有顯著差異。 

H 6： 大 會 形 象 和 滿 意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的 關 聯 性 存 在 。  

H 7： 大 會 形 象 和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的 關 聯 性 存  

    在 。  

H 8：大 會 形 象 和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的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的 關 聯 性 存 在 。  

H 9： 考 量 因 素 和 滿 意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的 關 聯 性 存 在 。  

H 1 0： 考 量 因 素 和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的 關 聯 性 存

     在 。  

H 1 1： 考 量 因 素 和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的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的 關 聯 性 存 在 。  

H 1 2：滿 意 度 與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的 關 聯 性 存 在。

H 1 3：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的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的 關 聯 性 存 在 。  

H 1 4： 滿 意 度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的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的 關 聯 性 存 在 。  

 

 

 

第 五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本 研 究 以 參 與 2 0 0 7臺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之 參 與 者 為 受

試 對 象 ， 以 隨 機 抽 樣 方 式 施 以 問 卷 調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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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研 究 力 求 研 究 架 構 完 整 ， 且 研 究 流 程 順 暢 ， 在 研 究

方 法 上 亦 要 求 客 觀 嚴 謹 ， 整 個 資 料 之 收 集 與 分 析 也 力 求 詳

盡 確 實 ， 但 能 有 若 干 因 素 造 成 本 研 究 之 限 制 ， 導 致 無 法 臻

於 完 善 ， 茲 說 明 如 下 ：  

 

一 、  本 研 究 僅 針 對 2 0 0 7 臺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之 參 與 者 為 受

試 對 象，因 此，所 得 之 研 究 結 果 並 無 法 推 論 於 其 他 馬 拉

松 賽 。  

二 、  馬 拉 松 賽 事 參 與 者 在 參 與 路 跑 活 動 後 因 身 體 疲 態 及

精 力 過 度 耗 損，對 於 填 答 問 卷 之 意 願 非 常 低，而 在 進 行

問 卷 填 答 的 過 程 中，研 究 人 員 需 有 極 大 之 毅 力 與 耐 心 對

受 試 者 進 行 填 答，因 此，問 卷 份 數 會 因 受 試 者 身 體 疲 憊

不 願 填 答 而 影 響 。  

三 、  本 研 究 之 重 要 變 數 ， 大 會 形 象 、 考 量 因 素 、 滿 意 度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皆 為 態 度 問 題 的 衡 量，大 多

基 於 受 訪 對 象 的 主 觀 判 斷 與 認 知，因 此 所 蒐 集 之 資 料 深

受 填 答 者 之 意 願、價 值 觀 及 對 問 題 的 瞭 解 程 度 等 因 素 所

影 響 。  

四 、  本 研 究 主 要 探 討 賽 會 大 會 形 象 、 考 量 因 素 、 滿 意 度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間 的 關 係，但 這 些 變 數 之

間 是 否 受 其 他 中 介 變 數 如：先 前 的 賽 會 經 驗、對 於 滿 意

度 之 要 求 或 文 化 及 個 人 特 質 差 異 所 影 響，本 研 究 並 未 加

以 做 進 一 步 的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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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名 詞 解 釋  

     

本 研 究 名 詞 解 釋 說 明 如 下 ：  

 

一 、  臺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由 行 政 院 體 委 會 委 託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與 雲 林 縣

政 府 於 古 坑 所 主 辦 之 臺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希 望 藉 由 舉 辦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以 全 民 健 康 為 宗 旨 ， 達 到 全 民 運 動 的 目

標 ， 並 藉 此 機 會 將 與 日 本 合 作 ， 合 辦 亞 洲 分 區 賽 ， 讓 本

賽 事 成 為 亞 洲 分 區 賽 的 巡 迴 賽 之 一 ， 達 到 行 銷 台 灣 。  

二 、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指 參 與 臺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各 組 的 參 賽 者 ， 包 含 了 馬

拉 松 組 、 路 跑 組 、 健 康 休 閒 組 以 及 快 樂 兒 童 組 。  

三 、  大 會 形 象  

    本 研 究 之 大 會 形 象 乃 指 馬 拉 松 參 賽 選 手 對 於 賽 會

的 品 牌 形 象 之 認 知 與 看 法 。  

四 、  考 量 因 素  

    本 研 究 之 考 量 因 素 乃 採 用 馬 拉 松 賽 會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各 服 務 項 目 的 考 量 依 據，其 考 量 依 據 以 賽 會 之 服 務

品 質 為 主 要 評 量 。  

五 、  滿 意 度  

    本 研 究 所 指 之 滿 意 度 ， 意 指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對 於

執 行 單 位 所 提 供 之 各 項 服 務 （ 一 般 服 務 、 舞 台 表 演 節

目 、 週 邊 活 動 、 資 訊 導 覽 ） 的 滿 意 程 度 。  

六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本 研 究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係 指 馬 拉 松 賽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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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生 的 價 值 ， 例 如 忠 誠 度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等 。  

七 、  再 參 與 意 願  

    本 研 究 再 參 與 意 願 係 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在 參 與 賽 會

後，再 經 過 評 估 自 我 看 法 與 感 受 是 否 有 再 次 參 與 賽 會 的

意 願 。  

 

 

 

第 七 節  研 究 貢 獻  

     

    運 動 產 業 為 二 十 世 紀 的 新 興 產 業 ， 發 展 至 今 ， 已 成 為

全 球 的 焦 點 話 題 ， 影 響 力 遍 及 政 治 、 經 濟 、 社 會 、 文 化 等

各 層 面 。 根 據 「 麗 台 運 動 報 」 記 者 陳 筱 玉 （ 2 0 0 2） 報 導 指

出 美 、 日 、 韓 三 國 靠 大 型 國 際 運 動 賽 會 賺 進 數 百 億 美 元 。

陳 鴻 雁 （ 2 0 0 2） 認 為 運 動 賽 會 乃 運 動 產 業 中 極 具 開 發 價 值

的 活 動 ， 同 時 也 是 運 動 產 業 之 總 集 成 。 事 實 上 ， 進 入 新 紀

元 的 運 動 賽 事 活 動 仍 是 人 類 舞 臺 上 的 當 紅 巨 星 ， 舉 辦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之 效 益 ， 多 方 面 足 以 顯 見 ， 運 動 賽 事 活 動 舉 足 輕

重 ， 影 響 深 遠 ， 可 說 是 運 動 的 黃 金 時 代 已 全 面 來 臨 （ 程 紹

同 ， 2 0 0 4） 。  

    根 據 國 外 學 者 L a v a l l e ( G i b s o n  , 1 9 9 8 )估 計 ， 運 動 觀 光

為 一 價 值 ＄ 4 5 0億 美 元 的 產 業 ， 而 在 此 產 業 中 ， 運 動 賽 會

觀 光 之 成 長 尤 為 快 速 ， 由 近 來 大 型 賽 會 之 舉 辦 ， 可 以 看 出

此 趨 勢 ， 如 奧 運 、 世 界 盃 足 球 賽 等 。 由 此 觀 之 ， 運 動 賽 會

之 舉 辦 可 為 舉 辦 地 帶 來 相 當 可 觀 的 人 潮 ， 而 且 在 未 來 可 見

光 景 中 ， 其 發 展 將 越 形 擴 大 。 在 多 元 服 務 化 的 社 會 ， 要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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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顧 客 滿 意 才 能 吸 引 更 多 的 消 費 者 進 行 購 買 行 為 ， 許 多 企

業 也 都 強 調 高 水 準 、 高 品 質 的 服 務 ， 並 強 化 自 己 企 業 的 品

牌 ， 讓 其 獨 特 性 與 其 魅 力 擄 獲 消 費 者 心 靈 ， 有 成 功 形 象 的

品 牌 ， 可 以 取 代 產 品 本 身 的 功 能 或 是 產 品 的 附 加 特 質 （ 如

價 格 ）， 才 能 使 消 費 者 對 企 業 產 生 信 心 ， 進 而 有 忠 誠 度 。

因 此 ， 運 動 賽 會 的 成 功 與 否 ， 與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以 及 大 會 形

象 有 極 大 的 關 係 。  

    本 研 究 希 望 以 問 卷 填 答 的 方 式 了 解 2 0 0 7 臺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之 參 與 者 對 於 大 會 的 滿 意 程 度 ， 賽 會 籌 辦 者 能 藉 此

多 方 得 知 選 手 們 的 看 法 與 想 法 後 ， 改 善 其 不 良 之 缺 失 ， 以

利 下 一 年 度 再 舉 辦 賽 會 時 ， 能 根 據 參 與 者 的 需 求 為 其 設 計

令 人 滿 意 的 賽 會 活 動 與 品 質 ， 並 提 升 民 眾 參 與 賽 會 的 動

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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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文 獻 探 討  
     

    本 研 究 主 要 是 以 馬 拉 松 賽 參 與 者 對 賽 會 的 大 會 形

象 、 考 量 因 素 為 基 礎 ， 探 討 參 與 者 的 滿 意 度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以 及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間 相 互 影 響 關 係 的 研 究 ， 因 此 ， 本 章

將 綜 合 並 整 理 與 本 研 究 相 關 之 文 獻 ， 作 為 本 研 究 之 理 論 依

據 。 本 章 共 分 為 七 節 ， 依 序 為 ： 第 一 節   馬 拉 松 之 發 展 與

沿 革 ； 第 二 節   品 牌 形 象 相 關 理 論 ； 第 三 節   消 費 評 估 考

量 因 素 相 關 理 論 ； 第 四 節   滿 意 度 相 關 理 論 ； 第 五 節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相 關 理 論 ； 第 六 節   購 後 行 為 相 關 理 論 ； 第 七

節   小 結 。  

 

 

 

第 一 節  馬 拉 松 之 發 展 與 沿 革  

 

一 、 馬 拉 松 之 由 來 與 歷 史 背 景  

    馬 拉 松 是 「 M a r a t h o n」 的 中 文 譯 名 ， 根 據 文 獻 記 載 馬

拉 松 賽 跑 最 初 是 為 紀 念 著 名 的 馬 拉 松 戰 役 和 英 雄 菲 力 彼

得 斯 而 舉 行 的 。  

    在 希 臘 首 都 雅 典 北 部 大 約 4 0 餘 公 里 的 地 方 ， 有 個 馬

拉 松 的 平 原 ， 是 雅 典 的 門 戶 ， 也 是 軍 事 戰 略 要 地 。 公 元 前

4 9 0 年 ， 波 斯 帝 國 的 統 治 者 大 流 士 為 了 吞 併 希 臘 ， 親 自 率

領 十 萬 大 軍 ， 乘 千 艘 戰 艦 入 侵 雅 典 。  

    當 時 ， 雅 典 與 斯 巴 達 各 城 市 組 成 聯 軍 ， 抵 抗 波 斯 大 軍

的 侵 略 ， 當 時 已 6 0 多 歲 的 希 臘 統 帥 米 太 亞 德 為 了 挽 救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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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的 民 族 ， 率 軍 隊 在 馬 拉 松 平 原 以 一 擋 十 阻 擊 侵 略 者 。 經

過 艱 苦 奮 戰 ， 終 於 打 敗 波 斯 入 侵 者 ， 大 大 增 強 了 希 臘 人 抵

抗 波 斯 侵 略 者 入 侵 的 信 心 ， 這 就 是 歷 史 上 著 名 的 馬 拉 松 戰

役 。  

    為 了 把 擊 退 波 斯 侵 略 者 的 勝 利 消 息 傳 給 希 臘 人 民 ， 米

太 亞 德 派 自 己 的 傳 令 兵 、 優 秀 的 戰 士 菲 力 彼 得 斯 到 雅 典

去 ， 菲 力 彼 得 斯 欣 然 接 受 了 這 個 光 榮 的 使 命 飛 奔 去 雅 典 ，

他 一 口 氣 跑 了 4 0 多 公 里 ， 當 這 位 英 雄 跑 到 雅 典 時 ， 已 筋

疲 力 竭 ， 他 用 盡 最 後 一 口 氣 高 喊 了 一 聲 ：「 我 們 勝 利 了 ！ 」

就 跌 倒 犧 牲 了 （ 翁 嘉 銘 ， 1 9 8 7）。  

    1 8 9 6 年 雅 典 第 一 屆 現 代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希 臘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贊 同 布 雷 爾 的 提 議 ， 舉 行 馬 拉 松 比 賽 ， 此 項 目 也

成 為 紀 念 菲 利 彼 得 斯 而 舉 辦 的 長 距 離 運 動 。 當 時 比 賽 距 離

以 馬 拉 松 戰 勝 地 點 (馬 拉 松 山 丘 )到 雅 典 城 菲 力 彼 得 斯 倒 地

犧 牲 之 地 點 ， 希 臘 人 路 易 斯 以 2 小 時 5 8 分 5 0 秒 的 時 間 跑

完 了 全 程，此 次 馬 拉 松 賽 跑 的 距 離 為 4 0 . 2 公 里。直 到 1 9 0 8

年 倫 敦 第 四 屆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時 ， 確 定 馬 拉 松 跑 的 正 式 距

離 為 4 2 . 1 9 5 公 里 ， 這 個 距 離 一 直 沿 用 至 今（ 孫 鍵 政 、 楊 武

勳 、 呂 美 娟 ， 1 9 7 9）。  

    隨 著 馬 拉 松 賽 跑 在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上 的 出 現 ， 不 少 國

家 陸 續 展 開 了 這 個 體 育 項 目 。 在 第 一 屆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舉

行 的 第 二 年 即 1 8 9 7 年 ， 美 國 舉 辦 了 「 波 士 頓 馬 拉 松 賽 」，

後 來 英 國 、 日 本 、 法 國 等 國 也 相 繼 舉 行 了 馬 拉 松 比 賽 ， 並

使 其 成 為 傳 統 ， 有 的 已 發 展 為 大 型 的 國 際 比 賽 ， 參 加 人 數

頗 多 。  

    馬 拉 松 比 賽 隨 著 時 間 的 累 積 ， 有 成 千 上 萬 人 參 加 ，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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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當 天 萬 人 空 巷 ， 熱 鬧 非 凡 ， 像 過 節 一 樣 。 6 0 年 代 起 ， 隨

著 科 學 及 文 化 的 訊 速 發 展 ，「 女 子 不 能 參 加 激 烈 體 育 活 動 」

的 謬 誤 開 始 被 打 破 。 1 9 7 9 年 ， 國 際 田 徑 總 會 正 式 承 認 女 子

馬 拉 松 為 國 際 比 賽 項 目 ， 而 國 際 奧 委 會 亦 通 過 於 1 9 8 4 年

在 洛 杉 機 舉 行 的 第 二 十 三 屆 奧 運 會 中 ， 加 入 女 子 馬 拉 松 賽

跑 的 項 目 （ 中 國 奧 會 委 會 官 方 網 站 ， 2 0 0 3）， 結 果 由 美 國

的 J o a n  B e n o i t 奪 得 冠 軍，婦 女 也 躋 身 馬 拉 松 運 動 的 行 列 。

全 世 界 的 人 民 已 把 參 加 馬 拉 松 運 動 作 為 精 神 文 明 的 一 個

重 要 標 誌 。 隨 著 時 間 的 推 移 ， 馬 拉 松 運 動 的 開 展 將 越 來 越

廣 泛 ， 越 來 越 普 及 。  

 

二 、 馬 拉 松 在 國 際 之 發 展 現 況  

自 1 8 9 6 年 首 屆 奧 運 會 馬 拉 松 賽 和 1 8 9 7 年 波 士 頓 城 市

馬 拉 松 賽 舉 辦 以 來 ， 馬 拉 松 運 動 已 走 過 百 年 歷 程 。 波 士 頓

馬 拉 松 是 歷 史 最 悠 久 的 馬 拉 松 比 賽 ， 第 一 屆 波 士 頓 馬 拉 松

賽 於 1 8 9 7 年 4 月 1 9 日 仿 造 1 8 9 6 年 希 臘 奧 運 馬 拉 松 賽 模

式 正 式 舉 行 ， 但 距 離 只 有 2 4 . 7 哩 ， 短 少 了 2 5 0 公 尺 ， 只 有

1 5 位 跑 者 參 加 ， 首 屆 波 士 頓 馬 拉 松 賽 ， 有 8 位 完 跑 ， 約 翰

麥 克 得 蒙 ( M c D e r m o n t )以 2 小 時 5 5 分 1 0 秒 完 走 3 9 , 7 5 1 公

尺 得 到 首 屆 冠 軍 。  

    舉 辦 國 際 例 行 性 的 馬 拉 松 賽 事 ， 已 成 為 各 國 城 市 行 銷

的 重 要 方 式 之 一 ， 世 界 十 大 知 名 馬 拉 松 賽 包 括 美 國 紐 約 、

波 士 頓 、 芝 加 哥 、 荷 蘭 阿 姆 斯 特 丹 、 鹿 特 丹 、 德 國 柏 林 、

英 國 倫 敦、日 本 東 京、福 岡、大 阪，並 均 有 數 十 年 的 歷 史 。

大 城 市 舉 辦 國 際 性 的 馬 拉 松 ， 是 全 球 三 、 四 十 年 來 的 趨 勢

和 潮 流 之 一 。 馬 拉 松 賽 事 不 僅 是 運 動 競 賽 ， 也 可 以 帶 動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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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 旅 遊 、 文 化 等 事 業 ， 城 市 更 可 以 透 過 這 項 活 動 的 持 續

舉 辦，記 錄 發 展 的 軌 跡，進 而 帶 動 市 政 建 設 活 躍。像 巴 黎 、

紐 約 、 波 士 頓 、 柏 林 、 東 京 、 甚 至 大 陸 ， 都 將 城 市 馬 拉 松

列 為 年 度 盛 事 。 鑒 於 城 市 馬 拉 松 賽 中 世 界 頂 尖 長 跑 高 手 與

業 餘 愛 好 者 同 場 較 勁 ， 馬 拉 松 運 動 越 來 越 受 到 大 眾 的 歡

迎 ， 形 成 了 廣 泛 的 群 眾 參 與 基 礎 。 伴 隨 著 全 球 化 進 程 ， 馬

拉 松 運 動 的 發 展 也 日 益 國 際 化 和 普 及 化，中 國 大 陸 在 1 9 8 1

年 成 功 舉 辦 了 第 一 屆 北 京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 目 前 ， 無 論 從 賽

事 數 量 、 規 模 、 參 賽 人 數 和 運 動 成 績 看 ， 都 有 了 跨 越 性 的

發 展 和 進 步 ， 是 世 界 城 市 馬 拉 松 賽 的 重 要 成 員 之 一 。  

    近 年 來 世 界 上 馬 拉 松 運 動 的 發 展 越 來 越 快 ， 水 準 越 來

越 高 ， 波 士 頓 馬 拉 松 賽 開 始 於 1 8 9 7年 ， 是 歷 史 最 悠 久 的 城

市 馬 拉 松 比 賽 。 聲 譽 僅 次 於 波 士 頓 的 紐 約 馬 拉 松 創 辦 於

1 9 7 0年，參 賽 者 最 多 時 超 過 1 0萬 人，聲 勢 浩 大。誕 生 於 1 9 8 1

年 的 倫 敦 馬 拉 松 賽 ， 則 是 歷 史 上 締 造 男 女 世 界 最 好 成 績 最

多 的 城 市 。 每 年 ４ 月 份 在 荷 蘭 小 城 鹿 特 丹 舉 行 的 馬 拉 松 賽

也 享 譽 全 球 。 馬 拉 松 在 亞 洲 也 有 很 好 的 發 展 ， 以 日 本 來

說 ， 其 馬 拉 松 人 口 已 有 3 0 0萬 到 5 0 0萬 ， 平 均 3 0 ~ 4 0人 就 有 1

人 熱 愛 馬 拉 松 運 動 （ 山 地 啟 司 ， 1 9 9 9）， 對 他 們 來 說 ， 馬

拉 松 運 動 是 他 們 生 活 中 的 一 部 分 ， 不 但 具 有 挑 戰 性 ， 當 完

成 4 2 . 1 9 5公 里 後 ， 會 有 一 份 成 就 感 。 紐 約 馬 拉 松 在 1 9 9 7年

時 即 超 過 2萬 8千 人 參 與 盛 會 （ 劉 家 瑜 ， 2 0 0 3） ， 2 0 0 3年 的

紐 約 馬 拉 松 完 跑 者 就 高 達 3萬 4千 人 （ 謝 燦 堂 ， 2 0 0 4）， 而

2 0 0 4年 紐 約 馬 拉 松 ， 已 超 過 3萬 6千 名 的 世 界 長 跑 好 手 齊 聚

紐 約 ， 數 十 萬 名 觀 光 客 衝 著 馬 拉 松 而 來 ， 為 這 個 大 都 會 帶

來 2億 多 美 元 收 入 ， 而 且 全 球 有 近 2 5 0萬 人 透 過 電 視 收 看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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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 李 一 中 ， 2 0 0 4）， 這 當 中 的 利 益 是 相 當 驚 人 的 。  

 

  三 、 馬 拉 松 在 台 灣 之 發 展 現 況  

    台 灣 引 進 馬 拉 松 的 時 間 並 不 長 ， 但 各 地 風 氣 盛 行 ， 投

入 馬 拉 松 運 動 的 人 口 日 漸 增 加 。 台 灣 的 路 跑 活 動 從 1 9 7 8

年 開 始 ， 由 中 華 民 國 田 徑 協 會 前 理 事 長 王 惕 吾 先 生 與 總 幹

事 紀 政 女 士 共 同 領 導 推 展 ， 至 今 國 內 路 跑 活 動 已 有 2 9 年

的 歷 史 。 國 內 從 1 9 4 7 年 第 二 屆 臺 灣 省 運 動 會 ， 開 始 有 競

技 性 男 子 馬 拉 松 競 賽 項 目 （ 雷 寅 雄 ， 1 9 8 8）， 至 1 9 8 3 年 第

三 十 八 屆 臺 灣 省 運 動 會 ， 競 技 性 女 子 選 手 參 加 的 全 民 性 馬

拉 松 競 賽 項 目 才 正 式 加 入 比 賽（ 盧 瑞 山 、 夏 偉 恩 ， 1 9 9 5），

1 9 7 9 年 的 金 山 馬 拉 松 是 國 內 首 次 有 女 子 選 手 參 加 的 全 民

性 馬 拉 松 比 賽 （ 邱 榮 基 、 畢 璐 鑾 ， 2 0 0 5）。 在 紀 政 女 士 多

年 領 導 下 ， 協 助 提 升 台 灣 民 眾 愛 跑 步 的 風 氣 ， 因 此 越 來 越

多 人 投 入 跑 步 的 行 列 ， 也 帶 動 臺 灣 民 眾 休 閒 運 動 的 風 氣 。        

    近 年 來 ， 臺 灣 馬 拉 松 運 動 的 發 展 呈 現 出 多 元 化 的 新 面

貌 ， 朝 向 國 際 化 及 觀 光 化 ， 2 0 0 6 年 更 是 臺 灣 馬 拉 松 年 ， 許

多 賽 事 都 相 繼 舉 辦 ， 賽 事 地 點 大 都 選 在 都 會 區 。 2 0 0 6 臺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選 在 中 台 灣 饒 富 鄉 土 文 化 特 色 雲 林 縣 舉

行 ， 沿 著 境 內 7 8 號 公 路 前 進 ， 從 台 灣 咖 啡 故 鄉 的 古 坑 跑

向 盛 產 風 味 海 鮮 的 台 西 ， 由 靜 謐 山 林 奔 向 活 力 海 岸 ， 全 長

直 線 4 2 . 1 9 5 公 里 ， 視 野 遼 闊 、 風 景 優 美 ， 不 僅 符 合 國 際 標

準 ， 更 充 滿 台 灣 特 色 。 全 民 健 康 的 訴 求 將 是 2 1 世 紀 先 進

國 家 發 展 指 標 之 一 ， 2 0 0 6 臺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以「 健 康 臺 灣 ，

迎 向 未 來 」 為 宗 旨 ， 強 調 全 民 運 動 讓 大 家 有 健 康 的 未 來 。  

    馬 拉 松 起 源 於 希 臘 、 雅 典 聯 軍 與 入 侵 波 斯 大 軍 戰 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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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希 臘 傳 令 兵 菲 力 彼 得 斯 的 英 勇 事 蹟 ， 充 滿 勝 利 與 和 平

傳 奇 。 2 0 0 6 臺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選 在 2 2 8 和 平 紀 念 日 舉 行， 不

僅 希 望 藉 此 彰 顯 馬 拉 松 的 特 殊 歷 史 意 涵 ， 更 希 望 賦 予 臺 灣

和 平 紀 念 日 新 的 傳 承 啟 發 價 值 。 為 籌 備 2 0 0 6 臺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 主 辦 單 位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與 雲 林 縣 政 府 全 員 出

動 ， 馬 拉 松 精 神 ， 投 入 許 多 精 力 與 時 間 ， 將 這 場 賽 事 最 好

的 一 面 獻 給 參 與 的 大 眾 。  

     

    綜 合 上 述 ， 馬 拉 松 賽 會 的 蓬 勃 發 展 ， 不 但 結 合 了 現 代

的 都 市 化 ， 也 延 續 當 初 馬 拉 松 的 精 神 ，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的 舉

辦 可 以 帶 動 地 方 產 業 的 發 展 ， 也 促 進 當 地 觀 光 的 興 盛 ， 因

此 ， 舉 行 馬 拉 松 賽 會 已 蔚 為 風 潮 ， 帶 動 流 行 。  

 

 

 

第 二 節  品 牌 形 象 相 關 理 論  

     

品 牌 形 象 是 市 場 行 銷 中 重 要 的 一 環 ， 因 為 品 牌 形 象 被

認 為 是 一 種 資 訊 的 提 示 ， 消 費 者 藉 由 對 品 牌 的 形 象 推 論 產

品 的 品 質 ， 並 激 發 消 費 者 的 購 買 行 為 。 成 功 的 塑 造 品 牌 的

形 象 是 一 種 價 值 的 創 造 ， 進 而 區 隔 與 競 爭 者 的 不 同 。 在 運

動 賽 會 中 ， 大 會 形 象 就 如 同 品 牌 形 象 般 ， 好 的 大 會 形 象 會

讓 與 會 者 對 大 會 有 正 面 的 肯 定 ， 也 讓 與 會 者 選 擇 不 同 的 賽

會 時 有 個 依 據 ， 因 此 品 牌 形 象 是 產 品 能 否 成 功 的 關 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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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品 牌 形 象 之 定 義  

    所 謂 品 牌 形 象 ( B r a n d  I m a g e )是 品 牌 被 賦 予 的 風 格 及

整 體 性 的 品 牌 聲 譽 ， 包 括 文 字 、 商 品 、 概 念 和 消 費 者 對 品

牌 所 具 有 的 感 受 綜 合 體 ； 一 項 商 品 或 服 務 的 顧 客 如 何 看 待

這 個 品 牌 ， 以 及 顧 客 如 何 體 驗 這 個 品 牌 商 品 的 功 能 ， 交 織

成 該 品 牌 的 形 象 （ 陳 振 甫 ， 2 0 0 1）。  

    不 同 專 家 學 者 對 品 牌 形 象 做 出 不 同 的 定 義 ， 針 對 於 品

牌 形 象 所 具 意 涵 與 定 義 之 研 究 ， 如 表 2 - 2 - 1 彙 整 品 牌 形 象

的 定 義 與 相 關 觀 念 。  

 

       表 2 - 2 - 1   品 牌 形 象 之 定 義 與 相 關 觀 念 彙 整 表  

年 代  學 者  定 義  

1 9 5 5  G a r d n e r  &  

L e v y  

消 費 者 對 品 牌 所 具 有 的 一 組 觀 念 、

感 覺 和 態 度 。  

1 9 5 7  N e w m a n  品 牌 形 象 視 為 一 種 與 相 關 人 員 所 連

結 的 複 合 形 象 ， 此 形 象 決 定 顧 客 對

品 牌 感 覺 的 觀 點 ， 並 影 響 其 所 做 的

抉 擇 ； 品 牌 形 象 具 有 許 多 的 層 面 ，

如 功 能 、 經 濟 、 社 會 、 心 理 等 。  

1 9 6 3  H e r z o g  品 牌 形 象 為 反 映 所 有 的 外 在 資 訊 來

源 下 所 獲 得 的 印 象 ， 這 些 印 象 集 結

成 品 牌 的 性 格 ， 而 此 性 格 對 於 一 般

社 會 大 眾 是 類 似 的 。  

1 9 6 3  S o m m e r s  產 品 所 具 有 的 知 覺 象 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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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 1   (續 )  

年 代  學 者  定 義  

1 9 7 0  Bird,Channon & 

Ehrenberg  

品 牌 形 象 為 對 於 所 抉 選 品 牌 的 持 有

態 度 。  

1 9 7 3  L e v y  &  G i l e k 品 牌 形 象 為 集 合 消 費 者 購 買 該 品 牌

的 所 有 關 連，除 實 體 本 身 的 特 質 與 功

能 外 ， 並 包 含 品 牌 其 他 連 結 的 意 義 。

1 9 7 4  L i n d q u i s t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所 產 生 的 知 覺 。  

1 9 7 6  J a i n  &  E t g a r  消 費 者 對 品 牌 特 徵 的 感 覺 或 印 象 。  

1 9 7 8  L e v y  品 牌 形 象 為 存 在 於 心 中 的 概 念 及 圖

像 集 合 。  

1 9 7 8  W a l t e r s  消 費 者 對 於 該 品 牌 產 品 之 設 計、包 裝

及 屬 性 的 態 度 。  

1 9 8 4  B u l l m o r e  品 牌 形 象 是 觀 察 者 心 中 所 想 像 及 所

感 覺 的，而 那 些 感 覺 及 想 法 並 非 完 全

相 同 。  

1 9 8 4  R a y n o l d s  &  

G u t m a n  

與 競 爭 者 差 異 化 其 產 品 與 服 務 的 一

組 意 義 與 關 連 。  

1 9 8 6  P a r k ,  

J a w o r s k i  &  

M a c I n n i s  

經 由 企 業 的 溝 通 活 動 所 影 響 的 一 種

知 覺 現 象，消 費 者 也 能 藉 由 品 牌 相 關

連 活 動 所 產 生 對 品 牌 的 瞭 解 。  

1 9 8 7  D u g r e e  &  

S t u a r t  

消 費 者 對 品 牌 所 具 有 的 象 徵 性 暗 示

及 意 涵 。  

1 9 8 7  F r i e d m a n n  &  

L e s s i g  

消 費 者 對 於 產 品 的 瞭 解 與 檢 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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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 1   (續 )  

年 代  學 者  定 義  

1 9 8 8  N o t h  採 語 意 學 觀 點 ， 品 牌 形 象 在 語 意

方 面 的 元 件 包 括 技 術 層 面 、 產 品

規 格 、 財 務 價 值 或 社 會 層 面 的 適

合 性 。  

1 9 9 0  D o b n i  消 費 者 理 性 或 感 性 的 解 讀 而 形 成

主 觀 的 知 覺 現 象 。  

1 9 9 1  A a k e r  以 有 意 義 方 式 組 織 的 一 組 品 牌 聯

想 型 態 。  

1 9 9 2  B i e l  品 牌 聯 想 的 聯 合 效 果 。  

1 9 9 2  K a p f e r e r  消 費 者 對 品 牌 散 發 出 的 訊 號 而 所

產 生 的 綜 效 。  

1 9 9 3  E n g e l , B l a c k - w e l l  

& M i n i a r d  

消 費 者 對 品 牌 有 形 與 無 形 的 聯

想 。  

1 9 9 3  K e l l e r  反 映 在 消 費 者 記 憶 中 所 持 有 的 品

牌 聯 想 。  

1 9 9 4  P e t e r  &  O l s o n  消 費 者 知 識 與 信 念 ， 以 聯 想 方 式

儲 存 於 記 憶 中 ， 此 聯 想 是 有 關 於

產 品 屬 性 與 使 用 品 牌 的 場 合 。  

1 9 9 5  M e e n a g h a n  消 費 者 用 以 簡 化 其 對 於 特 殊 品 牌

的 產 品 知 識 。  

1 9 9 5  R o t h  公 司 行 銷 組 合 所 產 生 的 效 果 。  

1 9 9 5  E n g e l ,  B l a c k w e l l  

&  M i n i a r d  

消 費 者 對 品 牌 有 形 與 無 形 的 聯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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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 1   (續 )  

年 代  學 者  定 義  

1 9 9 8  B h a t  &  R e d d y  為 資 訊 的 提 示 ， 消 費 者 藉 此 推 論

出 產 品 品 質，並 激 發 其 消 費 行 為。

2 0 0 0  G o b e  將 品 牌 視 為 是 一 種 企 業 與 消 費 者

關 係 與 溝 通 的 表 現 。  

2 0 0 3  S m i t h  &  W h e e l e r 品 牌 代 表 了 供 應 商 與 顧 客 間 的 契

約 關 係 ， 品 牌 所 有 人 承 諾 要 提 供

某 種 特 殊 經 驗 ， 購 買 者 則 承 諾 以

消 費 來 回 饋 。  
資 料 來 源 ： B i e l  ( 1 9 9 2 )  . H o w  b r a n d  i m a g e  d r i v e s  b r a n d  e q u i t y .  
J o u r n a l  o f  A d v e r t i s i n g  R e s e a r c h ,  3 2 ,  1 0 .， 陳 建 翰 ( 2 0 0 3 )「 產 品 涉
入 程 度 、 品 牌 形 象 、 品 牌 權 益 與 顧 客 回 應 間 之 關 係 探 討 」， 與 本 研

究 整 理 。  

 

    綜 合 上 述 ， 品 牌 形 象 反 映 出 消 費 者 對 於 產 品 的 感 受 與

態 度 ， 藉 以 刺 激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  

 

二 、  品 牌 形 象 之 特 性  

    B i e l ( 1 9 9 2 )認 為 品 牌 形 象 有 三 要 素 ： 製 造 者 的 形 象 (賽

會 形 象 )、產 品 的 形 象 及 競 爭 者 品 牌 的 形 象，三 者 皆 影 響 顧

客 對 於 品 牌 的 形 象 ； 而 品 牌 形 象 則 會 對 其 使 用 者 造 成 形 象

認 知 的 影 響 。 如 圖 2 - 2 - 1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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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2 - 1  品 牌 形 象 三 要 素  
資 料 來 源 ： B i e l  ( 1 9 9 2 ) .  H o w  b r a n d  i m a g e  d r i v e s  b r a n d  e q u i t y .  
J o u r n a l  o f  A d v e r t i s i n g  R e s e a r c h ,  3 2 ,  8 .  

 

 

    品 牌 的 建 立 需 要 藉 著 瞭 解 品 牌 的 特 性 ， 同 時 有 許 多 相

關 標 準 可 用 來 評 估 。 英 國 學 者 B e r n s t e i n ( 1 9 9 6 )提 出 ， 品 牌

形 象 的 價 值 在 規 劃 設 計 之 初 ， 就 必 須 留 意 是 否 能 滿 足 三 項

條 件 ：  

（ 一 ）  型 態 ( P h y s i q u e )亦 即 產 品 的 組 成 及 內 容 用 途 。  

（ 二 ）  特 徵 ( C h a r a c t e r )亦 即 品 牌 在 心 理 層 面 的 特 質 。  

（ 三 ）  風 格 ( S t y l e )亦 即 品 牌 在 傳 波 溝 同 時 的 持 續 性  

特 色 。  

 

    若 上 述 這 些 形 貌 、 格 調 與 外 在 的 表 現 能 促 進 賽 會 形 象

的 價 值，品 牌 形 象 會 造 成 強 烈 的 價 值 影 響。舉 例 來 說，N i k e

製 造 者  

形 象  

產 品 形 象  

使 用 者 形 象  

品 牌 形 象  競 爭 者 品 牌 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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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 助 芝 加 哥 公 牛 隊 的 喬 丹 和 高 爾 夫 球 的 老 虎 伍 茲 ， 將 運 動

精 神 與 運 動 選 手 結 合 ， 創 造 公 眾 形 象 （ 于 卓 民 ， 2 0 0 3） 。

品 牌 形 象 是 一 個 產 品 的 相 關 聯 想 ， 形 象 可 代 表 品 質 及 可 信

賴 度 以 及 技 術 或 流 行 ， 一 個 良 好 的 品 牌 形 象 將 影 響 顧 客 消

費 的 意 圖 （ 黃 娟 娟 ， 2 0 0 5） 。 因 此 ， 在 舉 辦 賽 會 的 同 時 掌

握 形 象 之 因 素 ， 強 化 參 與 者 之 形 象 知 覺 ， 進 而 提 昇 賽 會 的

價 值 。  

 

 

 

第 三 節  消 費 評 估 考 量 因 素  

     

一 般 民 眾 參 與 運 動 賽 會 時 ， 通 常 會 評 估 賽 會 的 優 劣 以

取 決 參 加 與 否 ， 而 民 眾 要 決 策 參 與 的 過 程 會 受 到 許 多 因 素

的 影 響 ， 如 資 訊 的 收 集 及 各 種 評 估 方 式 ， 因 此 ， 本 節 即 討

論 有 關 參 與 者 評 估 參 與 運 動 賽 會 的 考 量 因 素 。  

 

一 、  消 費 者 決 策 的 涵 意 與 類 型  

    「 決 策 」 ( d e c i s i o n - m a k i n g )是 個 人 日 常 生 活 中 很 重 要

的 一 環 ， 個 人 處 於 社 會 與 群 體 活 動 中 隨 時 都 必 須 做 出 決

策 。 就 消 費 行 為 而 言 ， 消 費 決 策 就 是 對 各 種 消 費 方 案 的 決

擇 (林 欽 榮 ， 2 0 0 2 )。  

    榮 泰 生 （ 1 9 9 9） 提 出 有 效 的 決 策 制 定 分 類 方 法 ， 需 考

慮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 的 高 低 ， 以 及 品 牌 間 差 異 程 度 的 高 低 ，

將 購 買 行 為 分 為 複 雜 的 購 買 行 為 、 減 低 失 調 的 購 買 行 為 、

尋 求 變 化 的 購 買 行 為 以 及 習 慣 性 的 購 買 行 為 (如 圖 2 - 3 - 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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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  

 

 

 

 

 

 

 

 

    

圖 2 - 3 - 1  消 費 者 決 策 制 定 矩 陣  
資 料 來 源： H e n r y  A s s a e l .  ( 1 9 8 7 ) .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a n d  M a r k e t i n g  
A c t i o n , 8 7 .  

 

    由 於 決 策 種 類 及 範 圍 相 當 廣 泛 ， 下 表 統 整 各 種 消 費 決

策 類 型 。  

表 2 - 3 - 1   購 買 或 消 費 決 策 類 型  

決 策 類 別  選 擇 方 案 A  選 擇 方 案 B  

基 本 採 購 或

消 費 決 策  

購 買 或 消 費 某 產 品  

(或 服 務 )  

不 購 買 或 消 費 某 產 品

(或 服 務 )  

購 買 或 消 費 某 品 牌  購 買 或 消 費 另 一 品 牌

購 買 或 消 費 某 慣 用 的

品 牌  

購 買 或 消 費 另 一 老 牌

子 (通 常 有 特 殊 屬 性 )  

購 買 或 消 費 基 本 款  購 買 或 消 費 豪 華 款  

品 牌 採 購 或

消 費 決 策  

購 買 或 消 費 新 產 品  購 買 或 消 費 慣 用 品

牌 ， 或 其 他 老 牌 子  

複 雜 的  

購 買 行 為  

尋 求 變 化 的

購 買 行 為  

減 低 失 調 的

購 買 行 為  

習 慣 性 的  

購 買 行 為  

涉 入 程 度  

品

牌

間

的

差

異 

高

高  

低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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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 1 (續 )  

決 策 類 別  選 擇 方 案 A  選 擇 方 案 B  

購 買 或 消 費 標 準 容 量 購 買 或 消 費 較 多 、 較

少 容 量  

購 買 或 消 費 折 扣 品 牌 購 買 或 消 費 沒 打 折 的

品 牌  

品 牌 採 購 或

消 費 決 策  

購 買 或 消 費 全 國 性 知

名 品 牌  

購 買 或 消 費 某 商 店 的

私 有 品 牌  

向 某 特 別 商 店 購 買  

(例 如 ， 百 貨 公 司 )  

向 其 他 特 別 商 店 購 買

(例 如 ， 折 扣 店 )  

向 某 慣 赴 的 商 店 購 買 向 其 他 商 店 購 買  

利 用 家 庭 購 買 (藉 由

電 話 或 目 錄 )或 網 路

購 物  

遠 赴 商 店 購 物  

通 路 選 擇  

決 策  

向 當 地 性 商 店 購 買  遠 赴 其 他 地 區 購 買

(赴 外 地 購 物 )  

以 現 金 支 付  以 信 用 卡 支 付  付 款 選 擇  

決 策  貨 到 付 清 款 項  分 期 付 款  
資 料 來 源 ： 顧 萱 萱 、 郭 建 志 (譯 )  ( 2 0 0 1 )。 消 費 者 行 為 。 台 北 市 ：
學 富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L e s l i e  L a z a r  K a n u k  &  L e a n  G ,  
S c h i f f m a n， 2 0 0 0 )。  

 

 

二 、  消 費 者 決 策 模 式  
W a l t e r s ( 1 9 7 0 )指 出 消 費 者 行 為 是 人 們 在 購 買 或 使 用 產 品

所 涉 及 到 的 決 策 與 行 為 。 「 決 策 」 是 指 評 估 可 行 的 方 案 後 ，

再 做 選 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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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 費 者 決 策 過 程 模 式 ( C u s t o m e r  D e c i s i o n  P r o c e s s，

C D P )最 早 是 由 E n g e l、 K o l l a t 和 B l a c k w e l l 在 1 9 8 4 年 所 提

出，所 以 又 稱 為 E K B 模 式。 2 0 0 1 年 M i n i a r d 加 入 修 改 消 費

者 行 為 定 義 ， 其 定 義 為 消 費 者 在 取 得 、 消 費 與 處 置 產 品 或

服 務 時 ， 所 涉 及 的 各 項 活 動 ， 並 且 包 括 在 這 些 行 動 前 後 ，

所 發 生 的 決 策 在 內 ， 因 此 ， 重 新 命 名 為 E B M 模 式 。 。 形

成 消 費 者 決 策 過 程 模 式 ， 包 括 七 個 主 要 的 階 段 ： 需 求 確

認 、 資 訊 尋 求 、 購 前 評 估 、 購 買 、 消 費 、 消 費 後 評 估 及 棄

除 ( E n g e l , B l a c k w e l l  &  M i n i a r d， 2 0 0 1 )。  

 

 

 

 

 

 

 

 

 

 

 

 

 

 

圖 2 - 3 - 2  消 費 決 策 過 程  
資 料 來 源 ： E n g e l ,  J .  F . ,  B l a c k w e l l ,  R .  D .  &  M i n i a r d ,  P .  W .  .  ( 2 0 0 1 ) .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  ( 9 t h  e d . ) .  

刺激 
●行銷人員主導 
●非行銷人員主導 

外部搜尋 

展   露 

注   意 

理   解 

接   受 

保   留 

記
 
 
 
 
 
 
憶

內部
搜尋

需求確認 

搜尋

購前 
方案評估 

購買

消費

消費後 
方案評估 

不滿意 滿意 

棄除 

環境影響因素

．文化 

‧社會階層 

‧人員影響力

‧家庭 

‧情境

個別差異 

‧消費者資源

‧動機 

‧知識 

‧態度 

‧人格、價值

觀、生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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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需 求 確 認 ( N e e d  R e c o g n i t i o n )  

    需 求 確 認 是 決 策 過 程 的 第 一 階 段 ， 將 會 引 發 消 費 者 接

下 來 的 各 項 行 為 。 當 消 費 者 知 覺 到 某 事 物 的 理 想 狀 態 與 實

際 狀 態 之 間 存 有 差 距 時 ， 便 會 產 生 問 題 認 知 ， 意 識 到 需 求

的 存 在 。 引 發 需 求 確 認 的 來 源 主 要 分 為 兩 方 面 ， 內 在 的 動

機 與 外 在 的 刺 激 ， 內 在 動 機 如 生 理 需 求 ， 外 在 刺 激 如 廣 告

訊 息 。  

(二 )  資 訊 尋 求 ( S e a r c h  f o r  I n f o r m a t i o n )  

    消 費 者 一 但 有 需 求 確 認 ， 就 會 開 始 尋 找 可 以 滿 足 其 需

求 的 資 訊 與 答 案 。 消 費 者 可 能 主 動 搜 尋 存 在 於 內 部 記 憶 中

的 知 識 ， 即 內 部 搜 尋 ， 內 部 的 資 訊 搜 尋 與 個 人 的 知 識 及 運

用 能 力 ， 有 很 密 切 的 關 係 ， 如 果 由 內 部 資 訊 蒐 集 所 得 到 的

經 驗 或 知 識 可 以 解 決 問 題 ， 則 不 用 作 外 部 搜 尋 ； 反 之 ， 當

內 部 資 訊 搜 尋 不 足 時 ， 消 費 這 就 會 轉 向 從 外 部 環 境 中 取 得

資 訊，即 外 部 搜 尋，外 部 搜 尋 來 源 有 三：公 共 來 源 (媒 介 )、

商 業 來 源 與 個 人 來 源 。 在 外 部 的 資 訊 尋 求 ， 當 消 費 者 接 收

到 訊 息 之 後 ， 必 須 將 訊 息 加 以 處 理 ， 資 訊 處 理 分 成 五 個 部

分 ： 展 露 、 注 意 、 理 解 、 接 受 、 保 留 。  

(三 )  購 前 評 估 ( P r e - p u r c h a s e  E v a l u a t i o n  o f  

A l t e r n a t i v e s )  

消 費 者 蒐 集 資 訊 之 後 ， 會 依 據 個 人 的 需 要 、 價 值 觀 、 生 活

型 態 等 等 來 決 定 評 估 準 則 ， 評 估 準 則 中 消 費 者 視 為 最 重 要

的 因 素 稱 為 「 顯 要 屬 性 」， 當 顯 要 屬 性 相 當 時 ， 則 依 「 決

定 性 屬 性 」 做 出 決 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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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購 買 ( P u r c h a s e )  

    經 審 慎 的 購 前 評 估 後 ， 消 費 者 從 中 選 擇 其 一 。 購 買 的

第 一 步 驟 是 決 定 購 買 的 通 路 ， 第 二 步 是 選 購 ， 在 此 會 受 到

消 費 人 員 、 產 品 展 示 、 媒 體 的 影 響 ， 而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或 品

牌 愈 有 好 感 則 購 買 的 機 會 愈 高 。  

(五 )  消 費 ( C o n s u m p t i o n )  

    購 買 商 品 之 後 ， 消 費 者 使 用 產 品 為 消 費 過 程 ， 如 何 使

用 產 品 會 影 響 到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的 滿 意 程 度 。  

(六 )  消 費 後 評 估 ( P o s t - C o n s u m p t i o n  E v a l u a t i o n )  

消 費 後 評 估 就 是 消 費 者 感 到 滿 意 或 不 滿 意 的 評 估 過 程 ， 當

從 產 品 知 覺 到 的 績 效 超 過 或 與 預 期 相 符 ， 則 會 滿 意 ； 當 與

預 期 有 落 差 則 產 生 不 滿 意 。 而 消 費 者 會 將 評 估 的 結 果 存 放

於 記 憶 中 ， 在 未 來 決 策 中 會 加 以 參 考 ， 若 高 度 滿 意 ， 增 加

重 購 或 再 購 的 機 會 ， 決 策 時 間 也 會 縮 短 ； 反 之 則 產 生 購 後

失 調 的 不 安 壓 力 ， 為 降 低 不 平 衡 的 感 覺 ， 消 費 者 可 能 繼 續

尋 求 資 訊 。  

(七 )  棄 除 ( D i v e s t m e n t )  

    棄 除 的 做 法 包 括 直 接 丟 棄 、 回 收 或 再 售 。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乃 是 一 項 複 雜 的 決 策 行 為 ， 期 間 受 到 許 多

環 境 及 個 人 因 素 的 影 響 ， 不 同 族 群 應 有 不 同 的 考 量 因 素 （ 吳

姿 瑩 、 卓 俊 伶 、 馮 木 蘭 ， 民 9 0）。 消 費 者 決 策 過 程 模 式 可 以

幫 助 研 究 消 費 者 ， 檢 視 消 費 者 進 行 決 策 ， 又 賽 會 參 與 者 即

為 產 品 消 費 者 ， 而 在 大 型 賽 會 當 中 ， 參 與 的 民 眾 日 漸 趨

增 ， 民 眾 對 於 賽 會 的 服 務 品 質 要 求 相 繼 提 高 ， 因 此 ， 參 與

者 在 參 與 賽 會 的 同 時 ， 會 針 對 其 賽 會 的 各 項 服 務 項 目 與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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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進 行 評 估 ， 其 評 估 結 果 做 為 下 次 參 與 賽 會 之 依 據 。  

 

 

 

第 四 節  滿 意 度 相 關 理 論  

 

一 、  滿 意 度 之 定 義  

    「 滿 意 」 是 對 於 購 後 的 評 估 ， 其 結 果 至 少 已 達 到 或 超

過 預 期 的 水 準。滿 意 度 ( S a t i s i f a c t i o n )一 直 為 各 業 界 用 來 衡

量 消 費 者 對 於 產 品 或 企 業 之 看 法 ， 或 學 術 界 用 來 評 估 各 領

域 提 供 之 服 務 或 產 品 的 觀 點 ， 是 一 種 常 見 用 來 衡 量 消 費 者

行 為 表 現 的 指 標 。  

    B u l t e n a  a n d  K l e s s i g ( 1 9 6 9 )認 為 滿 意 度 是 取 決 於 期 望

和 實 際 體 驗 間 一 致 性 的 程 度 。 O l i v e r ( 1 9 8 1 )則 認 為 滿 意 度

是 對 隨 附 加 於 產 品 取 得 時 或 從 消 費 者 的 經 驗 中 產 生 的 驚

喜 ， 所 做 的 評 價 ， 唯 一 種 即 時 反 應 。 C h u r c h i l l  a n d  

S u r p r e n a n t ( 1 9 8 2 )指 出 滿 意 度 是 指 購 買 或 使 用 進 行 中 或 使

用 後 的 結 果 與 評 估 ， 消 費 者 比 較 購 買 報 酬 、 成 本 與 預 期 結

果 後 的 產 物。 1 9 8 6 年 蔡 伯 勳 認 為 滿 意 度 乃 由 個 人 認 知 所 獲

得 的 結 果 和 想 要 或 想 像 應 獲 得 結 果 間 之 「 差 異 」 而 定 。 滿

意 度 是 個 複 雜 的 概 念 ， 滿 意 度 在 生 活 中 也 扮 演 一 個 重 要 的

衡 量 指 標 ， 由 滿 意 度 可 看 出 個 人 的 期 望 ， 並 藉 由 滿 意 度 改

善 事 件 的 品 質 。  

    綜 合 幾 位 學 者 的 看 法 ， 將 滿 意 度 的 定 義 歸 納 為 ： 個 人

對 於 購 買 或 使 用 產 品 後 所 做 出 的 評 估 ， 為 一 種 心 理 層 面 的

感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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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顧 客 滿 意 度  

近 年 來 ， 顧 客 滿 意 度 (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深 受 國 內

外 業 界 的 重 視 ， 尤 其 是 服 務 業 特 別 注 重 顧 客 的 滿 意 度 。 在

競 爭 激 烈 的 市 場 中 ， 顧 客 已 成 為 企 業 競 相 爭 奪 的 寶 貴 資

源 。 透 過 對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了 解 ， 企 業 可 進 一 步 探 討 顧 客 對

其 所 提 供 之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感 受 ， 可 藉 此 研 究 如 何 加 強 服 務

品 質 ， 以 提 升 顧 客 滿 意 度 （ 陳 進 丁 ， 2 0 0 4）。 由 於 運 動 產

業 之 產 業 類 別 大 都 屬 於 服 務 性 質 ， 因 此 對 於 顧 客 的 滿 意 度

更 加 的 重 視 。  

早 在 1 9 7 0 年 代 滿 意 度 已 為 消 費 者 行 為 理 論 所 熱 衷 的

課 題， C a r d o z o 在 1 9 6 5 年 最 早 將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概 念 引 進 行

銷 學 的 範 疇 ， 而 各 家 學 者 對 於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定 義 自 有 見

解 ， 至 今 仍 眾 說 紛 紜 ， 茲 整 理 如 表 2 - 4 - 1 所 示 。  

 

表 2 - 4 - 1   顧 客 滿 意 度 定 義 之 彙 整 表  

年 代  學 者  定 義  

1 9 6 5  C a r d o z o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度 會 增 加 顧 客 再 次 購

買 的 行 為 ， 且 會 購 買 其 他 的 產 品 。  

1 9 6 9  H o w a r d  &  

S h e t h  

認 為 「 顧 客 滿 意 」 是 對 於 所 付 出 與 實

際 獲 得 的 代 價 是 否 合 理 的 心 理 狀 態 。

1 9 7 6  C z e p i e l  &  

R o s e n b e r g  

消 費 者 滿 意 程 度 應 被 視 為 一 整 體 性

的 評 估 反 應 ， 因 此 ， 每 單 一 之 服 務 業

必 有 符 合 其 產 業 特 性 之 顧 客 滿 意 的

衡 量 指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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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4 - 1   (續 )  

年 代  學 者  定 義  

1 9 7 7  H u n t  「 顧 客 滿 意 」是 一 種 經 由 經 驗 與 評 估

而 產 生 的 過 程 。  

1 9 7 7  H e m p e l  「 顧 客 滿 意 」取 決 於 顧 客 所 期 望 的 產

品 利 益 之 實 現 程 度 ， 它 反 映 出 預 期 與

實 際 結 果 的 一 致 性 程 度 。  

1 9 7 7  M i l l e r  「 顧 客 滿 意 程 度 」 是 由 顧 客 「 預 期 之

程 度 」 、 「 認 知 之 成 效 」 二 者 交 互 作

用 所 導 致 。 而 預 期 和 理 想 二 者 均 是 產

品 績 效 的 標 準 ， 用 以 衡 量 產 品 實 際 績

效 所 達 到 的 程 度 ， 因 而 產 生 滿 意 。  

1 9 8 1  O l i v e r  顧 客 滿 意 是「 對 於 附 在 產 品 的 取 得 或

是 消 費 經 驗 中 的 驚 喜 ， 所 作 的 評

價 」 。  

1 9 8 2  C h u r c h i l l  &  

S u r p r e n a n t  

顧 客 滿 意 為 一 種 購 買 與 使 用 產 品 的

結 果 ， 是 由 購 買 者 比 較 預 期 結 果 的 報

酬 與 投 入 成 本 所 產 生 的 。  

1 9 8 8  T s e  &  

W i l t o n  

顧 客 滿 意 可 以 視 為 顧 客 對 於 先 前 預

期 與 認 知 績 效 之 知 覺 差 距 的 一 種 評

估 反 應 。  

1 9 9 1  B o l t o n  顧 客 滿 意 為 顧 客 購 後 經 驗 所 產 生 之

情 感 性 因 素 ， 此 因 素 可 能 會 影 響 顧 客

對 服 務 品 質 、 購 後 意 願 和 行 為 的 評

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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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4 - 1   (續 )  

年 代  學 者  定 義  

1 9 9 2  F o r n e l l  是 一 種 以 經 驗 為 基 礎 的 整 體 性 態 度  

1 9 9 3  E n g e l   

B l a c k w e l l  

&  

M i n i a r d  

顧 客 滿 意 為 顧 客 使 用 產 品 後 會 對 產

品 績 效 與 購 前 信 念 二 者 間 的 一 致 性

加 以 評 估 。  

1 9 9 7  K o l t e r  顧 客 所 知 覺 到 產 品 績 效 與 個 人 期 望

之 差 異 程 度 ， 為 知 覺 績 效 與 期 望 的 函

數 。  

1 9 9 9  周 泰 華 等 人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可 以 用 「 範 圍 」 及 「 性

質 」 兩 個 大 方 向 來 探 討 。  
資 料 來 源 ： 黃 錫 源 （ 2 0 0 4） 服 務 品 質 與 品 牌 形 象 對 顧 客 滿 意 度 影
響 之 研 究 ─ 以 大 陸 消 費 者 為 例 與 本 研 究 整 理 。  

 

    顧 客 滿 意 是 一 種 多 重 構 面 的 概 念 ， 同 時 顧 客 滿 意 的 衡

量 因 產 業 或 研 究 對 象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雖 然 上 述 專 家 、 學

者 對 顧 客 滿 意 度 意 見 紛 歧 ， 但 研 究 者 綜 合 上 述 幾 位 專 家 、

學 者 的 看 法 與 意 見 ， 將 顧 客 滿 意 的 定 義 歸 納 為 ： 顧 客 購 買

產 品 之 前 的 期 望 及 購 後 行 為 ， 與 實 際 上 感 受 到 的 差 距 。 當

產 品 表 現 與 原 先 期 望 差 距 不 大 時，消 費 者 會 認 為 滿 意；反 之，

當 產 品 表 現 與 原 先 期 望 之 差 距 呈 現 負 成 長 ， 則 為 不 滿 意 。 因

此 賽 會 主 辦 單 位 應 提 供 符 合 賽 會 參 與 者 期 望 之 服 務 ， 使 其 對

於 賽 會 感 到 滿 意 ， 並 進 而 吸 引 更 多 參 與 者 ， 實 為 重 要 課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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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 著 時 代 的 進 步 ， 運 動 賽 會 以 顧 客 導 向 最 為 主 軸 ， 提 供

合 乎 民 眾 需 求 的 活 動 策 略 ， 顧 客 對 於 任 何 產 品 都 會 有 期 望 值

與 認 知 ， 當 期 望 高 於 認 知 時 ， 差 異 越 大 ， 滿 意 度 越 低 ， 反 之

則 滿 意 度 越 高 。 而 賽 會 參 與 者 對 於 運 動 賽 會 的 買 意 度 要 求 ，

乃 由 其 運 動 參 與 過 程 、 經 驗 與 結 果 的 感 受 。 整 體 而 言 ， 運 動

項 目 的 不 同 ， 各 種 運 動 項 目 對 於 運 動 賽 會 的 需 求 及 評 價 亦 會

不 同 ， 參 與 者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產 生 的 期 望 ， 大 多 由 主 辦 單 位 提

供 訊 息 或 是 依 據 以 往 參 加 的 經 驗 來 構 成 ， 當 賽 會 參 與 者 參 與

賽 會 活 動 後 ， 會 由 一 開 始 對 主 辦 單 位 的 期 望 即 自 身 運 動 參 與

經 驗 來 評 價 ， 其 評 價 指 標 即 為 「 滿 意 度 」 。  

 

 

 

第 五 節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相 關 理 論  

     

    隨 著 經 濟 環 境 的 劇 烈 變 動 和 競 爭 的 日 趨 激 烈 ， 維 持 具

有 獲 利 力 的 顧 客 已 經 變 成 任 何 企 業 所 不 可 獲 缺 的 成 功 因

素 （ 虞 積 祥 ， 2 0 0 2）。 大 型 賽 會 需 要 參 與 者 的 忠 誠 度 ， 並

讓 參 與 者 願 意 再 次 參 與 賽 會 之 活 動 與 接 受 其 服 務 。 這 樣 的

結 果 對 賽 會 而 言 能 產 生 多 大 的 價 值 ， 就 必 須 透 過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 C u s t o m e r  L i f e t i m e  Va l u e )的 計 算 得 知 。 因 此 ， 本 小 節

即 探 討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之 相 關 理 論 。  

 

一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之 定 義 與 構 面  
  所 謂 具 有 獲 利 力 的 顧 客( p r o f i t a b l e  c u s t o m e r )係 指 能

為 公 司 持 續 不 斷 的 提 高 收 益 的 顧 客 ， 而 此 收 益 能 達 到 彌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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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成 本 以 上 的 水 準 ， 這 些 成 本 項 目 包 括 吸 引 、 推 銷 與 服

務 顧 客 的 費 用 ( K o t l e r  &  A r m s t r o n g， 1 9 9 6 )。 其 中 收 益 大 於

成 本 的 部 份 則 稱 為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 B e r g e r  &  N a s r， 1 9 9 8 )。

M u l h e r n（ 1 9 9 9）指 出，直 接 行 銷 的 重 要 表 徵 為 擁 有 與 個 別 或

小 群 消 費 者 溝 通 的 能 力 。 如 果 因 為 擁 有 此 能 力 而 能 夠 知 道 個

別 消 費 者 的 價 值 ， 管 理 者 因 此 得 到 極 大 的 利 益 。 所 以 應 該 依

照 不 同 顧 客 對 企 業 不 同 的 貢 獻 程 度 訂 定 不 同 的 行 銷 活 動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的 分 析 即 是 符 合 此 項 概 念 (李 昆 正  2 0 0 0 )。  
Z e i t h m a l（ 2 0 0 0）指 出，獲 取 新 顧 客 是 昂 貴 的，包 括 廣 告 、

促 銷 、 業 務 成 本 ， 啟 始 操 作 成 本 �等 等 費 用 支 出 ， 新 顧 客 往

往 在 獲 取 後 一 段 時 間 內 是 無 利 可 圖 的 。 保 留 及 發 展 忠 誠 顧 客

對 企 業 來 說 意 義 非 比 尋 常，其 重 要 的 利 益 有（ 一 ）增 加 購 買 ， 

有 更 多 的 生 意 更 頻 繁 的 惠 顧 行 為 、 （ 二 ） 低 成 本 ， 與 顧 客 關

係 長 久 密 切 ， 待 解 決 的 問 題 隨 時 間 增 加 而 更 少 ， 所 衍 生 服 務

客 戶 的 成 本 也 更 少 、 （ 三 ） 不 花 錢 的 廣 告 － 傳 播 好 口 碑 。 當

產 品 複 雜 且 不 容 易 評 估 ， 購 買 時 就 有 風 險 存 在 ， 客 戶 經 常 尋

求 其 他 人 的 意 見 ， 而 滿 意 忠 誠 的 顧 客 似 乎 可 以 提 供 一 項 穩 固

正 面 口 碑 的 背 書 、 （ 四 ） 促 進 員 工 穩 定 ， 忠 誠 穩 固 的 顧 客 間

接 對 從 業 員 工 有 穩 定 的 作 用 ， 人 們 都 會 喜 歡 在 一 家 讓 顧 客 愉

悅 滿 意 ， 互 動 關 係 良 好 的 公 司 上 班 。  

回 顧 國 內 外 學 者 對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亦 有 稱 之 為 顧 客 獲

利 性 )之 研 究 與 定 義 ， 摘 要 整 理 歸 納 如 下 表 2 - 5 - 1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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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5 - 1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定 義 與 相 關 觀 念 彙 整 表  

年 份  學 者  定 義  

1 9 8 9  D w y e r  每 一 顧 客 預 期 收 益 的 現 值 (如 ： 毛 利 )

減 去 負 擔 (如 ： 直 接 的 服 務 與 溝 通 的 成

本 )。  

1 9 9 0  S e w e l l  &  

B r o w n  

認 為 與 顧 客 之 持 有 關 係 是 企 業 追 求 之

目 標 ， 而 公 司 可 藉 由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來

爭 取 利 益 。  

1 9 9 3  P e p p e r  &  

R o g e r s  

對 商 品 具 有 高 度 滿 意 之 顧 客 會 透 過 口

碑 效 果 將 產 品 推 薦 給 親 友 ， 促 進 公 司

增 加 其 銷 售 量 和 利 潤 。  

1 9 9 4  H u g h e s  顧 客 在 某 一 段 年 數 中 ， 由 平 均 顧 客 將

賺 取 的 利 潤 現 值 。 有 四 項 衡 量 指 標 ：

顧 客 維 持 率 、 年 銷 售 率 、 直 接 成 本 與

折 現 率 。  

1 9 9 5  K e a n  &  

W a n g  

計 算 獲 得 和 服 務 顧 客 的 成 本 ， 以 及 考

慮 隨 時 間 的 經 過 為 了 維 持 或 增 進 顧 客

忠 誠 度 所 產 生 的 成 本 。  

1 9 9 6  K o t l e r  某 一 顧 客 於 有 生 之 年 能 持 續 地 向 公 司

購 買 商 品 所 能 獲 得 利 潤 現 值 。  

1 9 9 6  M c D o n a l d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可 分 兩 類 ：  

(一 ）  核 心 關 係：包 括「 使 用 數 量 」、「 忠

誠 確 認 」。  

(八 )  延 伸 關 係：包 括「 產 品 商 品 化 」、

「 口 碑 效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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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5 - 1  (續 )  

年 份  學 者  定 義  

1 9 9 8  B e r g e r  &  

N a s r  

企 業 的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之 淨 收 益 ， 是 從

顧 客 一 生 所 獲 得 的 交 易 減 去 吸 引 、 銷

售 與 服 務 成 本，並 且 考 慮 到 資 金 現 值 。

1 9 9 9  M u l h e r n  利 用 顧 客 之 獲 利 率 來 計 算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M c D o n a l d ( 1 9 9 6 )綜 合 過 去 學 者 之 研 究 結 果 ， 進 而 建 構

一 延 伸 性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模 式 ， 其 衡 量 要 項 如 下 表 2 - 5 - 2 所

示 。  

表 2 - 5 - 2  M c D o n a l d 之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衡 量 要 項  

分類構面  衡 量 要 項  定 義  

使 用 數 量  

( u s a g e  f a c t o r )  

指 公 司 與 顧 客 間 關 係 的 長 度

與 強 度，即 顧 客 與 公 司 接 觸 的

頻 率 。  核 心  

關 係  忠 誠 者 確 認  

( f a n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  

指 顧 客 個 人 承 諾 與 情 感 涉 入

的 程 度 。  

產 品 商 品 化  

( p r o d u c t  

m e r c h a n d i s i n g )  

指 透 過 行 銷 溝 通 工 具 影 響 商

品 購 買 傾 向 的 程 度 。  
延 伸  

關 係  
口 碑 效 果  

( w o r d  o f  m o u t h )

指 現 有 顧 客 向 他 人 推 薦 公 司

所 提 供 的 產 品 與 服 務 的 效 果 。

 
資 料 來 源 ： M c D o n a l d ,  M .  ( 1 9 9 6 )。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a n d  C u s t o m e r  
L i f e t i m e  V a l u e  i n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S p o r t  F r a n c h i s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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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內 研 究 方 面 ， 謝 憶 文 ( 1 9 9 9 )及 謝 東 霖 ( 2 0 0 1 )皆 以

M c D o n a l d ( 1 9 9 6 )提 出 行 銷 構 面 加 上 H u g h e s ( 1 9 9 4 )提 出 財 務

構 面 整 合 出 五 點 構 面 ， 即 顧 客 使 用 因 素 、 忠 誠 度 確 認 、 產

品 商 品 化 、 口 碑 效 果 與 機 會 成 本 ， 作 為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之 衡

量 ， 並 進 行 相 關 研 究 。  

 

二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之 衡 量  

    由 於 目 前 對 於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之 研 究 ， 根 據 國 內 外 學 者

之 研 究 顯 示 ， 大 多 文 獻 重 點 放 在 財 務 方 面 ， 但 本 研 究 認 為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並 非 只 是 一 財 務 性 指 標 ， 因 此 本 研 究 綜 合 財

務 與 行 銷 面 之 考 量 導 入 H u g h e s ( 1 9 9 4 )及 M c D o n a l d ( 1 9 9 6 )

對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之 研 究 變 項 ， 再 依 前 述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之 定

義 ， 引 用 五 項 變 數 來 探 討 此 一 主 題 ， 即 顧 客 使 用 量 、 忠 誠

者 確 認 、 產 品 商 品 化 、 口 碑 效 果 與 機 會 成 本 ， 以 作 為 衡 量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之 五 大 構 面 ， 整 理 如 下 表 2 - 5 - 3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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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5 - 3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之 衡 量 構 面 彙 整 表  

分 類 構 面  意              義  

顧 客 使 用 量  指 顧 客 重 覆 購 買 之 程 度 與 消 費 金 額 及 收 入

的 比 較 程 度 。  

忠 誠 者 確 認  指 顧 客 個 人 對 企 業 之 承 諾 與 情 感 涉 入 程

度 。  

產 品 商 品 化  指 透 過 行 銷 溝 通 工 具 影 響 顧 客 購 買 之 傾

向 。  

口 碑 效 果  指 現 有 顧 客 向 他 人 推 薦 公 司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效 果 。  

機 會 成 本  指 顧 客 相 對 於 其 他 選 擇 時 ， 對 於 所 付 出 之

時 間 和 金 錢 的 滿 意 程 度 。  
資 料 來 源 ： H u g h e .  A .  M .  ( 1 9 9 4 ) .  S t r a t e g i c  D a t a b a s e  M a r k e t i n g .  
M c D o n a l d  M .  ( 1 9 9 6 ) .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a n d  C u s t o m e r  L i f e t i m e  V a l u e  i n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S p o r t  F r a n c h i s e s .  

 

    R e i c h h e l d  a n d  S a s s e r ( 1 9 9 0 )認 為 ， 大 多 數 的 系 統 注 重

在 現 階 段 的 成 本 及 利 潤 ， 而 忽 略 了 一 個 顧 客 終 身 可 能 帶 來

的 現 金 流 入 ， 因 此 正 確 地 提 供 服 務 給 賽 會 參 與 者 ， 讓 參 與

者 不 斷 地 參 與 賽 會 ， 就 會 使 長 久 舉 辦 性 的 賽 會 不 斷 增 加 其

利 潤 ， 意 即 保 留 顧 客 越 長 時 間 ， 企 業 獲 利 越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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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再 購 行 為 相 關 理 論  

 

一 、 消 費 者 之 購 買 決 策  

    K o t l e r ( 1 9 9 6 )將 購 買 決 策 過 程 分 為 五 個 階 段 ， 強 調 購

買 過 程 在 實 際 採 取 購 買 行 動 前 即 已 開 始 ， 在 購 買 後 仍 未 結

束 ， 追 蹤 消 費 者 加 以 了 解 其 所 需 。 各 階 段 分 述 如 下 ：  

(一 )  需 要 確 認 ： 購 買 過 程 始 於 消 費 者 體 認 到 產 生 問 題 或

需 要，當 購 買 者 經 由 外 在 的 刺 激，或 由 內 在 的 生 理 、

心 理 主 動 感 覺 到 實 際 狀 態 與 欲 求 狀 態 之 間 有 差 異 存

在 時 ， 便 會 產 生 購 買 的 驅 力 。   

(二 )  資 訊 蒐 集 ： 一 個 受 刺 激 的 消 費 者 會 對 相 關 事 物 提 高

注 意 力 ， 投 入 較 高 的 關 注 ， 或 透 過 各 種 管 道 主 動 搜

集 資 訊 ， 其 搜 尋 程 度 受 到 驅 力 的 強 度 、 消 費 者 擁 有

資 訊 的 多 寡 、 獲 得 額 外 資 訊 的 難 易 程 度 、 取 得 額 外

資 訊 的 評 價 、 及 搜 集 過 程 得 到 的 滿 足 等 因 素 的 影

響。資 訊 來 源 可 分 為： 1 .個 人 來 源 ( p e r s o n a l  s o u r c e )；

2 .商 業 來 源 ( c o m m e r c i a l  s o u r c e )； 3 .公 共 來 源 ( p u b l i c  

s o u r c e )及 4 .經 驗 來 源  ( e x p e r i e n c e  s o u r c e )。   

(三 )  方 案 評 估 ： 在 理 性 消 費 者 的 前 提 下 ， 消 費 者 會 從 搜

集 的 資 訊 中 對 各 項 方 案 加 以 評 估 。 一 個 理 性 的 消 費

者 對 於 感 興 趣 的 商 品 ， 會 依 自 己 獨 特 的 需 要 與 慾

望 ， 對 產 品 屬 性 賦 予 不 同 的 重 要 權 數 ， 經 由 產 品 信

念 的 影 響 ， 建 立 其 對 品 牌 的 態 度 ， 並 會 應 用 不 同 的

評 估 程 序 ， 在 多 重 屬 性 的 商 品 間 作 抉 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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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購 買 決 策 ： 在 方 案 評 估 階 段 ， 消 費 者 會 形 成 個 人 的

品 牌 偏 好 ， 也 可 能 形 成 購 買 意 圖 ， 傾 向 購 買 偏 好 的

品 牌 ， 但 卻 不 一 定 會 購 買 其 認 為 最 好 的 品 牌 ， 因 為

他 人 的 態 度 與 非 預 期 的 情 境 都 可 能 會 使 消 費 者 改

變 、 延 後 或 取 消 購 買 。 消 費 者 在 決 定 執 行 購 買 意 圖

的 過 程 ， 會 受 到 品 牌 、 供 應 商 、 數 量 、 時 間 及 付 款

方 式 等 因 素 所 影 響 。   

(五 )  購 後 行 為 ： 消 費 者 購 買 商 品 後 ， 將 經 歷 某 種 程 度 的

滿 足 或 不 滿 足 ， 而 有 各 種 不 同 的 反 應 。 滿 足 程 度 取

決 於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的 期 望 與 對 產 品 的 認 知 績 效 之 差

距 ， 如 果 產 品 績 效 低 於 期 望 ， 消 費 者 會 感 到 失 望 ；

如 果 符 合 期 望，消 費 者 會 感 到 滿 足；如 果 超 過 期 望 ，

消 費 者 會 產 生 極 大 的 滿 足 。 而 消 費 者 的 滿 意 程 度 會

反 映 在 口 碑 宣 傳 、 重 購 行 為 與 品 牌 的 認 知 。   

 

二 、 消 費 者 之 購 買 評 價 模 式  

    D o d d s  a n d  M o n r o e ( 1 9 8 5 )提 出 購 買 意 願 是 顧 客 將 會 購

買 此 產 品 的 一 種 行 為 傾 向 。 購 買 意 願 在 文 獻 當 中 常 被 用 作

是 後 續 購 買 的 一 個 指 標 。 L o u d o n  a n d  D e l l a  B r i t t a ( 1 9 8 4 )曾

提 出「 消 費 者 購 買 評 價 模 式 」 (如 圖 2 - 6 - 1 )， 圖 中 顯 示 ， 消

費 者 在 選 購 產 品 時 對 於 產 品 是 否 合 乎 預 期 將 影 響 其 滿 意

程 度 。 滿 意 或 不 滿 意 的 反 應 會 不 斷 循 環 影 響 未 來 購 買 決

策 ， 對 於 產 品 滿 意 的 消 費 者 ， 通 常 會 有 較 高 的 再 次 購 買 意

願 與 較 佳 品 牌 忠 誠 度 ； 而 對 產 品 不 滿 意 的 消 費 者 ， 則 會 產

生 較 差 的 再 次 購 買 意 願 ， 與 品 牌 轉 換 的 行 為 ， 並 對 產 品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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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抱 怨 及 負 面 口 碑 。  

 

 

 

 

 

 

 

 

 

 

 

 

 

 

 

 

圖 2 - 6 - 1   消 費 者 購 買 評 價 模 式  
資 料 來 源 ： L o u d o n ,  L .  D .  &  D e l l a  B r i t t a ,  J .  A . ( 1 9 8 4 )  . C o n s u m e r  
c o n c e p t s  a n d  a p p l i c a t i o n s  ( nd2  e d . )  . N e w  Y o r k： M c - G r a w  H i l l . 6 9 0 .  

 

    P a r a s u r a m a n ,  Z e i t h a m l  &  B e r r y ( 1 9 9 6 )在 衡 量 服 務 品

質 與 購 後 行 為 意 圖 研 究 中 ， 顧 客 對 購 後 行 為 意 圖 的 表 現 ，

會 依 滿 意 與 否 所 提 出 的 可 能 反 應 ， 包 含 以 下 幾 種 ：  

(九 )  忠 誠 度 ( L o y a l t y )： 除 本 身 再 購 意 願 ， 願 意 向 他 人 推

薦 並 給 予 正 面 口 碑 的 行 為 。  

購 買 方 案 評 估  

購     買  

過 去 經 驗  

合 乎 或 不 合

乎 預 期  

對 產 品 之

預 期  

顧 客 反 應  不 滿 意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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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付 出 更 多 ( P a y  m o r e )： 願 意 支 付 較 高 金 額 已 享 受 公

司 提 供 之 產 品 與 服 務 。  

(十 一 )  轉 換 行 為 ( S w i t c h )： 指 消 費 者 購 買 行 為 的 改 變 。

例 如 ， 競 爭 者 價 格 較 優 惠 而 吸 引 消 費 者 前 往 購 買 。  

(十 二 )  外 部 反 應 ( E x t e r n a l  r e s p o n s e )： 因 對 公 司 不 滿 而

選 擇 他 處 消 費 ， 並 向 他 人 抱 怨 之 行 為 。  

(十 三 )  內 部 反 應 ( I n t e r n a l  r e s p o n s e )：指 直 接 向 服 務 提 供

者 進 行 抱 怨 之 行 為 。  

    經 由 學 者 研 究 證 實 結 果 發 現 ， 服 務 品 質 越 好 ， 越 可 能

產 生 有 利 的 行 為 意 圖 (指 願 意 支 付 更 多 並 有 更 多 的 忠 誠

度 )， 會 減 少 不 利 的 行 為 意 圖 。  

 

    消 費 者 會 繼 續 購 買 令 其 滿 意 的 產 品 並 藉 由 與 別 人 接

觸 的 機 會 告 訴 他 人 購 買 該 產 品 的 經 驗 ( L a u  &  N g ,  2 0 0 1 )。

要 讓 消 費 者 產 生 再 次 購 買 的 行 為 ， 應 在 消 費 者 消 費 時 對 產

品 或 服 務 產 生 良 好 的 印 象 ， 因 此 ， 舉 辦 賽 會 可 以 吸 引 大 量

的 觀 眾 前 往 參 觀 ， 其 前 提 為 承 辦 單 位 要 能 提 供 符 合 參 與 運

動 民 眾 需 求 的 服 務 並 給 予 良 好 的 印 象 才 能 吸 引 民 眾 再 次

參 與 的 動 機 。  

 

 

 

第 七 節  小 結  

     
     不 論 是 舉 世 矚 目 的 奧 運 轉 播 、 F 1方 程 式 賽 車 、 職 棒 總

冠 軍 賽 、 馬 拉 松 ， 技 藝 精 湛 的 運 動 明 星 和 高 潮 迭 起 的 精 采 比



 

43

賽 ， 往 往 讓 大 家 目 不 轉 睛 ， 不 但 可 創 造 無 限 的 商 機 ， 也 可 帶

動 我 國 整 體 經 濟 發 展 。 當 世 界 跨 入 新 世 紀 的 同 時 ， 運 動 賽 會

已 跳 脫 傳 統 的 籌 辦 模 式 。 成 功 的 現 代 運 動 賽 會 不 僅 讓 競 賽 活

動 順 利 進 行 外 ， 並 應 運 用 整 體 管 理 功 能 讓 賽 會 參 與 者 感 受 高

度 滿 意 。  

    隨 著 運 動 項 目 的 不 同 ， 各 種 運 動 項 目 對 於 運 動 賽 會 的 需

求 及 評 價 亦 會 不 同 ， 參 與 者 對 於 承 辦 單 位 產 生 的 期 望 ， 大 多

由 承 辦 單 位 提 供 訊 息 或 是 依 據 以 往 參 加 的 經 驗 來 構 成 ， 當 參

與 者 參 與 賽 會 活 動 後 ， 會 由 當 初 對 主 辦 單 位 的 期 望 及 自 身 運

動 參 與 經 驗 來 評 價 。 舉 辦 大 型 賽 會 相 當 不 易 ， 成 功 舉 辦 大

型 賽 會 後 ， 永 續 經 營 的 課 題 變 得 相 當 重 要 ， 在 清 楚 得 知 參

賽 選 手 對 賽 會 形 象 的 體 認 與 服 務 品 質 的 需 求 後 ， 可 著 手 進

行 如 何 將 賽 會 品 質 提 高 ， 並 提 升 賽 會 知 名 度 的 工 作 。  

    馬 拉 松 賽 會 以 及 因 應 地 形 地 貌 演 變 的 路 跑 活 動 已 經

成 為 全 球 性 的 活 動 ， 活 動 舉 辦 與 工 作 流 程 隨 人 數 增 加 而 日

益 繁 瑣 ， 而 馬 拉 松 賽 會 服 務 管 理 是 以 顧 客 導 向 為 訴 求 （ 高

俊 雄 ， 2 0 0 0； 程 紹 同 等 ， 2 0 0 2） ， 上 述 種 種 因 素 因 素 皆 與

賽 會 活 動 相 輔 相 成 、 環 環 相 扣 ， 並 影 響 參 與 選 手 對 於 賽 會

的 印 象 及 再 次 參 與 的 意 願 ， 因 此 ， 本 研 究 針 對 馬 拉 松 賽 會

之 大 會 形 象 、 服 務 品 質 、 滿 意 度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加 以 探 討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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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研 究 方 法 與 步 驟  
     

本 章 根 據 研 究 目 的 和 文 獻 探 討 所 得 ， 說 明 研 究 設 計 與

實 施 的 過 程 ， 共 分 為 四 節 ； 第 一 節 、 研 究 架 構 與 流 程 ； 第

二 節、研 究 工 具；第 三 節、研 究 對 象；第 四 節、資 料 分 析 。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與 流 程  

 

一 、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主 題 乃 探 討 馬 拉 松 賽 選 手 參 與 動 機 與 參 與 滿

意 度 ， 繼 而 分 析 馬 拉 松 選 手 因 何 動 機 想 參 與 賽 會 ， 並 在 參

與 賽 會 後 對 其 滿 意 度 為 何，以 及 是 否 有 再 參 與 的 意 願 (即 再

購 行 為 )。  

 

本 研 究 架 構 參 考 諸 位 學 者 的 研 究 結 果 後，所 建 立 之 研

究 架 構 如 圖 3 - 1 - 1所 示。 在 研 究 假 設 部 分， 本 研 究 是 以 大 會

形 象 、 服 務 品 質 兩 部 份 探 討 是 否 影 響 參 與 動 機 、 大 會 整 體

滿 意 度 與 賽 後 行 為 之 間 的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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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1 - 1   研 究 架 構 圖  

 

 

二 、 研 究 流 程  

    本 研 究 根 據 研 究 問 題 及 相 關 的 文 獻 探 討 後 ， 確 定 了 研

究 主 題 ， 然 後 決 定 主 要 變 數 ， 提 出 研 究 假 設 ， 然 後 進 行 問

卷 的 設 計 並 預 試 。 修 訂 問 卷 後 ， 進 行 正 式 問 卷 調 查 ， 然 後

大 會 形 象 考 量 因 素  

滿 意 度再參與意願 顧客終身價值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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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提 出 問 題  

理 論 與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決 定 研 究 主 題  

提 出 研 究 假 設  

設 計 問 卷  

問 卷 定 稿  

問 卷 調 查  

資 料 處 理  

結 果 與 討 論

結 論 與 建 議

提 出 論 文

E N D  

將 所 得 資 料 彙 整 ， 並 依 據 所 得 資 料 進 行 假 設 之 驗 證 ， 再 撰

寫 研 究 結 果 並 提 出 建 議 。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流 程 如 下 ：  

 

 

 

 

 

 

 

 

 

 

 

 

 

 

 

 

 

 

 

 

圖 3 - 1 - 2   研 究 流 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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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以 參 加「 2 0 0 7 臺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之 參 與 者 為

對 象 ， 在 民 國 2 0 0 7 年 3 月 於 雲 林 古 坑 實 施 問 卷 調 查 。 參

與 本 次 競 賽 活 動 之 參 與 者 一 共 有 1 1 1 7 8 人 ， 本 研 究 採 立 意

抽 樣 之 方 式 ， 利 用 參 與 者 空 餘 時 間 ， 經 施 測 者 發 放 問 卷 給

予 填 答 ， 原 預 計 發 出 5 0 0 份 問 卷 ， 由 於 受 試 者 因 賽 事 活 動

後 身 體 疲 累 ， 影 響 問 卷 發 放 之 有 效 程 度 ， 因 此 ， 實 際 發 出

3 5 0 份 ， 扣 除 無 效 填 答 ， 有 效 問 卷 共 3 3 0 份 ， 有 效 率 達

9 4 . 2 9 %， 此 結 果 符 合 學 者 G a y ( 1 9 9 6 )提 出 樣 本 數 最 少 佔 母

體 十 分 之 一 。  

 

 

 

第 三 節  研 究 工 具  

 

一 、  量 表 來 源  

    本 研 究 目 的 在 於 了 解 受 試 者 對 於 賽 會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之 一 般 服 務 及 周 邊 活 動 之 滿 意 程 度 與 賽 後 行 為 ， 因 此 需

等 受 試 者 體 驗 過 這 些 服 務 後 ， 再 施 以 問 卷 。 本 問 卷 採 李 克

特 ( L i k e r t )五 分 量 表 評 分 ， 題 目 共 有 4 4 題 ， 主 要 分 考 量 因

素 、 滿 意 度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以 及 再 參 與 意 願 等 四 個 部 份 。  

(一 )  考 量 因 素 與 滿 意 度 題 項 乃 由 2 0 0 6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大

會 執 行 長 、 副 執 行 長 、 馬 拉 松 協 會 理 事 長 依 賽 會 特 色

提 出 1 2 道 有 關 選 手 參 與 者 參 與 馬 松 賽 會 之 考 量 因 素

以 及 賽 後 對 服 務 品 質 滿 意 度 之 題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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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大 會 形 象 ： 此 部 份 題 項 乃 參 考 黃 錫 源 （ 2 0 0 4） 的 「 服

務 品 質 與 品 牌 形 象 對 顧 客 滿 意 度 影 響 之 研 究 ─以 大 陸

消 費 者 為 例 」 之 品 牌 形 象 部 份 問 卷 內 容 ， 其 信 度 的

C r o n b a c h  α  為 0 . 8 7 5 0， 具 有 可 靠 性 ， 其 問 卷 設 計 都

根 據 理 論 基 礎 並 引 用 前 人 量 表 ， 合 乎 效 度 原 則 。  

(三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 此 部 分 題 項 乃 參 考 黃 韋 仁 （ 2 0 0 1） 的

「 形 象 策 略 、 品 牌 權 益 與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關 係 之 研 究 ─

以 咖 啡 連 鎖 店 類 型 之 實 證 」之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項 目 的 問

卷 內 容 ， 其 中 將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分 為 五 個 衡 量 構 面 ， 並

從 五 個 衡 量 構 面 中 挑 選 題 項，其 C r o n b a c h  α 為 . 9 3 2 7，

具 高 度 可 靠 性 。  

(四 )  再 參 加 意 願：此 部 份 題 項 乃 參 考 陳 汶 楓（ 2 0 0 4）的「 消

費 者 體 驗 與 購 後 行 為 關 係 之 研 究 ─以 六 福 村 主 題 樂 園

為 例 」之 購 後 行 為 項 目 的 問 卷 內 容，並 挑 選 C r o n b a c h  

α 為 . 7 8 6 以 上 之 題 向 ， 其 信 度 達 可 靠 性 ， 其 累 積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4 . 1 6 7 %。  

 

二 、  量 表 建 構 流 程  

在 初 稿 擬 定 完 成 後，函 請 專 家 學 者 及 產 業 界 人 士 針 對

預 試 問 卷 之 整 體 架 構 、 計 分 及 填 答 方 式 、 用 字 遣 詞 等 進 行

修 改 並 提 供 意 見 ， 經 修 改 後 完 成 預 試 量 表 4 4 道 。 預 試 回

收 之 有 效 問 卷 以 項 目 分 析 刪 除 鑑 別 力 不 足 的 題 目 、 內 部 一

致 性 分 析 刪 除 信 度 未 達 0 . 7 0 以 上 的 題 目，再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來 建 構 效 度 ， 刪 除 因 素 負 荷 量 未 達 0 . 5 以 上 或 一 個 題 目 的

因 素 負 荷 量 同 時 在 2 個 構 面 大 於 0 . 5 的 題 目（ 張 紹 勳，2 0 0 1）

以 及 抽 取 共 同 因 素 命 名 之 。 本 量 表 之 建 構 流 程 如 圖 3 -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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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示 。  

 

 

 

 

 

 

 

 

 

 

 

 

 

 

 

圖 3 - 3 - 1 問 卷 建 構 流 程  

 

三 、  預 試  

預 試 問 卷 完 成 後 即 進 行 預 測。本 研 究 於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1 2 月 1 7 日 (星 期 日 )在 2 0 0 6 I N G 台 北 國 際 馬 拉 松 發 出 預 試

問 卷 1 6 5 份 ， 回 收 1 6 0 份 ， 有 效 問 卷 1 5 0 份 ， 回 收 率 為

9 0 . 9 1 %。  

(一 )  項 目 分 析  

    馬 拉 松 滿 意 度 調 查 量 表 在 預 試 回 收 後 即 加 以 編 碼 及

建 檔 ， 並 以 S t a t i s t i c a l  P a c k a g e  f o r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 ( S P S S )

收 集 相 關 文
獻 、 題 庫 及
訪 談  

設 計 問 卷 架
構 及 內 容  

專 家
效 度

預 試
量 表  

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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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行 項 目 分 析 。 邱 皓 政 （ 2 0 0 0） 認 為 ， 進 行 項 目 分 析 可 採

用 以 下 幾 種 方 法 ： 1 .遺 漏 值 檢 驗 ； 2 .項 目 描 述 統 計 檢 驗 ；

3 .極 端 組 比 較 法 (內 部 一 致 性 標 法 )； 4 .相 關 分 析 法 ； 5 .因 素

分 析 法 ； 6 .結 構 方 程 式 ( S t r u c t u r a l  E q u a t i o n  M o d e l i n g ,  S E M )

及 7 .項 目 反 應 理 論 。 本 預 試 量 表 在 建 檔 之 時 即 將 填 答 不 完

全 之 問 卷 視 為 廢 卷 。 本 預 試 量 表 之 項 目 分 析 採 用 內 部 一 致

性 標 法 進 行 如 下 ：  

    預 試 量 表 得 分 總 和 經 過 排 序 後 ， 由 高 分 算 起 2 7 %為 高

分 組 ， 最 低 分 之 2 7 %為 低 分 組 （ 吳 明 隆 ， 2 0 0 0； 邱 皓 政 ，

2 0 0 0；張 紹 勳、林 秀 娟， 1 9 9 5），進 行 比 較。決 斷 值 ( C r i t i c a l  

r a t i o ,  C R )達 顯 著 水 準 者，即 表 示 該 題 能 鑑 別 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程 度 。 經 過 獨 立 t 考 驗 後 ， 決 斷 值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者 有

I 1、 S 1、 C 6 三 題 ( t = - 1 . 9 4 , p > 0 . 0 5 )， 詳 細 結 果 如 表 3 - 3 - 1。  

 

 

表 3 - 3 - 1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t值 顯著性 
I1  活動流程之順暢 -1.735 0.086 
I2  報名方式之便利 -3.464 0.001 
I3  周邊活動之提供 -3.002 0.003 
I4  裁判之專業知識與素養 -3.484 0.001 
I5  志工服務之態度 -4.078 <0.001 
I6  設施安全考量 -5.001 <0.001 
I7  賽道(路線之規劃) -3.784 <0.001 
I8  交通管制 -2.431 0.017 
I9  資訊提供之完整與便利 -2.902 0.005 
I10 各服務處(如飲水站、醫護站、衣保站、報到 
     處等)之規劃完備 -4.992 <0.001 

I11參加本賽會活動，讓我充滿成就感 -3.908 <0.001 
I12參加本賽會活動，讓我增廣見聞 -4.567 <0.001 
S1  活動流程之順暢 -1.974 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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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報名方式之便利 -2.143 0.035 
S3  周邊活動之提供 -2.265 0.026 
S4  裁判之專業知識與素養 -3.125 0.002 
S5  志工服務之態度 -3.701 <0.001 
S6  設施安全考量 -3.185 0.002 
S7  賽道(路線之規劃) -2.623 0.010 
S8  交通管制 -2.109 0.037 
S9  資訊提供之完整與便利 -3.345 0.001 
S10各服務處(如飲水站、醫護站、衣保站、報到 
     處等)之規劃完備 -2.205 0.030 

S11參加本賽會活動，讓我充滿成就感 -4.394 <0.001 
S12參加本賽會活動，讓我增廣見聞 -3.288 0.001 
IM1本次賽會給我安全的印象 -3.595 0.001 
IM2本次賽會的品質是非常高的 -4.116 <0.001 
IM3參加此賽會能作為社會地位的象徵 -5.092 <0.001 
IM4我可能因為名人的推薦參加此賽會 -3.691 <0.001 
IM5本次賽會給予我舒服、歡樂的感覺 -4.229 <0.001 
IM6該賽會擁有良好的名聲 -2.973 0.004 
C1  我會不斷地參與此單位舉辦之賽會 -3.261 0.002 
C2  對於該賽會的忠誠度將會持續多年 -2.690 0.008 
C3  我對於該賽會之其他參與者，有特別的情感 -4.931 <0.001 
C4  我認為廣告對於此賽會之品牌形象非常重要 -5.337 <0.001 
C5  我會樂意將此賽會之參與經驗與他人分享 -2.463 0.015 
C6  相較於其他賽會的選擇，您覺得所付出之時 
     間和消費成本是值得的 -1.786 0.077 

C7  我覺得我的消費支出與此賽會所提供的活動 
     /服務是相符的 -4.366 <0.001 

R1  下次有機會我還想再參加此賽會 -3.967 <0.001 
R2  我會向親友介紹並推薦此賽會 -4.109 <0.001 
R3  我會主動主意此賽會未來的活動訊息 -2.175 0.032 
R4  如果要票選優良馬拉松賽會，我會投此賽會 
     一票 -3.077 0.003 

R5  即使報名費比其它賽會略高一些，我能願意 
     選擇此賽會 -3.273 0.001 

R6  我會向親友宣傳賽會不佳之設施或服務，並 
     建議其不要來 -2.788 0.006 

R7  我有不佳之經驗，下次將選擇其他馬拉松賽 
     會 -3.126 0.002 

 

續 表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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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下 頁  

(二 )  信 度 分 析  
   本 研 究 正 式 量 表 之 信 度 考 驗 採 用 內 部 一 致 性 係 數

( C r o n b a c h ’ s  α )及 項 目 分 數 與 量 表 總 分 之 相 關 係 數

( I t e m - T o t a l  C o r r e c t i o n )，各 量 表 之 信 度 係 數 整 理 如 表 3 - 3 - 2

所 示 。 根 據 B e h r o o z i a n ( 1 9 8 2 )、 S o u k u p ( 1 9 8 4 )和

L a m b r e c h t ( 1 9 8 6 )所 提 出 之 C r o n b a c h ’ s  α決 策 標 準 表 (如 表

2 )， 預 試 檢 驗 結 果 可 以 得 知 ， 各 提 項 因 素 之 C r o n b a c h  

α = α = . 9 3 2 8 ~ . 9 3 5 9， 總 量 表 部 分 C r o n b a c h  α = . 9 3 5 8。 由 上 述

結 果 顯 示 此 一 量 表 內 部 一 致 性 頗 高 ， 且 擁 有 理 想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信 度 指 標 ， 因 此 在 此 部 分 不 作 刪 題 。  

 

表 3 - 3 - 2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I t em-Tota l  
Cor rec t ion  

Cronbach’s  
α  

I1  活動流程之順暢 .3274 .9355 
I2  報名方式之便利 .4492 .9347 
I3  周邊活動之提供 .4069 .9351 
I4  裁判之專業知識與素養 .2920 .9359 
I5  志工服務之態度 .5053 .9343 
I6  設施安全考量 .3957 .9350 
I7  賽道(路線之規劃) .4129 .9349 
I8  交通管制 .3187 .9355 
I9  資訊提供之完整與便利 .3843 .9351 
I10 各服務處(如飲水站、醫護站、衣保站、 
報到處等)之規劃完備 .4623 .9346 

I11參加本賽會活動，讓我充滿成就感 .4778 .9344 
I12參加本賽會活動，讓我增廣見聞 .5546 .9338 
S1  活動流程之順暢 .5335 .9340 
S2  報名方式之便利 .4899 .9343 
S3  周邊活動之提供 .5980 .9336 
S4  裁判之專業知識與素養 .4768 .9345 
S5  志工服務之態度 .4849 .9344 
S6  設施安全考量 .5627 .9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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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3-3-2 

S7  賽道(路線之規劃) .5232 .9341 
S8  交通管制 .4722 .9352 
S9  資訊提供之完整與便利 .5464 .9340 
S10各服務處(如飲水站、醫護站、衣保站、報 
     到處等)之規劃完備 .4684 .9345 

S11參加本賽會活動，讓我充滿成就感 .5719 .9337 
S12參加本賽會活動，讓我增廣見聞 .6183 ,9333 
IM1本次賽會給我安全的印象 .5745 .9336 
IM2本次賽會的品質是非常高的 .6521 .9330 
IM3參加此賽會能作為社會地位的象徵 .5700 .9336 
IM4我可能因為名人的推薦參加此賽會 .4586 .9348 
IM5本次賽會給予我舒服、歡樂的感覺 .6188 .9336 
IM6該賽會擁有良好的名聲 .5390 .9340 
C1  我會不斷地參與此單位舉辦之賽會 .5602 .9339 
C2  對於該賽會的忠誠度將會持續多年 .5683 .9338 
C3  我對於該賽會之其他參與者，有特別的情感 .5295 .9341 
C4  我認為廣告對於此賽會之品牌形象非常重要 .5476 .9339 
C5  我會樂意將此賽會之參與經驗與他人分享 .5527 .9340 
C6  相較於其他賽會的選擇，您覺得所付出之時 
     間和消費成本是值得的 .5023 .9343 

C7  我覺得我的消費支出與此賽會所提供的活動 
     /服務是相符的 .6093 .9335 

R1  下次有機會我還想再參加此賽會 .6406 .9335 
R2  我會向親友介紹並推薦此賽會 .7130 .9331 
R3  我會主動主意此賽會未來的活動訊息 .6488 .9333 
R4  如果要票選優良馬拉松賽會，我會投此賽會 
     一票 .7055 .9328 

R5  即使報名費比其它賽會略高一些，我能願意 
     選擇此賽會 .5524 .9338 

R6  我會向親友宣傳賽會不佳之設施或服務，並 
     建議其不要來 .1273 .9386 

R7  我有不佳之經驗，下次將選擇其他馬拉松賽會 .0195 .9397 
 

(三 )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將 項 目 分 析 刪 除 後 所 剩 餘 的 題 目 以 主 成 分 因 素 抽 取

法 抽 取 共 同 因 素 ， 選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 . 0 以 上 的 共 同 因 素 ，

以 最 大 變 異 法 進 行 共 同 因 素 正 交 轉 軸 處 理 ， 求 取 各 項 目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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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素 結 構 矩 陣 ， 確 定 每 道 題 目 在 自 己 所 屬 的 因 素 中 是 否 達

到 大 於 0 . 5 的 標 準 並 且 不 橫 跨 兩 個 因 素（ 張 紹 勳， 2 0 0 1）。

根 據 （ 張 紹 勳 ， 2 0 0 1） ， 同 一 個 構 念 中 若 因 素 負 荷 量 的 值

越 大 ( 0 . 5 以 上 )表 示 收 斂 效 度 越 高，因 此，本 研 究 保 留 因 素

負 荷 量 大 於 0 . 5 以 上 的 題 目 。  

    因 為 因 素 負 荷 越 大 ， 表 示 收 斂 效 度 越 高 （ 張 紹 勳 ，

2 0 0 0） 。 經 分 析 後 ， 一 共 刪 除 2 8 道 因 素 負 荷 量 不 足 0 . 5

或 大 於 0 . 5， 但 同 時 橫 跨 兩 個 因 素 之 題 目 加 以 保 留 之 題

目 ， 其 變 異 量 為 7 0 . 8 7 9 %。  

 

(四 )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主 要 用 來 驗 證 變 數 間 的 關 係 與 研 究

人 員 事 先 發 展 的 理 論 模 式 （ 黃 俊 英 ， 2 0 0 0） 。 本 研 究 預 試

量 表 從 因 素 分 析 中 得 到 五 個 因 素 1 6 道 題 目 ， 故 發 展 成 圖

3 - 3 - 2 之 理 論 模 式 。 由 圖 3 - 3 - 2 與 圖 3 - 3 - 3 可 知 ， 本 理 論 在

模 式 的 基 本 配 適 標 準 上 皆 符 合 以 下 幾 項 要 求 ： 1 .沒 有 負 的

誤 差 變 異 ； 2 .誤 差 必 須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3 .估 計 參 數 間 之 相

關 絕 對 值 不 能 太 接 近 1；4 .因 素 負 荷 量 不 能 低 於 0 . 5 或 高 於

0 . 9 5； 5 .不 能 有 太 大 的 標 準 誤 ( B a g o z z i  &  Y i ,  1 9 8 8 )。  

    在 模 式 的 外 在 品 質 方 面 (整 體 模 式 配 適 標 準 )， 則 以 χ 2

值 的 顯 著 與 否 來 評 估 ， 惟 ， χ 2 值 常 受 樣 本 數 影 響 ， 當 樣 本

數 太 小 時 ， χ 2 值 容 易 不 顯 著 ， 反 之 ， 樣 本 數 太 大 時 ， χ 2 值

容 易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B e n t l e r  &  B o n e t t ,  1 9 8 0；M a r s h ,  B a l l a  &  

M c D o n a l d ,  1 9 8 8 )，因 此，一 般 以 適 合 度 指 標 ( g o o d n e s s  o f  f i t  

i n d e x ,  G F I )、 調 整 後 適 合 度 指 標 ( a d j u s t e d  g o o d n e s s  o f  f i t  

i n d e x ,  A G F I )、 殘 差 指 標 ( R o o t  m e a n  s q u a r e  r e s i d u a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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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M R )、 非 基 準 配 適 度 指 標 ( N o n n o r m e d  f i t  i n d e x ,  N N F I )、

比 較 配 適 度 指 標 ( C o m p a r a t i v e  f i t  i n d e x ,  C F I )做 為 評 估 指

標。經 由 初 步 測 試，本 理 論 模 式 之 χ 2
( 9 4 )值 為 9 2， P = 0 . 5 4，

由 於 樣 本 數 較 小 ， 因 此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G F I = 0 . 9 3，

A G F I = 0 . 9 0， N N F I = 1 . 0 0， C F I = 1 . 0 0， R M R = 0 . 0 3 0。 本 模 式

的 整 體 配 適 度 皆 達 0 . 9 可 接 受 的 水 準 。  

 

 

 

 

 

 

 

 

 

 

 

 

 

 

 

 

 

 

圖 3-3-2 2006ING台北國際馬拉松賽參與者行為模式各估計參數 t值之絕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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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 2006ING台北國際馬拉松賽參與者行為模式之因素負荷量與誤差變異 

 

 

 

第 四 節  資 料 分 析  

     

  本 研 究 依 據 研 究 問 題 及檢 定 研 究 假 設 之 需 要 ， 以 多 變

量 統 計 分 析 為 主 要 工 具 ， 並 採 用 S t a t i s t i c a l  P a c k a g e  f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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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 S P S S） 1 0 . 0  f o r  W i n d o w s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為 分 析 工 具 ， 所 採 用 的 統 計 分 析 方 法 及 目 的 如 下 ：  

一 、  描 述 統 計  ( D e s c r i p t i v e  a n a l y s i s )： 分 析 個 人 基 本 資

料，如 馬 拉 松 參 賽 者 等 樣 本 結 構 之 人 口 統 計 變 向 與 參

與 行 為。所 使 用 的 統 計 項 目 包 括：次 數 分 配、百 分 比 、

平 均 數 、 排 序 及 標 準 差 。  

二 、  項 目 分 析  ( I t e m  a n a l y s i s )： 用 以 確 認 測 驗 的 題 目 的 堪

用 程 度。本 研 究 以 1 .遺 漏 值 檢 驗； 2 .極 端 組 比 較 法 (內

部 一 致 效 標 法 )； 3 . P e a r s o n 相 關 分 析 法 ； 4 .因 素 分 析

法 ； 及 5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 C o n f i r m a t o r y  F a c t o r  

A n a l y s i s )進 行 項 目 分 析 ， 對 題 目 進 行 適 切 性 評 估 。  

三 、  信 度 分 析  ( R e l i a b i l i t y  a n a l y s i s )： 探 討 問 卷 各 題 目 內

部 一 致 性 與 可 靠 程 度，本 研 究 採 內 部 一 致 性 檢 驗 量 表

信 度 以 及 分 項 對 總 項 相 關 係 數 ( I t e m  t o  T o t a l  

C o r r e l a t i o n )檢 驗 各 題 目 與 總 分 的 相 關 程 度 。  

四 、  效 度 分 析  ( V a l l i d i t y  a n a l y s i s )： 效 度 及 正 確 性

( a c c u r a c y )， 指 測 量 工 具 能 確 實 的 測 出 其 所 欲 衡 量 的

特 質 與 功 能 的 程 度 。 本 研 究 採 1 .內 容 效 度 ； 2 .效 標 關

聯 效 度 ； 3 .建 構 效 度 ， 考 驗 本 研 究 之 量 表 。  

五 、  因 素 分 析  ( F a c t o r  a n a l y s i s )： 在 於 求 得 量 表 各 項 目 之

因 素 結 構 矩 陣 ， 再 由 結 構 矩 陣 所 表 列 之 因 素 負 荷 量

( f a c t o r  l o a d i n g )大 小 來 判 定 建 構 效 度 好 壞 ， 同 一 構 念

中，若 因 素 負 荷 量 的 值 越 大 (通 常 取 0 . 5 以 上 者 才 保 留

該 項 目 ， 否 則 刪 除 後 再 重 新 執 行 一 次 因 素 分 析 )， 表

示 收 斂 效 度 越 高 。  

六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w a y  A n a l y s i s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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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a r i a n c e , A N O V A )： 檢 定 馬 拉 松 賽 參 賽 者 之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參 與 動 機 、 大 會 形 象 、 服 務 品 質 、 大 會 整

體 滿 意 度 與 賽 後 行 為 的 差 異 性 。  

七 、  D u n c a n 事 後 檢 定 ： 於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進 一 步 檢 定 各

變 數 組 間 之 差 異 。  

八 、  線 性 結 構 關 係 模 式  ( L i n e a r  S t r u c t u r a l  R e l a t i o n  m o d e l ,  

L I S R E L )： S E M 的 一 種 ， 在 社 會 科 學 中 常 被 用 來 改 善

徑 路 ( p a t h )因 果 分 析 的 缺 點 。 是 一 種 以 迴 歸 為 基 礎 的

多 變 量 統 計 技 術，主 要 是 用 來 探 討 潛 在 變 數 與 潛 在 變

數 之 間 的 關 係 ， 以 建 立 理 論 或 驗 證 理 論 （ 張 紹 勳 ，

2 0 0 1）。 本 研 究 以 線 性 結 構 關 係 模 式 來 檢 驗 馬 拉 松 參

賽 選 手 之 大 會 形 象 、 服 務 品 質 、 參 與 動 機 、 滿 意 度 以

及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間 的 關 聯 性 。  

九 、  本 研 究 統 計 分 析 以 α = 0 . 0 5 為 顯 著 水 準 進 行 群 組 間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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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結 果 分 析  
     

本 研 究 以 參 加「 2 0 0 7 臺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之 參 與 者 為

對 象 ， 在 民 國 2 0 0 7 年 3 月 於 雲 林 古 坑 實 施 問 卷 調 查 。 本

研 究 採 隨 機 取 樣 之 方 式 ， 利 用 參 與 者 空 餘 時 間 ， 經 調 查 人

員 發 放 問 卷 給 予 填 答 共 計 發 出 3 5 0 份 問 卷 ， 回 收 3 5 0 份 ，

扣 除 無 效 填 答 ， 有 效 問 卷 共 3 3 0 份 ， 回 收 率 為 9 4 . 2 9 %。  

 

第 一 節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分 析  

 

一 、  樣 本 結 構 分 析  

(一 )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人 口 統 計 分 析  

1 .性 別  

    從 參 與 馬 拉 松 人 口 特 徵 分 析 ， 就 參 與 者 之 性 別 而 言 以

男 性 2 4 5 人 居 多，佔 全 體 受 試 樣 本 7 4 . 2 %，女 性 8 5 人 僅 佔

有 2 5 . 8 %。 顯 示 馬 拉 松 運 動 在 國 內 參 與 人 口 比 例 上 仍 以 男

性 參 與 者 較 為 顯 著 。  

2 .年 齡  

    從 參 與 年 齡 層 區 分 而 言 ， 以 2 0 歲 以 下 之 參 與 者 為 最

多 ， 佔 全 體 受 試 樣 本 4 2 . 4 %； 其 次 為 2 1 ~ 3 0 歲 佔 3 6 . 4 %，

兩 組 受 試 樣 本 共 計 7 8 . 8 %， 顯 示 整 體 參 與 年 齡 層 組 以 分 布

於 3 0 歲 以 下 者 居 多 ； 最 少 為 5 1 ~ 6 0 歲 組 者 ， 僅 佔 3 . 3 %。  

3 .教 育 程 度  

    教 育 程 度 區 分 以 大 學 學 歷 組 之 參 與 人 數 佔 的 比 例 最

高，佔 有 6 3 %；高 中 、職 學 歷 組 之 參 與 人 數 佔 2 7 . 3 %，碩 、

博 士 佔 6 . 7 %。由 研 究 顯 示 參 與 馬 拉 松 賽 事 的 參 與 者 在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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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分 屬 大 專 程 度 以 上 者 佔 有 6 9 . 7 %之 多 ， 分 析 結 果 反 映 出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大 部 分 為 高 知 識 份 子 。  

4 .  職 業  

    從 職 業 性 質 分 布 情 況 來 看 以 學 生 比 例 最 高 ， 佔 有

6 0 . 0 %， 次 為 軍 公 教 人 員 的 參 與 比 例 ， 佔 2 3 . 6 %。 從 職 業 特

性 來 看 ， 參 與 臺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會 主 要 族 群 為 學 生 ， 顯 示

學 生 參 與 賽 會 佔 有 較 高 的 趨 勢 。  

5 .  月 平 均 收 入  

    從 個 人 月 平 均 收 入 部 分 來 看，月 收 入 1 0 , 0 0 0 元 以 下 之

比 例 佔 有 5 5 . 2 %為 最 高 ， 其 次 為 3 0 , 0 0 1 ~ 5 0 , 0 0 0 元 ， 佔

1 7 . 0 %。 從 收 入 結 構 中 ， 反 映 出 本 次 賽 會 參 與 者 大 多 數 為

學 生 ， 因 此 收 入 較 低 。  

6 .  居 住 地  

    根 據 居 住 地 區 分 以 中 區 之 參 與 人 數 佔 的 比 例 最 高 ， 佔

有 5 9 . 7 %； 南 區 之 參 與 人 數 佔 有 1 9 . 1 %； 北 區 之 參 與 人 數

佔 有 1 8 . 5 %； 其 餘 為 東 區 以 及 外 島 之 民 眾 參 與 。 其 結 果 分

析 賽 會 舉 辦 於 雲 林 古 坑 讓 鄰 近 雲 林 之 民 眾 因 地 利 之 便 有

較 大 動 機 參 與 此 賽 會 。  

7 .  跑 齡  
    從 跑 齡 分 布 情 況 以 1 年 (含 )以 下 之 跑 者 占 的 比 例 最

高 ， 佔 有 3 9 . 4 %； 其 次 為 2 ~ 5 年 之 跑 者 。 由 研 究 顯 示 馬 拉

松 賽 會 之 參 與 者 其 跑 齡 大 都 集 中 在 5 年 以 內 。  

 

(二 )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參 與 行 為 分 析  

1 .  每 年 參 與 馬 拉 松 賽 會 之 次 數  

    從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每 年 參 與 馬 拉 松 賽 會 頻 次 分 析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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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 每 年 平 均 參 與 馬 拉 松 賽 會 1 次 參 與 者 佔 有 6 1 . 8 %為 最

多 ； 其 次 為 2 次 者 佔 有 1 5 . 8 %。 顯 示 參 與 馬 拉 松 賽 會 每 年

約 1 ~ 2 次，因 此 參 與 者 會 挑 選 較 優 良 的 馬 拉 松 賽 會 參 與 之。 

2 .  參 與 此 次 賽 會 之 競 賽 組 別  

本 次 馬 拉 松 賽 會 組 別 共 分 為 全 程 馬 拉 松 組 、 半 程 馬 拉

松 組 、 路 跑 組 、 團 體 組 以 及 健 康 休 閒 組 五 組 ， 從 參 與 組 別

分 析 來 看 ， 參 與 路 跑 組 佔 有 4 3 %， 其 次 為 健 康 休 閒 組 佔 有

1 9 . 4 %， 顯 示 臺 灣 跑 者 負 荷 路 跑 距 離 較 低 ， 主 要 參 與 組 別

之 距 離 較 為 短 程 。  

3 .  是 否 為 慢 跑 俱 樂 部 之 會 員  

本 次 參 與 馬 拉 松 賽 會 之 參 與 者 非 慢 跑 俱 樂 部 會 員 佔 有

8 6 . 1 %，而 為 俱 樂 部 會 員 之 參 與 者 佔 1 3 . 9 %。其 結 果 顯 示 非

慢 跑 俱 樂 部 會 員 者 也 喜 愛 參 與 路 跑 活 動 。  

 

    根 據 以 上 各 項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分 析 ， 本 研 究 整 理 如 表

4 - 1 - 1。  

 

表 4 - 1 - 1  臺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參 與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項  次 數  百 分 比  

性 別  男  2 4 5  7 4 . 2  

 女  8 5  2 5 . 8  

年 齡  2 0 歲 以 下  1 4 0  4 2 . 4  

 2 1 ~ 3 0 歲  1 2 0  3 6 . 4  

 3 1 ~ 4 0 歲  4 0  1 2 . 1  

 4 1 ~ 5 0 歲  1 9  5 . 8  

 5 1 ~ 6 0 歲  1 1  3 . 3  

續 下 頁  



 

62

 6 0 歲 以 上  0  0  

教 育 程 度  高 中 以 下  1 0  3 . 0  

 高 中 /職  9 0  2 7 . 3  

 大 學  2 0 8  6 3 . 0  

 研 究 所 (含 )以 上  2 2  6 . 7  

職 業  農 林 漁 牧  3  . 9  

 軍 公 教  7 8  2 3 . 6  

 工  1 7  5 . 2  

 商  8  2 . 4  

 服 務 業  2 2  6 . 7  

 學 生  1 9 8  6 0 . 0  

 其 他  4  1 . 2  

月 平 均 收 入 1 0 , 0 0 0 元 以 下  1 8 2  5 5 . 2  

 1 0 , 0 0 1 ~ 3 0 , 0 0 0 元 3 2  9 . 7  

 3 0 , 0 0 1 ~ 5 0 , 0 0 0 元 5 6  1 7 . 0  

 5 0 , 0 0 1 ~ 7 0 , 0 0 0 元 5 0  1 5 . 2  

 7 0 , 0 0 1 ~ 9 0 , 0 0 0 元 7  2 . 1  

 9 0 , 0 0 1 以 上  3  . 9  

每 年 參 與 次

數  

1 次  2 0 4  6 1 . 8  

 2 次  5 2  1 5 . 8  

 3 次  2 1  6 . 4  

 4 次  1 3  3 . 9  

 5 次 以 上  4 0  1 2 . 1  

參 賽 組 別  全 程 馬 拉 松 組  5 9  1 7 . 9  

 半 程 馬 拉 松 組  2 9  8 . 8  

續 表 4-1-1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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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跑 組 ( 1 0 k m )  1 4 2  4 3 . 0  

 團 體 組  3 6  1 0 . 9  

 健 康 休 閒 組  6 4  1 9 . 4  

居 住 地  北 區 (北 桃 竹 苗 )  6 1  1 8 . 5  

 中 區 (中 彰 雲 嘉 )  1 9 7  5 9 . 7  

 南 區 (南 高 屏 )  6 3  1 9 . 1  

 東 區 (宜 花 東 )  4  1 . 2  

 外 島 (金 馬 澎 )  5  1 . 5  

慢 跑 俱 樂 部

會 員  

是  4 6  1 3 . 9  

 否  2 8 4  8 6 . 1  

跑 齡  1 年 (含 )以 下  1 3 0  3 9 . 4  

 2 ~ 5 年  1 1 3  3 4 . 2  

 5 ~ 1 0 年  5 0  1 5 . 2  

 1 1 ~ 1 5 年  1 9  5 . 8  

 1 6 ~ 2 0 年  1 4  4 . 2  

 2 0 年 以 上  4  1 . 2  

 

 

二 、  考 量 因 素 與 滿 意 程 度 之 分 析  

(一 )  考 量 因 素  

    表 4 - 1 - 2 說 明 了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選 擇 馬 拉 松 賽 會 時 所 考

量 因 素 之 排 序 。「 交 通 管 制 」以 平 均 數 4 . 3 7 排 名 第 一 ， 交

通 問 題 關 乎 比 賽 當 時 選 手 的 安 全 ， 因 此 參 與 者 對 交 通 管 制

之 因 素 特 別 重 視 。 排 名 第 二 是「 各服務處 (如飲水站、醫護站、衣

保站、報到處等 )之規劃完備」，平均數為 4.33，此點說明馬拉松參與者

續 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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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賽會服務規劃之重視。「設施安全考量」排名第三，平均數為 4.32，

說明馬拉松參與者對於賽會環境的安全規劃相當重視，參與賽會乃為休閒

娛樂，因此玩得安全為參與者的首要關切之要素。排名第四為「賽道 (路

線之規劃 )」，平均數為 4.25，參與馬拉松賽會的參與者對於賽道的重視

程度不亞於其他因素，乃因賽道規劃會影響馬拉松參與者之路跑成績，好

的賽道能促使參與者有好的成績，因此，選擇好的賽道，為馬拉松參與者

考量因素之一。最後排名的考量因素「裁判之專業知識與素養」其平均值

高達 4.16，顯示馬拉松參與者對於裁判之專業知識與素養也極為重視，因

此，賽會的舉辦，承辦者除了各項服務符合參與者之要求，賽會的各項要

素皆不能忽略。  

 

表 4 - 1 - 2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之 考 量 因 素 分 析 表  

排名 題別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1 8 交通管制  4.37 .733 

2 10 各服務處 (如飲水站、醫護站、衣保站、

報到處等 )之規劃完備  

4.33 .708 

3 6 設施安全考量  4.32 .738 

4 7 賽道 (路線之規劃 ) 4.25 .775 

5 4 裁判之專業知識與素養  4.16 .711 

 

(二 )  滿 意 程 度  

    參 與 者 在 參 與 馬 拉 松 賽 會 後 ， 對 於 2 0 0 7 臺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的 滿 意 程 度 排 名 優 先 順 序 如 後 ： 1 .志工服務之態度，平

均數為 4.10；2.各服務處 (如飲水站、醫護站、衣保站、報到處等 )之規劃

完備，平均數為 3.92；3.資訊提供之完整與便利，平均數為 3.86。由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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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可知，參與者對於賽會的各項服務有一定之認同，其平均數皆達 3.5

以上，顯示此三項皆使參與者達到滿意之程度，排名第一的「志工服務之

態度」說明大會對於志工訓練有相當之水準，使大會志工在面對人群時能

有良好之態度，提供完整的服務， 讓 參 與 者 感 到 高 度 滿 意 。 排 名

第 二 的「 各服務處 (如飲水站、醫護站、衣保站、報到處等 )之規劃完備」

說明 2007 臺灣國際馬拉松之各項服務處皆達到參與者之要求，在考量因

素方面此項也為參與者重視的一環，顯示承辦單位有針對參與者之需求進

行規劃。  

 

表 4 - 1 - 3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之 滿 意 程 度 分 析 表  

排名  題別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1 5 志工服務之態度  4.10 .685 

2 10 各服務處 (如飲水站、醫護站、衣保站、

報到處等 )之規劃完備  

3.92 .930 

3 9 資訊提供之完整與便利  3.86 .796 

 

 

 

第二節  不同人口變項在各研究變項上之差異性檢定  

     

本 節 指 在 於 分 析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行 為 各 構 面 與 人 口 統

計 變 數 之 間 的 差 異 性 。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行 為 包 含 大 會 形 象 、

考 量 因 素 、 滿 意 度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五 個 構

面 ， 因 此 ， 將 問 卷 個 構 面 之 相 關 題 項 所 得 之 分 數 加 總 ， 作

為 各 構 面 之 代 表 分 數 ， 再 與 人 口 統 計 變 數 做 交 叉 分 析 ，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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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方 法 有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及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一 、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在 大 會 形 象 之 差 異 分 析  

1 .  性 別  

由 表 4 - 2 - 1 發 現 ， 不 同 性 別 之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在 大 會 形

象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分 析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 顯 示 ，

男 性 對 於 大 會 形 象 的 知 覺 性 高 於 女 性 。  

 

表 4 - 2 - 1  不 同 性 別 在 大 會 形 象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性 別  
男 性  

( n = 2 4 5 )  

女 性  

( n = 8 5 )  
t 值  

M  7 . 0 9  6 . 4 9  大 會 形

象  S D  1 . 6 6  1 . 4 9  
2 . 9 4  

 

 

2 .  年 齡  

由 表 4 - 2 - 2 發 現 ， 大 會 形 象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年 齡 之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 顯 示 各 年 齡 層 對 大

會 形 象 並 無 差 異 。  

 

表 4 - 2 - 2  不 同 年 齡 在 大 會 形 象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1 0 . 8 0 8  4  2 . 7 0 2  1 . 0 0 7  . 4 0 4  

組 內  8 7 1 . 9 8 0  3 2 5  2 . 6 8 3    

總 和  8 8 2 . 7 8 8  3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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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教 育 程 度  
由 表 4 - 2 - 3 發 現 ，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不 同 學 歷 高 低 在 大 會

形 象 間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學 歷 高 低 對 大 會 形 象

並 無 差 異 。  

 

表 4 - 2 - 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大 會 形 象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2 . 9 2 9  3  . 9 7 6  . 3 6 2  . 7 8 1  

組 內  8 7 9 . 8 5 9  3 2 6  2 . 6 9 9    

總 和  8 8 2 . 7 8 8  3 2 9     

 

 

4 .  職 業  

由 表 4 - 2 - 4 所 示 ， 大 會 形 象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的 職 業 間

之 檢 定 結 果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各 職 業 之 間 並 未 對

大 會 形 象 有 所 不 同 。  

 

表 4 - 2 - 4  不 同 職 業 在 大 會 形 象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7 . 4 9 5  6  1 . 2 4 9  . 4 6 1  . 8 3 7  

組 內  8 7 5 . 2 9 3  3 2 3  2 . 7 1 0    

總 和  8 8 2 . 7 8 8  3 2 9     

 

 

5 .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68

由 表 4 - 2 - 5 所 示 發 現 ， 大 會 形 象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每 月

收 入 所 得 間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每 個 月 所 得 與 大 會 形

象 之 間 有 明 顯 差 異 ， 經 D u n c a n 多 重 比 較 後 發 現 參 與 者 重

視 大 會 形 象 之 排 序 為 收 入 7 0 , 0 0 0 元 以 上 大 於 7 0 , 0 0 0 元 以

下 。  

 

表 4-2-5 不同個人月收入在大會形象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10,000元

以下 

10,001~ 

30,000元 

30,001~ 

50,000元

50,001~

70,000元

70,001~

90,000元

90,001元

以上 

F值 Sig 

N 182 32 56 50 7 3 2.659 .023 

M 6.96 7.5 6.57 6.68 8.00 8.33   

SD 1.70 1.27 1.75 1.67 1.41 0.58   

 

6 .  每 年 平 均 參 加 馬 拉 松 次 數  

由 表 4 - 2 - 6 所 示 ， 大 會 形 象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的 每 年 平

均 參 加 馬 拉 松 次 數 間 之 檢 定 結 果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每 年 參 加 賽 會 之 次 數 並 未 對 大 會 形 象 有

所 不 同 。  

 

表 4-2-6 不同參加馬拉松次數在大會形象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1 . 4 0 5  4  . 3 5 1  . 1 2 9  . 9 7 2  

組 內  8 8 1 . 3 8 3  3 2 5  2 . 7 1 2    

總 和  8 8 2 . 7 8 8  3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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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參 賽 組 別  
由 表 4 - 2 - 7 發 現 ，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不 同 之 參 賽 組 別 在 大

會 形 象 間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參 賽 組 別 之 不 同 對

大 會 形 象 並 無 差 異 。  

 

 

表 4-2-7 不同馬拉松參賽組別在大會形象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6 . 2 0 8  4  1 . 5 5 2  . 5 7 5  . 6 8 1  

組 內  8 7 6 . 5 8 0  3 2 5  2 . 6 9 7    

總 和  8 8 2 . 7 8 8  3 2 9     

 

8 .  居 住 地  

由 表 4 - 2 - 8 發 現 ，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居 住 地 之 不 同 在 大 會

形 象 間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居 住 地 對 大 會 形 象 並

無 差 異 。  

 

表 4-2-8 不同居住地在大會形象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2 4 . 2 3 3  4  6 . 0 5 8  2 . 2 9 3  . 0 5 9  

組 內  8 5 8 . 5 5 5  3 2 5  2 . 6 4 2    

總 和  8 8 2 . 7 8 8  3 2 9     

 

 

9 .  是 否 為 慢 跑 俱 樂 部 之 會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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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表 4 - 2 - 9 發 現 ， 大 會 形 象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是 否 為 俱

樂 部 會 員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大 會 形 象 與 是 否 為

俱 樂 部 會 員 間 並 無 差 異 。  

 

表 4 - 2 - 9 是否為俱樂部會員在大會形象之獨立樣本 t 檢定  

       俱 樂 部 會 員 是  

( n = 4 6 )  

否  

( n = 2 8 4 )  
t 值  

M  7 . 3 7  6 . 8 7  大 會 形 象  

S D  1 . 6 6  1 . 6 3  
1 . 9 3  

 

1 0 .  跑 齡  

由 表 4 - 2 - 1 0 發 現，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不 同 之 跑 齡 在 大 會 形

象 間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參 與 者 跑 齡 之 不 同 對 大

會 形 象 並 無 差 異 。  

 
表 4-2-10 不同跑齡在大會形象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2 0 . 6 6 9  5  4 . 1 3 4  1 . 5 5 4  . 1 7 3  

組 內  8 6 2 . 1 1 9  3 2 4  2 . 6 6 1    

總 和  8 8 2 . 7 8 8  3 2 9     

 

 

二 、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在 考 量 因 素 之 差 異 分 析  

1 .  性 別  

由 表 4 - 2 - 1 發 現 ， 不 同 性 別 之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在 考 量 因



 

71

素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分 析 顯 示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 顯

示 ， 性 別 對 於 賽 會 之 考 量 因 素 並 無 差 異 。  

 

 

表 4 - 2 - 1 1  不 同 性 別 在 考 量 因 素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性 別 男 性  

( n = 2 4 5 )  

女 性  

( n = 8 5 )  
t 值  

M  2 1 . 5 2  2 1 . 1 4  考 量 因 素  

S D  2 . 9 5  3 . 2 7  
. 9 9 7  

 

2 .  年 齡  
由 表 4 - 2 - 1 2 發 現，考 量 因 素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年 齡 之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1 )， 顯 示 各 年 齡 層 與 考 量 因

素 有 明 顯 差 異 ， 經 D u n c a n 多 重 比 較 後 發 現 年 齡 在 3 1 ~ 4 0

歲 較 其 他 年 齡 參 與 者 重 視 賽 會 的 考 量 因 素 。  

 

表 4 - 2 - 1 2  不 同 年 齡 在 考 量 因 素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20歲以下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F值 Sig 

N 140 120 40 19 11 5.987 .000 

M 20.61 21.97 22.80 21.00 21.64   

SD 3.33 2.73 2.36 2.56 2.54   

 

 

3 .  教 育 程 度  

由 表 4 - 2 - 1 3 發 現，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不 同 學 歷 高 低 在 考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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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素 間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學 歷 高 低 對 考 量 因 素 有 明

顯 差 異 。 經 D u n c a n 多 重 比 較 後 發 現 教 育 程 度 在 大 學 以 上

的 參 與 者 較 教 育 程 度 在 大 學 以 下 的 參 與 者 重 視 賽 會 的 考

量 因 素 。  

 

表 4 - 2 - 1 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考 量 因 素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高中以下  高中/職 大學 研究所 (含 )以上  F 值  Sig 

N 10 90 208 22 5.507 .001 

M 20.00 20.48 21.82 22.18   

SD 3.56 3.49 2.78 2.13   

 

4 .  職 業  
由 表 4 - 2 - 1 4 所 示，考 量 因 素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的 職 業 間

之 檢 定 結 果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各 職 業 之 間 對 考 量 因

素 有 所 不 同 。  

 

表 4 - 2 - 1 4  不 同 職 業 在 考 量 因 素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1 3 6 . 9 2 1  6  2 2 . 8 2 0  2 . 5 4 2  . 0 2 0  

組 內  2 8 9 9 . 6 8 5  3 2 3  8 . 9 7 7    

總 和  3 0 3 6 . 6 0 6  3 2 9     

 

 

5 .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由 表 4 - 2 - 1 5 所 示 發 現，考 量 因 素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每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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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 所 得 間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每 個 月 所 得 與 大 會 形

象 之 間 有 明 顯 差 異 ， 經 D u n c a n 多 重 比 較 後 發 現 收 入 在

7 0 , 0 0 0 元 以 上 的 參 與 者 較 收 入 7 0 , 0 0 0 元 以 下 的 參 與 者 重

視 賽 會 之 考 量 因 素 。  

 

 

表 4-2-15 不同個人月收入在考量因素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10,000

元以下  

10,001~ 

30,000元 

30,001~ 

50,000元

50,001~ 

70,000元

70,001~ 

90,000元

90,001

元以上  

F 值  Sig

N 182 32 56 50 7 3 3.372 .006

M 20.94 21.03 22.41 22.14 23.14 20.67   

SD 3.29 3.06 2.20 2.58 2.27 2.52   

 

6 .  每 年 平 均 參 加 馬 拉 松 次 數  

由 表 4 - 2 - 1 6 所 示，賽 會 之 考 量 因 素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的

每 年 平 均 參 加 馬 拉 松 次 數 間 之 檢 定 結 果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每 年 參 加 賽 會 之 次 數 並 未 對 考

量 因 素 有 所 不 同 。  

 

表 4-2-16 不同參加馬拉松次數在考量因素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3 1 . 9 1 1  4  7 . 9 7 8  . 8 6 3  . 4 8 6  

組 內  3 0 0 4 . 6 9 5  3 2 5  9 . 2 4 5    

總 和  3 0 3 6 . 6 0 6  3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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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參 賽 組 別  
由 表 4 - 2 - 1 7 發 現，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不 同 之 參 賽 組 別 在 考

量 因 素 間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參 賽 組 別 之 不 同 對

賽 會 之 考 量 因 素 並 無 差 異 。  

 

 

表 4-2-17 不同馬拉松參賽組別在考量因素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8 4 . 2 3 9  4  2 1 . 0 6 0  2 . 3 1 8  . 0 5 7  

組 內  2 9 5 2 . 3 6 7  3 2 5  9 . 0 8 4    

總 和  3 0 3 6 . 6 0 6  3 2 9     

 

 

8 .  居 住 地  

由 表 4 - 2 - 1 8 發 現，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居 住 地 之 不 同 在 考 量

因 素 間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居 住 地 對 賽 會 之 考 量

因 素 並 無 差 異 。  

 

表 4-2-18 不同居住地在考量因素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8 . 5 4 9  4  2 . 1 3 7  . 2 2 9  . 9 2 2  

組 內  3 0 2 8 . 0 5 7  3 2 5  9 . 3 1 7    

總 和  3 0 3 6 . 6 0 6  3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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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是 否 為 慢 跑 俱 樂 部 之 會 員  
    由 表 4 - 2 - 1 9 發 現，考 量 因 素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是 否 為 俱

樂 部 會 員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是 否 為 俱 樂 部 會 員

對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並 無 差 異 。  

 

 

表 4- 2 - 19  是否為俱樂部會員在考量因素之獨立樣本 t 檢定  

       俱 樂 部 會 員 是  

( n = 4 6 )  

否  

( n = 2 8 4 )  
t 值  

M  2 2 . 0 9  2 1 . 3 2  考 量 因 素  

S D  2 . 6 6  3 . 0 9  
1 . 6 0  

 

1 0 .  跑 齡  
由 表 4 - 2 - 2 0 發 現，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不 同 之 跑 齡 在 考 量 因

素 間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參 與 者 跑 齡 之 不 同 對 賽

會 之 考 量 因 素 並 無 差 異 。  

 
表 4-2-20 不同跑齡在考量因素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8 7 . 3 3 1  5  1 7 . 4 6 6  1 . 9 1 9  . 0 9 1  

組 內  2 9 4 9 . 2 7 5  3 2 4  9 . 1 0 3    

總 和  3 0 3 6 . 6 0 6  3 2 9     

 

 

三 、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在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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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性 別  

由 表 4 - 2 - 2 1 發 現，不 同 性 別 之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在 滿 意 度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分 析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 顯 示 ， 男

性 對 於 賽 會 之 滿 意 程 度 高 於 女 性 。  

 

 

表 4 - 2 - 2 1  不 同 性 別 在 滿 意 度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性 別 男 性  

( n = 2 4 5 )  

女 性  

( n = 8 5 )  
t 值  

M  7 . 8 9  7 . 4 6  滿 意 度  

S D  1 . 4 5  1 . 4 0  
2 . 3 2  

 

 

2 .  年 齡  

由 表 4 - 2 - 2 2 發 現，滿 意 度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年 齡 之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 顯 示 各 年 齡 層 對 賽 會

之 滿 意 程 度 並 無 差 異 。  

 

表 4 - 2 - 2 2  不 同 年 齡 在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1 . 4 7 4  4  . 3 6 8  . 1 7 5  . 9 5 1  

組 內  6 8 5 . 9 3 2  3 2 5  2 . 1 1 1    

總 和  6 8 7 . 4 0 6  3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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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教 育 程 度  
由 表 4 - 2 - 2 3 發 現，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不 同 學 歷 高 低 在 滿 意

度 間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學 歷 高 低 對 賽 會 之 滿 意

程 度 並 無 差 異 。  

 

 

表 4 - 2 - 2 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8 . 0 0 9  3  2 . 6 7 0  1 . 2 8 1  . 2 8 1  

組 內  6 7 9 . 3 9 8  3 2 6  2 . 0 8 4    

總 和  6 8 7 . 4 0 6  3 2 9     

 

 

4 .  職 業  

由 表 4 - 2 - 2 4 所 示，滿 意 度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的 職 業 間 之

檢 定 結 果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各 職 業 之 間 對 賽 會 之

滿 意 程 度 並 無 不 同 。  

 

表 4 - 2 - 2 4  不 同 職 業 在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1 3 . 5 2 7  6  2 . 2 5 4  1 . 0 8 1  . 3 7 4  

組 內  6 7 3 . 8 7 9  3 2 3  2 . 0 8 6    

總 和  6 8 7 . 4 0 6  3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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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由 表 4 - 2 - 2 5 所 示 發 現，滿 意 度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每 月 收

入 所 得 間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每 個 月 所 得 與 賽 會 之

滿 意 程 度 之 間 無 明 顯 差 異 。  

 

 

表 4-2-25 不同個人月收入在滿意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1 5 . 5 3 8  5  3 . 1 0 8  1 . 4 9 9  . 1 9 0  

組 內  6 7 1 . 8 6 8  3 2 4  2 . 0 7 4    

總 和  6 8 7 . 4 0 6  3 2 9     

 

 

6 .  每 年 平 均 參 加 馬 拉 松 次 數  

由 表 4 - 2 - 2 6 所 示，賽 會 之 滿 意 度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的 每

年 平 均 參 加 馬 拉 松 次 數 間 之 檢 定 結 果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每 年 參 加 賽 會 之 次 數 並 未 對 滿

意 度 有 所 不 同 。  

 

表 4-2-26 不同參加馬拉松次數在滿意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 7 7 9  4  . 1 9 5  . 0 9 2  . 9 8 5  

組 內  6 8 6 . 6 2 7  3 2 5  2 . 1 1 3    

總 和  6 8 7 . 4 0 6  3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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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參 賽 組 別  
由 表 4 - 2 - 2 7 發 現，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不 同 之 參 賽 組 別 在 滿

意 度 間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參 賽 組 別 之 不 同 對 賽

會 之 滿 意 程 度 並 無 差 異 。  

 

 

表 4-2-27 不同馬拉松參賽組別在滿意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4 . 8 5 2  4  1 . 2 1 3  . 5 7 8  . 6 7 9  

組 內  6 8 2 . 5 5 4  3 2 5  2 . 1 0 0    

總 和  6 8 7 . 4 0 6  3 2 9     

 

8 .  居 住 地  

由 表 4 - 2 - 2 8 發 現，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居 住 地 之 不 同 在 滿 意

度 間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居 住 地 對 賽 會 之 滿 意 程

度 並 無 差 異 。  

 

 

表 4-2-28 不同居住地在滿意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 異 來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7 . 9 2 6  4  1 . 9 8 2  . 9 4 8  . 4 3 6  

組 內  6 7 9 . 4 8 0  3 2 5  2 . 0 9 1    

總 和  6 8 7 . 4 0 6  3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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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是 否 為 慢 跑 俱 樂 部 之 會 員  
    由 表 4 - 2 - 2 9 所 示，滿 意 度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是 否 為 俱 樂

部 會 員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發 現 是 否 為 俱 樂 部 會 員 對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是 有 所 差 異 。 顯 示 ， 為 俱 樂 部 會 員 之 參 與 者 對 賽

會 之 滿 意 度 程 度 高 於 不 是 俱 樂 部 會 員 之 參 與 者 。  

 

 

表 4 - 2 - 2 9 是否為俱樂部會員在考量因素之獨立樣本 t 檢定  

       俱 樂 部 會 員 是  

( n = 4 6 )  

否  

( n = 2 8 4 )  
t 值  

M  8 . 1 7  7 . 7 1  滿 意 度  

S D  1 . 4 8  1 . 4 3  
2 . 0 2 *  

 

1 0 .  跑 齡  
由 表 4 - 2 - 3 0 發 現，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不 同 之 跑 齡 在 滿 意 度

間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參 與 者 跑 齡 之 不 同 對 賽 會

之 滿 意 程 度 並 無 差 異 。  

 

 

表 4 - 2 - 3 0  不同跑齡在滿意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6 . 1 8 8  5  1 . 2 3 8  . 5 8 9  . 7 0 9  

組 內  6 8 1 . 2 1 8  3 2 4  2 . 1 0 3    

總 和  6 8 7 . 4 0 6  3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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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之 差 異 分 析  

1 .  性 別  

由 表 4 - 2 - 3 1 發 現，不 同 性 別 之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分 析 顯 示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

顯 示 ， 性 別 對 於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並 無 差 異 。  

 

表 4 - 2 - 3 1  不 同 性 別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性 別 男 性  

( n = 2 4 5 )  

女 性  

( n = 8 5 )  
t 值  

M  1 1 . 5 5  1 1 . 1 5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S D  1 . 7 6  1 . 4 7  
1 . 8 5  

 

2 .  年 齡  

由 表 4 - 2 - 3 2 發 現，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年 齡

之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0 1 )， 顯 示 各 年 齡 層 對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有 所 差 異 。 經 D u n c a n 多 重 比 較 後 發 現 參 與

者 對 於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顯 著 性 排 序 為 年 齡 4 1 ~ 6 0 歲 > 2 1 ~ 4 0

歲 > 2 0 歲 以 下，顯 示 男 性 對 於 大 會 形 象 的 知 覺 性 高 於 女 性。 

 

表 4 - 2 - 3 2  不同年齡在顧客終身價值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20 歲以下 21~30 歲  31~40歲 41~50歲 51~60 歲  F 值  Sig 

N 140 120 40 19 11 6.865 .000 

M 14.54 14.83 16.00 16.21 17.00   

SD 2.44 2.29 2.65 2.07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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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教 育 程 度  
由 表 4 - 2 - 3 3 發 現，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不 同 學 歷 高 低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間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學 歷 高 低 對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並 無 差 異 。  

 

表 4 - 2 - 3 3  不同教育程度在顧客終身價值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1 3 . 7 8 6  3  4 . 5 9 5  1 . 6 0 8  . 1 8 7  

組 內  9 3 1 . 7 3 2  3 2 6  2 . 8 5 8    

總 和  9 4 5 . 5 1 8  3 2 9     

 

4 .  職 業  

由 表 4 - 2 - 3 4 所 示，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的 職

業 間 之 檢 定 結 果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0 1 )，經 D u n c a n 多 重 比 較

後 發 現 職 業 類 別 為 工 與 其 他 之 參 與 者 大 於 其 他 職 業 之 參

與 者 ， 其 顯 示 職 業 為 工 與 其 他 者 對 賽 會 較 有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  

 

表 4 - 2 - 3 4  不 同 職 業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農林  

漁牧  

軍公

教  
工  商 服務業 學生  其他  F 值  Sig 

N 3 78 17 8 22 198 4 4.597 .000 

M 15.33 15.89 16.71 13.88 15.59 14.57 16.75   

SD 1.15 2.03 2.05 3.48 2.34 2.41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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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由 表 4 - 2 - 3 5 所 示，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每 月

收 入 所 得 間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發 現 每 個 月 所 得 與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之 間 有 明 顯 差 異 ， 顯 示 收 入 越 高 之 參 與 者 有 較 高 的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  

 

表 4-2-35 不同個人月收入在顧客終身價值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10,000

元以下  

10,001~ 

30,000元 

30,001~ 

50,000元

50,001~ 

70,000元

70,001~ 

90,000元

90,001

元以上  

F 值  Sig 

N 182 32 56 50 7 3 3.497 .004 

M 14.64 14.88 15.61 15.44 16.71 15.66   

SD 2.43 2.21 2.16 2.43 2.43 3.21   

 

6 .  每 年 平 均 參 加 馬 拉 松 次 數  

由 表 4 - 2 - 3 6 所 示，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的 每

年 平 均 參 加 馬 拉 松 次 數 間 之 檢 定 結 果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0 1 )， 顯 示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每 年 參 加 賽 會 之 次 數 對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有 所 不 同。經 D u n c a n 多 重 比 較 後 發 現 每 年 參 加 3

次 以 上 馬 拉 松 賽 會 的 參 與 者 之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高 於 每 年 參

加 3 次 以 下 馬 拉 松 賽 會 的 參 與 者 。  

表 4-2-36 不同參加馬拉松次數在顧客終身價值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1 次  2 次  3次 4次 5 次以上 F 值  Sig 

N 204 52 21 13 40 5.606 .000 

M 14.54 15.25 15.86 15.84 16.43   

SD 2.52 1.92 1.82 1.81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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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參 賽 組 別  
由 表 4 - 2 - 3 7 發 現，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不 同 之 參 賽 組 別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間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0 1 )， 顯 示 參 賽 組 別 對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有 所 不 同 。 經 D u n c a n 多 重 比 較 後 發 現 參 加 全 程

馬 拉 松 之 參 與 者 的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高 於 其 他 組 別 之 參 與 者 。  

 

表 4-2-37 不同馬拉松參賽組別在顧客終身價值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全程  

馬拉松組

半程  

馬拉松組

路跑組 團體組 健康  

休閒組

F 值  Sig 

N 59 29 142 36 64 5.239 .000 

M 16.07 15.55 14.60 15.14 14.59   

SD 2.11 2.26 2.53 2.13 2.29   

 

 

8 .  居 住 地  

由 表 4 - 2 - 3 8 發 現，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居 住 地 之 不 同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間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居 住 地 對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並 無 差 異 。  

 

表 4-2-38 不同居住地在顧客終身價值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1 9 . 3 1 5  4  4 . 8 2 9  1 . 6 9 4  . 1 5 1  

組 內  9 2 6 . 2 0 3  3 2 5  2 . 8 5 0    

總 和  9 4 5 . 5 1 8  3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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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是 否 為 慢 跑 俱 樂 部 之 會 員  
    由 表 4 - 2 - 3 9 所 示，顧 客 終 身 價 值 對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是 否

為 俱 樂 部 會 員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0 1 )， 發 現 是 否 為 俱 樂 部 會

員 對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是 有 所 差 異 。 顯 示 ， 為 俱 樂 部 會 員 之 參

與 者 的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高 於 不 是 俱 樂 部 會 員 之 參 與 者 。  

 

表 4 - 2 - 3 9 是否為俱樂部會員在顧客終身價值之獨立樣本 t 檢定  

       俱 樂 部 會 員 是  

( n = 4 6 )  

否  

( n = 2 8 4 )  
t 值  

M  1 2 . 3 0  1 1 . 3 1  滿 意 度  

S D  1 . 4 9  1 . 6 9  
3 . 7 8  

 

1 0 .  跑 齡  
由 表 4 - 2 - 4 0 發 現，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不 同 之 跑 齡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間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0 1 )， 顯 示 參 與 者 跑 齡 之 不 同 對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有 所 差 異 。 經 D u n c a n 多 重 比 較 後 發 現 跑 齡

在 2 0 年 以 上 之 參 與 者 相 對 於 其 他 跑 齡 之 參 與 者 有 較 高 的

賽 會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  

 

表 4-2-40 不同跑齡在顧客終身價值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1年 (含 )

以下  
2~5 年  5~10 年

11~15

年  

16~20

年  

20 年  

以上  
F 值  Sig 

N 130 113 50 19 14 4 5.942 .000 

M 14.51 15.19 14.88 16.00 16.00 19.00   

SD 2.49 2.22 2.32 1.91 2.39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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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在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差 異 分 析  

1 .  性 別  

由 表 4 - 2 - 4 1 發 現，不 同 性 別 之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在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分 析 顯 示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 顯

示 ， 性 別 對 於 賽 會 之 再 參 與 意 願 並 無 差 異 。  

 

表 4 - 2 - 4 1  不 同 性 別 在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性 別 男 性  

( n = 2 4 5 )  

女 性  

( n = 8 5 )  
t 值  

M  5 . 6 2  5 . 9 2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S D  1 . 9 5  1 . 4 7  
- 1 . 2 7  

 

2 .  年 齡  

由 表 4 - 2 - 4 2 發 現，再 參 與 意 願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年 齡 之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 顯 示 各 年 齡 層 對

賽 會 之 再 參 與 意 願 並 無 差 異 。  

 

表 4 - 2 - 4 2  不 同 年 齡 在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8 . 5 8 1  4  2 . 1 4 5  . 6 3 3  . 6 3 9  

組 內  1 1 0 0 . 7 1 9  3 2 5  3 . 3 8 7    

總 和  1 1 0 9 . 3 0 0  3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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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教 育 程 度  
    由 表 4 - 2 - 4 3 發 現，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不 同 學 歷 高 低 在 再 參

與 意 願 間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0 1 )， 顯 示 學 歷 高 低 對 再 參 與 意

願 有 所 差 異 。 經 D u n c a n 多 重 比 較 後 發 現 教 育 程 度 在 大 學

以 上 之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再 參 與 意 願 高 於 教 育 程 度 低 於 大

學 以 下 之 參 與 者 。  

 

表 4 - 2 - 4 3  不同教育程度在再參與意願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高中以下  高中/職 大學 研究所

(含 )以上

F 值  Sig 

N 10 90 208 22 6.071 .000 

M 6.80 6.94 6.05 5.77   

SD 1.23 1.61 1.89 1.80   

 

 

4 .  職 業  

由 表 4 - 2 - 4 4 所 示，再 參 與 意 願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的 職 業

間 之 檢 定 結 果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各 職 業 之 間 對 賽

會 之 再 參 與 意 願 並 無 不 同 。  

 

表 4 - 2 - 4 4  不 同 職 業 在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3 0 . 0 5 6  6  5 . 0 0 9  1 . 4 9 9  . 1 7 8  

組 內  1 0 7 9 . 2 4 4  3 2 3  3 . 3 4 1    

總 和  1 1 0 9 . 3 0 0  3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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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由 表 4 - 2 - 4 5 所 示 發 現，再 參 與 意 願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每

月 收 入 所 得 間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每 個 月 所 得 與 賽

會 之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間 無 明 顯 差 異 。  

 

表 4-2-45 不同個人月收入在再參與意願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1 0 . 8 9 8  5  2 . 1 8 0  . 6 4 3  . 6 6 7  

組 內  1 0 9 8 . 4 0 2  3 2 4  3 . 3 9 0    

總 和  1 1 0 9 . 3 0 0  3 2 9     

 

6 .  每 年 平 均 參 加 馬 拉 松 次 數  

由 表 4 - 2 - 4 6 所 示，賽 會 之 再 參 與 意 願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的 每 年 平 均 參 加 馬 拉 松 次 數 間 之 檢 定 結 果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每 年 參 加 賽 會 之 次 數 並 未 對 再

參 與 意 願 有 所 不 同 。  

 

表 4-2-46 不同參加馬拉松次數在再參與意願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1 0 . 2 6 8  4  2 . 5 6 7  . 7 5 9  . 5 5 3  

組 內  1 0 9 9 . 0 3 2  3 2 5  3 . 3 8 2    

總 和  1 1 0 9 . 3 0 0  3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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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參 賽 組 別  
由 表 4 - 2 - 4 7 發 現，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不 同 之 參 賽 組 別 在 再

參 與 意 願 間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參 賽 組 別 之 不 同

對 賽 會 之 再 參 與 意 願 並 無 差 異 。  

 

表 4-2-47 不同馬拉松參賽組別在再參與意願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1 6 . 3 3 9  4  4 . 0 8 5  1 . 2 1 5  . 3 0 4  

組 內  1 0 9 2 . 9 6 1  3 2 5  3 . 3 6 3    

總 和  1 1 0 9 . 3 0 0  3 2 9     

 

8 .  居 住 地  

由 表 4 - 2 - 4 8 發 現，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居 住 地 之 不 同 在 再 參

與 意 願 間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居 住 地 對 賽 會 之 再

參 與 意 願 並 無 差 異 。  

 

表 4-2-48 不同居住地在再參與意願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1 5 . 3 5 7  4  3 . 8 3 9  1 . 1 4 1  . 3 3 7  

組 內  1 0 9 3 . 9 4 3  3 2 5  3 . 3 6 6    

總 和  1 1 0 9 . 3 0 0  3 2 9     

 

 

9 .  是 否 為 慢 跑 俱 樂 部 之 會 員  
    由 表 4 - 2 - 4 9 所 示，再 參 與 意 願 對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是 否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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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 樂 部 會 員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是 否 為 俱 樂 部 會 員

對 賽 會 之 再 參 與 意 願 是 無 所 不 同 。  

 

表 4 - 2 - 4 9 是否為俱樂部會員在再參與意願之獨立樣本 t 檢定  

       俱 樂 部 會 員 是  

( n = 4 6 )  

否  

( n = 2 8 4 )  
t 值  

M  5 . 5 7  5 . 7 2  滿 意 度  

S D  2 . 0 0  1 . 8 1  
- . 5 3 6  

 

1 0 .  跑 齡  

由 表 4 - 2 - 5 0 發 現，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不 同 之 跑 齡 在 再 參 與

意 願 間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顯 示 參 與 者 跑 齡 之 不 同 對

賽 會 之 再 參 與 意 願 並 無 差 異 。  

 
表 4 - 2 - 5 0  不同跑齡在再參與意願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7 . 6 8 8  5  1 . 5 3 8  . 4 5 2  . 8 1 2  

組 內  1 1 0 1 . 6 1 2  3 2 4  3 . 4 0 0    

總 和  1 1 0 9 . 3 0 0  3 2 9     

 

 

 

第 三 節  研 究 假 設 模 式 之 驗 證  

 

本 研 究 主 要 在 於 探 討 大 會 形 象 、 考 量 因 素 對 馬 拉 松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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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者 的 滿 意 度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間 的 相 依 關

係 。 線 性 結 構 關 係 模 式 ( L i n e a r  S t r u c t u r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L I S R E L )， 如 同 其 他 的 統 計 方 法 ， 可 以 衡 量 自 變 數 及 依 變

數 的 觀 察 值 。 這 些 觀 察 值 是 用 來 定 義 其 各 別 的 「 潛 在 變

數 」 。 所 謂 的 潛 在 變 數 是 指 那 些 不 能 直 接 測 量 ， 而 只 能 由

觀 察 變 項 所 推 論 ( i n f e r r e d )或 假 定 ( h y p o t h e s i z e d )的 變 項。在

線 性 結 構 關 係 模 式 中 ， 大 部 份 的 觀 察 變 項 ， 被 直 接 視 為 線

性 連 續 性 的 變 項 (中 華 民 國 體 育 學 會 ， 2 0 0 0 )。  

    根 據 程 炳 林、陳 正 昌 ( 1 9 9 8 )所 述， L I S R E L 模 式 中 有 四

種 變 項 ， 兩 種 潛 在 變 項 ， 兩 種 觀 察 變 項 。 潛 在 變 項 中 ， 被

假 定 為 因 者，稱 為 潛 在 自 變 項 ( l a t e n t  i n d e p e n d e n t  v a r i a b l e s )

或 外 生 變 項 ( e x o g e n o u s  v a r i a b l e s )， 以 ξ 表 示 。 被 假 定 為 果

的 潛 在 變 項 稱 為 潛 在 依 變 項 ( l a t e n t  d e p e n d e n t  v a r i a b l e s )或

內 生 變 項 ( e n d o g e n o u s  v a r i a b l e s )， 以 η 表 示 。 在 觀 察 變 項

中 ， 屬 於 潛 在 自 變 項 ξ 的 觀 察 指 標 者 稱 為 X 變 項 ， 屬 於 潛

在 依 變 項 η 的 觀 察 指 標 者 稱 為 Y 1 變 項 。 這 四 種 變 項 中 ，

潛 在 自 變 項 ξ 與 Y 變 項 沒 有 直 接 關 係 ， 潛 在 依 變 項 η 與 X

變 項 沒 有 直 接 關 係 ， X 與 Y 變 項 也 沒 有 直 接 關 係 。  

    因 此 ， 本 研 究 根 據 以 上 理 論 建 立 L I S R E L 因 果 假 設 模

型 如 圖 4 -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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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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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3 - 1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行 為 模 式 示 意 圖  

 
 

    在 本 研 究 模 式 中 (圖 4 - 3 - 1 )， ξ 1 即 代 表 大 會 形 象 變 項 ，

而 ξ 2 代 表 考 量 因 素 變 項 (外 生 變 項 )所 構 成 的 向 量； η 1 代 表 滿

意 度， η 2 代 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而 η 3 代 表 再 參 與 意 願 所 構 成 之

向 量。 β 是 滿 意 度、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的 因 徑 係 數 ，

γ 則 是 代 表 大 會 形 象 與 考 量 因 素 的 因 徑 係 數。Y 代 表 滿 意 度、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的 衡 量 構 面 所 構 成 的 向 量 ， X 則

代 表 大 會 形 象 與 考 量 因 素 的 衡 量 構 面 所 構 成 的 向 量 。 本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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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下 頁  

之 潛 在 變 項 與 潛 在 變 項 所 屬 的 觀 察 值 如 表 4 - 3 - 1 與 4 - 3 - 2 所

示 。  

 

表 4 - 3 - 1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行 為 模 式 之 潛 在 變 項  

潛 在 變 項  

自 變 項  依 變 項  

ξ 1 =大 會 形 象  η 1 =滿 意 度  

ξ 2 =考 量 因 素  η 2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η 3 =再 參 與 意 願  

 

表 4 - 3 - 2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行 為 模 式 之 觀 察 變 項  

觀 察 變 項  

自 變 項  依 變 項  

X 1 =參 加 此 賽 會 能 做 為 社 會  

地 位 的 象 徵  

X 2 =我 可 能 因 為 名 人 的 推 薦  

參 加 此 賽 會  

X 3 =裁 判 之 專 業 知 識 與 素 養  

X 4 =設 施 安 全 考 量  

X 5 =賽 道 (路 線 之 規 劃 )  

X 6 =交 通 管 制  

X 7 =各 服 務 處 (如 飲 水 站 、 醫

護 站、衣 保 站、報 到 處 等 )

Y 1 =志 工 服 務 之 態 度  

Y 2 =資 訊 提 供 之 完 整 與 便 利  

Y 3 =各 服 務 處 (如 飲 水 站 、 醫  

護 站、衣 保 站、報 到 處 等 )

之 規 劃 完 善  

Y 4 =我 會 不 斷 地 參 與 此 單 位  

舉 辦 之 賽 會  

Y 5 =對 於 該 賽 會 的 忠 誠 度 將

會 持 續 多 年  

Y 6 =我 對 於 該 賽 會 之 其 他 參  

與 者 ， 有 特 別 的 情 感  

Y 7 =我 認 為 廣 告 對 於 此 賽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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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4-3-2 

 

 

 

一 、  L I S R E L 分 析 步 驟  

根 據 程 炳 林、陳 正 昌 ( 1 9 9 8 )將 L I S R E L 分 析 的 步 驟 分 成

五 個 ： 分 別 為 ( 1 )發 展 模 式 理 論 ； ( 2 )建 立 因 果 路 徑 圖 ， 並

細 列 所 要 估 計 的 參 數 ； ( 3 )評 估 模 式 的 辨 認 ； ( 4 )進 行 參 數

估 計； ( 5 )模 式 適 配 度 的 評 鑑，其 詳 細 步 驟 如 圖 4 - 3 - 2 所 示。 

 

 

 

 

 

 

 

 

 

 

 

之 品 牌 形 象 非 常 重 要  

Y 8 =我 會 向 親 友 宣 傳 賽 會 不

佳 之 設 施 或 服 務 ， 並 建 議

其 不 要 來  

Y 9 =我 有 不 佳 之 參 與 經 驗，下

次 將 選 擇 其 他 馬 拉 松 賽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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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析 步 驟  應 注 意 的 重 點  
步 驟 一   

 
1 .由 理 論 引 導 ； 2 .因 果 關 係
應 有 理 論 支 持； 3 .注 意 關 鍵
變 項 不 要 遺 漏 。  

  LISREL 習慣符號：  
1.(X,Y)表觀察變項  
2.(ξ ,η)表潛在變項  
3.直線尾端表原因  
4.雙箭頭表相關  

步 驟 二   測量指標的選擇：  
1.考慮 unidimension。  
2.每一個潛在變項最好有兩個以
上觀測變項。  
輸入形式：  
1.若需為相關係數矩陣需附上各觀
測變項的標準差已轉成變異數共

變矩陣。  
2.矩陣排列先 Y 變項後 X 變項。  
3.每一對變項需要相等的樣本。  

步 驟 三   模式是否違反辨識原則：  
1.估計參數是否有過大的標準
誤。  
2.電腦程式無法轉換訊息矩陣  
3.負的誤差變異  
4.估計參數間的相關過高  

步 驟 四   根據前面三個步驟在 windows 狀
態下進入 l isrel 系統撰寫電腦程
式控制卡。讀入檔名執行後，結

果自動儲存為主檔名與原程式檔

主檔名相同而副檔名為 out 的標
準 ASCII 檔。  

步 驟 五   基 本 指 標 有 ： χ 2、 平 均 方 根

殘 值 ( R M R )、近 似 誤 差 均 方
根 ( R M S E A )、增 益 性 配 適 度
指 標 ( N F I ,  N N F I ,  C F I )、 配
適 度 指 標 ( G F I )等 。  

圖 4 - 3 - 2  L I S R E L 分 析 步 驟  

 

以理論為基礎，發展出有因果關

係的模式  

建立因果關係 

之路徑圖 

評 估 模 式 的 辨 認  

進 行 參 數 估 計  

選 擇 輸 入 矩 陣 的 形 式  

相關係數 變異數及共變數

配適度指標評鑑 

資 料 來 源 ： 程 炳 林 、 陳 正 昌 ( 1 9 9 8 )。 S P S S , S A S , B M D P 統 計 軟 體

多 變 量 統 計 上 的 應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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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模 式 估 計 結 果 分 析  

    根 據 程 炳 林 、 陳 正 昌 ( 1 9 9 8 )所 述 ， 模 式 配 適 度 評 鑑 的

主 要 目 的 乃 是 要 從 各 方 面 來 評 鑑 理 論 模 式 是 否 能 解 釋 實

際 觀 察 所 得 的 資 料 ， 或 者 是 說 理 論 模 式 與 實 際 觀 察 所 得 之

資 料 的 差 距 多 大 ( A n d e r s o n  &  G e r b i n g ,  1 9 8 8 )。儘 管 L I S R E L

分 析 是 採 用 χ 2 檢 定 的 方 式 來 評 估 模 式 的 配 適 度，但 由 於 χ 2

值 會 隨 樣 本 數 而 波 動 的 缺 點 已 在 許 多 文 獻 中 獲 得 證 實 ， 因

此 ， 有 關 模 式 配 適 度 的 評 鑑 ， 則 以 配 適 度 指 標

( G o o d n e s s - o f - F i t  I n d e x ,  G F I )、 平 均 變 異 殘 根 平 方 根 ( R o o t  

M e a n  S q u a r e  R e s i d u a l ,  R M R )及 調 整 後 模 式 配 適 度 指 表

( A d j u s t e d  G o o d n e s s - o f - f i t  I n d e x ,  A G F I )等 做 為 模 式 判 定 指

標 ， 並 輔 以 相 對 適 合 度 指 標 ( C o m p a r a t i v e  F i t  I n d e x ,  C F I )

與 非 基 準 配 適 度 指 標 ( N o n - n o r m e d  F i t  I n d e x , N N F I )做 為 判

斷 的 依 據。G F I ,  A G F I ,  C F I ,和 N N F I 之 值 介 於 0 與 1 之 間 ，

愈 接 近 1 則 模 式 適 合 度 愈 佳 。  

 

 (一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經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後 ， 本 研 究 之 模 式 適 合 度 為

G F I = 0 . 9 3， A G F I = 0 . 8 9， N F I = 0 . 9 4， N N F I = 0 . 9 6， C F I = 0 . 9 7，

R M R = 0 . 0 3 6， 模 式 配 適 度 雖 未 全 部 達 到 理 想 數 值 ， 但 可 以

接 受 ； 各 問 項 的 因 素 負 荷 量 都 在 0 . 5 以 上 ， 同 時 也 達 到 t

值 0 . 0 5 的 顯 著 水 準，此 外，徑 路 係 數 R 2 也 都 在 0 . 2 以 上 ，

因 此 ， 本 研 究 將 保 留 所 有 問 項 後 再 進 行 結 構 模 式 分 析 。 由

表 4 - 3 - 3、 圖 4 - 3 - 3 與 圖 4 - 3 - 4 可 以 了 解 ， 此 分 析 之 基 本 配

適 度 與 整 體 模 式 配 適 度 方 面 非 常 良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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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測量各觀察變項之因素負荷量、徑路係數(R2)及 T值分析表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徑路

係數  
T 值  

IM1 參加此賽會能做為社會地位的象徵  0.83 0.68 15.30

IM2 我可能因為名人的推薦參加此賽會  0.78 0.61 14.39

I1 裁判之專業知識與素養  0.69 0.47 13.65

I2 設施安全考量  0.82 0.67 17.39

I3 賽道(路線之規劃) 0.80 0.65 16.69

I4 交通管制  0.83 0.69 17.85

I5 各服務處(如飲水站、醫護站、衣保站、報到

   處等) 
0.76 0.58 15.63

S1 志工服務之態度  0.55 0.31 8.95 

S2 資訊提供之完整與便利  0.67 0.45 10.85

S3 各服務處(如飲水站、醫護站、衣保站、報到

   處等) 
0.52 0.27 8.37 

C1 我會不斷地參與此單位舉辦之賽會  0.58 0.34 10.41

C2 對於該賽會的忠誠度將會持續多年  0.65 0.42 12.02

C3 我對於該賽會之其他參與者，有特別的情感 0.71 0.50 13.25

C4 我認為廣告對於此賽會之品牌形象非常重要 0.65 0.43 12.05

R1 我會向親 友 宣 傳 賽 會 不 佳 之 設 施 或  

服 務 ， 並 建 議 其 不 要 來  
0.86 0.73 12.46

R2 我有不加之參與經驗，下次將選擇其他馬拉

松賽會  
0.78 0.61 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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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2007臺灣國際馬拉松賽參與者行為模式各估計參數 t值之絕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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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 2007臺灣國際馬拉松賽參與者行為模式之因素負荷量與誤差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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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結 構 模 式 之 路 徑 檢 定  

    根 據 所 設 定 的 模 式 ， 進 行 圖 4 - 3 - 1 假 設 結 構 模 式 適 合

度 評 估 ， 以 最 大 概 似 估 計 法 ( T h e  M a x i m u m  L i k e l i h o o d  

m e t h o d ,  M L )進 行 模 式 參 數 推 估，優 點 是 分 析 共 變 異 數，不

易 導 致 之 後 標 準 差 估 計 的 衍 生 問 題 ( K a p l a n ,  2 0 0 0 )。本 研 究

母 體 樣 本 數 為 1 1 1 7 7 人 ， 因 考 慮 到 邀 請 參 賽 者 填 寫 問 卷 時 ，

對 參 賽 者 比 賽 過 後 因 疲 累 造 成 不 便 ， 所 以 抽 取 參 與 賽 會 者 人

數 有 限 ， 因 此 ， 本 研 究 樣 本 人 數 為 3 5 0。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行 為 之 模 式 經 由 驗 證 結 果 ， 其 模 式 適 合

度 指 標 為 χ 2 ( d f = 9 4 ) = 2 0 5 . 3 7  ( P = 0 . 0 0 )； G F I = 0 . 9 3；

R M R = 0 . 0 3 6； A G F I = 0 . 8 9； C F I = 0 . 9 7； N F I = 0 . 9 4；

N N F I = 0 . 9 6，雖 未 全 部 達 到 0 . 9 拇 指 原 則，但 已 達 到 可 接 受

之 水 準 。 由 表 4 - 3 - 5 可 知 本 模 式 在 基 本 配 適 度 與 整 體 模 式

配 適 度 方 面 非 常 良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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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2007 臺灣國際馬拉松賽參與者行為模式基本配適摘要表  

估計指標  數值範圍  結果說明  

一、模式基本配適標準    

1.誤差變異  不能有負  是  

2.誤差變異  須達顯著  是  

3.估計參數  絕對值不能太接

近 1 

是  

4.因素負荷量  >0.5；<0.95 是  

5.不能有太大的標準誤   是  

二、整體模式配適度    

1.χ2值的顯著水準  <0.05 是， χ2=0.00 

2.GFI >0.9 是，GFI=0.93 

3.AGFI >0.9 否，AGFI=0.89

4.RMR <0.05 是，RMR=0.036

5.NFI >0.9 是，NFI=0.94 

6.NNFI >0.9 是，NNFI=0.96

7.CFI >0.95 是，CFI=0.97 

三、模式內在品質    

1.各別項目的信度  >0.5 是  

2.潛在變數的組成信度  >0.6 是  

3.潛在變數的平均變異抽取  >0.5 是  

4.所估計的參數  達顯著水準  是  

5.標準化殘差的絕對值  <1.96 否  

6.修正指標 (MI) <3.8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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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 3 - 5 為 本 研 究 之 「 2 0 0 7 臺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行 為 模 式 路 徑 圖 」 。 表 4 - 3 - 5 則 是 該 模 式 的 潛 在 自

變 項 對 潛 在 依 變 項 的 直 接 效 果 ， 表 4 - 3 - 5 則 是 該 模 式 的 潛

在 依 變 項 對 潛 在 依 變 項 的 直 接 效 果 。  

    由 表 4 - 3 - 6、 4 - 3 - 7 與 圖 4 - 3 - 5 中 可 以 發 現 ， H 6： 大 會

形 象 和 滿 意 度 之 間 有 顯 著 的 關 聯 性 存 在 ， 其 相 關 係 數 與 P

值 分 別 為 γ 1 1 = 0 . 4 9， P < 0 . 0 0 1； H 7： 大 會 形 象 和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之 間 有 顯 著 的 關 聯 性 存 在 ， 其 相 關 係 數 與 P 值 分 別 為

γ 2 1 = 0 . 4 6， P < 0 . 0 0 1； H 8： 大 會 形 象 和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的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間 有 顯 著 的 關 聯 性 存 在 ， 其 相 關 係 數 與 P 值 分 別

為 γ 3 1 = 0 . 3 2， P < 0 . 0 1， 即 「 大 會 形 象 」 與 「 滿 意 度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 再 參 與 意 願 」 三 者 間 有 直 接 的 關 係 成 立 。  

H 9： 考 量 因 素 和 滿 意 度 之 間 有 顯 著 的 關 聯 性 存 在 ， 其 相 關

係 數 與 P 值 分 別 為 γ 1 2 = 0 . 3 4， P < 0 . 0 0 1； H 1 0： 考 量 因 素 和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之 間 有 顯 著 的 關 聯 性 存 在 ， 其 相 關 係 數 與 P

值 分 別 為 γ 2 2 = 0 . 2 8， P < 0 . 0 0 1； H 1 1： 考 量 因 素 和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的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的 關 聯 性 存 在 ， 其 相 關 係

數 與 P 值 分 別 為 γ 2 2 = 0 . 1 5， P > 0 . 0 5， 因 此 ， 考 量 因 素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沒 有 顯 著 關 係 存 在，即「 考 量 因 素 」與「 滿 意 度 」、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 兩 者 間 有 直 接 且 正 向 的 關 聯 性 存 在 。

H 1 2： 滿 意 度 與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之 間 有 顯 著 的 關 聯 性 存 在 ，

其 相 關 係 數 與 P 值 分 別 為 β 2 1 = 0 . 3 5， P < 0 . 0 1； H 1 3：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的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的

關 聯 性 存 在，其 相 關 係 數 與 P 值 分 別 為 β 3 2 = - 0 . 2 4，P > 0 . 0 5；

H 1 4： 滿 意 度 與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的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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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關 聯 性 存 在 ， 其 相 關 係 數 與 P 值 分 別 為 β 3 1 = 0 . 0 7，

P > 0 . 0 5， 因 此 ， 滿 意 度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及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關 係 存 在 ， 即 「 滿 意 度 」 僅 與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 間 有 顯 著 且 正 向 的 關 聯 性 存 在 。  

 
表 4 - 3 - 5  潛 在 自 變 項 對 潛 在 依 變 項 之 直 接 效 果  

潛 在 自 變 項  潛 在 依 變 項  

 滿 意 度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再 參 與 意 願  

大 會 形 象  0 . 4 9 * * *  0 . 4 6 * * *  - 0 . 3 2 * *  

考 量 因 素  0 . 3 4 * * *  0 . 2 8 * * *  0 . 1 5  

* * * P < . 0 0 1； * * P < . 0 1； * P < . 0 5  

 

表 4 - 3 - 6  潛 在 依 變 項 對 潛 在 依 變 項 之 直 接 效 果  

 滿 意 度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再 參 與 意 願  

滿 意 度  - -  0 . 3 5 * *  0 . 0 7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0 . 3 5 * *  - -  - 0 . 2 4  

再 參 與 意 願  0 . 0 7  - 0 . 2 4  - -  

* * * P < . 0 0 1； * * P < . 0 1；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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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 

0.78 

0.82 

0.69 

0.80 

0.83 

0.76 

0.49***

0.34***

0.35** 

0.07 

0.55 

0.86 

0.67 

0.52 

0.78*** 

0.46***

-0.32** 

0.28***

0.15 

-0.24 

0.58 

0.65 

0.71 

0.65 

 
 
 
 
 
 
 
 
 
 
 
 
 
 
 
* * * P < . 0 0 1； * * P < . 0 1； * P < . 0 5  

 

圖 4-3-5 2007 臺灣國際馬拉松賽參與者行為模式路徑圖  
     

 

 

 

本 研 究 根 據 實 證 分 析 結 果 ， 針 對 所 建 立 之 研 究 假 設 進

行 檢 定 ， 假 設 驗 證 結 果 歸 納 如 下 (表 4 - 3 - 7 所 示 )：  

 

 

0.72

0.49

0.74

滿意度

S1 

S2 

S3 大會 
形象 

IM1 

IM2 

0.32 

0.39 

考量 
因素 

I1 

I2 

I3 

I4 

I5 

0.53 

0.33 

0.35 

0.31 

0.42 

顧客終
身價值 

C1 

C2 

C3 

C4 

0.68

0.59

0.52

0.60

再參與 
意願 

R1 

R2 

0.25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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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 7  研 究 假 設 驗 證 彙 整 表  

 研究假設 結果

H1-1 馬拉松參與者的性別變項在大會形象上沒有顯著差異。 拒絕

H1-2 馬拉松參與者的年齡變項在大會形象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1-3 馬拉松參與者的教育程度在大會形象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1-4 馬拉松參與者的職業變項在大會形象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1-5 馬拉松參與者的平均個人月收入在大會形象上沒有顯著差異。 拒絕
H1-6 馬拉松參與者的每年平均參加馬拉松次數在大會形象上沒有顯著 接受
H1-7 馬拉松參與者此次參賽組別在大會形象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1-8 馬拉松參與者的居住地變項在大會形象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1-9 馬拉松參與者是否為慢跑俱樂部會員在大會形象上沒有顯著差 接受

H1-10 馬拉松參與者的跑齡在大會形象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2-1 馬拉松參與者的性別變項在考量因素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2-2 馬拉松參與者的年齡變項在考量因素上沒有顯著差異。 拒絕

H2-3 馬拉松參與者的教育程度在考量因素上沒有顯著差異。 拒絕

H2-4 馬拉松參與者的職業變項在考量因素上沒有顯著差異。 拒絕

H2-5 馬拉松參與者的平均個人月收入在考量因素上沒有顯著差異。 拒絕
H2-6 馬拉松參與者的每年平均參加馬拉松次數在考量因素上沒有顯著 接受
H2-7 馬拉松參與者此次參賽組別在考量因素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2-8 馬拉松參與者的居住地變項在考量因素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2-9 馬拉松參與者是否為慢跑俱樂部會員在考量因素上沒有顯著差 接受

H2-10 馬拉松參與者的跑齡在考量因素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3-1 馬拉松參與者的性別變項在滿意度上沒有顯著差異。 拒絕

H3-2 馬拉松參與者的年齡變項在滿意度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3-3 馬拉松參與者的教育程度在滿意度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3-4 馬拉松參與者的職業變項在滿意度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3-5 馬拉松參與者的平均個人月收入在滿意度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3-6 馬拉松參與者的每年平均參加馬拉松次數在滿意度上沒有顯著差 接受
H3-7 馬拉松參與者此次參賽組別在滿意度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3-8 馬拉松參與者的居住地變項在滿意度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3-9 馬拉松參與者是否為慢跑俱樂部會員在滿意度上沒有顯著差異。 拒絕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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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10 馬拉松參與者的跑齡在滿意度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4-1 馬拉松參與者的性別變項在顧客終身價值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4-2 馬拉松參與者的年齡變項在顧客終身價值上沒有顯著差異。 拒絕

H4-3 馬拉松參與者的教育程度在顧客終身價值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4-4 馬拉松參與者的職業變項在顧客終身價值上沒有顯著差異。 拒絕

H4-5 馬拉松參與者的平均個人月收入在顧客終身價值上沒有顯著。 拒絕
H4-6 馬拉松參與者的每年平均參加馬拉松次數在顧客終身價值上沒有 拒絕
H4-7 馬拉松參與者此次參賽組別在顧客終身價值上沒有顯著差異。 拒絕
H4-8 馬拉松參與者的居住地變項在顧客終身價值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4-9 馬拉松參與者是否為慢跑俱樂部會員在顧客終身價值上沒有顯著 拒絕

H4-10 馬拉松參與者的跑齡在顧客終身價值上沒有顯著差異。 拒絕

H5-1 馬拉松參與者的性別變項在再參與意願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5-2 馬拉松參與者的年齡變項在再參與意願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5-3 馬拉松參與者的教育程度在再參與意願上沒有顯著差異。 拒絕

H5-4 馬拉松參與者的職業變項在再參與意願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5-5 馬拉松參與者的平均個人月收入在再參與意願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5-6 馬拉松參與者的每年平均參加馬拉松次數在再參與意願上沒有顯 接受
H5-7 馬拉松參與者此次參賽組別在再參與意願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5-8 馬拉松參與者的居住地變項在再參與意願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5-9 馬拉松參與者是否為慢跑俱樂部會員在再參與意願上沒有顯著差 接受
H5-10 馬拉松參與者的跑齡在再參與意願上沒有顯著差異。 接受

H6 大會形象和滿意度之間沒有顯著的關聯性存在。 拒絕

H7 大會形象和顧客終身價值之間沒有顯著的關聯性存在。 拒絕

H8 大會形象和馬拉松參與者的再參與意願之間沒有顯著的關聯性存 拒絕
H9 考量因素和滿意度之間沒有顯著的關聯性存在。 拒絕

H10 考量因素和顧客終身價值之間沒有顯著的關聯性存在。 拒絕

H11 考量因素和馬拉松參與者的再參與意願之間沒有顯著的關聯性存 接受
H12 滿意度與顧客終身價值之間沒有顯著的關聯性存在。 拒絕

H13 顧客終身價值與馬拉松參與者的再參與意願之間沒有顯著的關聯 接受
H14 滿意度與馬拉松參與者的再參與意願之間沒有顯著的關聯性存在 接受

 

續 表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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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討 論  

 

一 、  樣 本 之 結 構 分 析  

    就 性 別 分 部 而 言，2 0 0 7 臺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的 參 賽 選 手

以 男 性 居 多 ， 女 性 則 較 少 ( M = 2 4 5； F = 8 5 )， 這 個 結 果 與 馬

上 閔 ( 2 0 0 1 )的 研 究 相 符 合 。 此 結 果 顯 示 ， 馬 拉 松 賽 會 不 再

是 男 性 選 手 的 專 利 ， 也 有 不 少 女 性 投 入 馬 拉 松 運 動 ， 這 個

結 果 對 於 馬 拉 松 運 動 來 說 是 非 常 正 面 的 ， 由 於 政 府 提 倡 全

民 運 動 ， 希 望 藉 由 運 動 以 增 加 民 眾 運 動 習 慣 並 減 少 身 體 病

變 ， 規 律 運 動 有 助 女 生 早 儲 骨 本 而 降 低 成 年 罹 患 骨 質 疏 鬆

症 ， 因 此 ， 女 性 參 與 者 的 增 加 可 以 養 成 運 動 的 習 慣 並 降 低

就 醫 之 情 況 。  

    在 年 齡 方 面 ， 以 2 0 歲 以 下 的 參 與 者 為 最 多 ， 此 結 果

與 盧 瑞 山 ( 2 0 0 5 )、 呂 謙 ( 2 0 0 5 )兩 者 的 研 究 相 符 合 。 此 結 果

顯 示 ， 馬 拉 松 運 動 的 年 齡 層 有 向 下 發 展 的 趨 勢 。 在 台 灣 平

均 每 天 約 有 1 0 7 人 死 於 心 血 管 或 相 關 疾 病 ， 過 去 這 些 疾 病 幾

乎 都 發 生 於 老 年 人 身 上 ， 然 而 近 年 來 ， 卻 有 愈 趨 年 輕 化 的 趨

勢 ， 2 0 0 2 年 1 1 月 美 國 新 英 格 蘭 醫 學 雜 誌 結 果 發 現 ， 運 動 對

減 少 血 脂 及 血 脂 蛋 白 有 正 向 好 處 ， 特 別 是 高 量 高 強 度 之 運

動 ， 跑 步 是 一 項 很 有 效 的 有 氧 運 動 ， 可 釋 放 現 代 人 的 壓 力 ，

降 低 罹 患 憂 鬱 症 的 機 率 。 因 此 ， 馬 拉 松 運 動 年 輕 化 有 助 於 降

低 心 血 管 疾 病 的 發 生 並 為 釋 放 壓 力 的 好 方 法 。  

    本 研 究 中 ， 大 多 數 的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都 擁 有 大 學 的 學 歷

( N = 2 0 8； 6 3 % )， 此 結 果 與 劉 家 瑜 ( 2 0 0 3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擁

有 大 學 學 歷 的 參 與 者 對 於 運 動 觀 念 較 能 接 受 並 實 行 ， 對 終 身

保 持 運 動 的 觀 念 也 慢 慢 養 成 了，逐 步 對 運 動 產 生 興 趣。因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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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觀 念 的 教 育 應 該 普 及 化 ， 讓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民 眾 都 能 了

解 運 動 的 重 要 性 ， 並 身 體 力 行 。  

    在 職 業 變 項 方 面 ，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以 學 生 比 例 為 最 高

( N = 1 9 8； 6 0 % )， 此 結 果 與 呂 謙 ( 2 0 0 5 )的 研 究 相 符 合 。 相 較 於

其 他 職 業 的 參 與 者 ， 學 生 參 與 休 閒 的 時 間 較 為 充 裕 ， 也 較 能

配 合 賽 事 舉 辦 的 時 間 ， 因 此 大 部 分 賽 會 舉 行 以 學 生 為 主 要 參

與 者 。  

    在 跑 齡 方 面 ，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大 部 分 的 跑 齡 以 1 年 (含 )

以 下 為 最 多 ( N = 1 3 0； 3 9 . 4 % )， 此 結 果 與 盧 瑞 山 ( 2 0 0 5 )的 研

究 相 符 合 。 此 結 果 顯 示 ， 愈 來 愈 多 的 人 口 從 事 路 跑 的 運

動 ， 臺 灣 羚 羊 紀 政 女 士 多 年 領 導 路 跑 活 動 ， 協 助 提 升 台 灣

民 眾 愛 跑 步 的 風 氣 ， 因 此 越 來 越 多 人 投 入 跑 步 的 行 列 ， 也

帶 動 臺 灣 民 眾 休 閒 運 動 的 風 氣 。  

    在 是 否 為 慢 跑 俱 樂 部 會 員 中 ，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非 慢 跑 俱

樂 部 會 員 占 多 數 ( N = 2 8 4； 8 6 . 1 % )， 此 結 果 與 盧 瑞 山 ( 2 0 0 5 )

的 研 究 相 符 合 。 此 結 果 顯 示 ， 喜 愛 路 跑 運 動 不 僅 僅 侷 限 於

慢 跑 俱 樂 部 的 會 員 ， 非 慢 跑 俱 樂 部 會 員 者 也 喜 愛 從 事 路 跑

運 動 ， 再 加 上 ， 近 年 來 路 跑 運 動 日 漸 風 行 ， 許 多 民 眾 在 耳

濡 目 染 之 下 對 路 跑 運 動 有 更 深 的 認 識 並 參 與 之 。  

 

二 、  人 口 變 項 在 各 研 究 變 項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本 研 究 之 人 口 變 項 在 各 研 究 變 項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 經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得 到 以 下 結 果 ：  

（ 一 ）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在 大 會 形 象 上 的 差 異  

  本 研 究 發 現 ， 不 同 性 別在 大 會 形 象 上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男 性 參 與 者 對 大 會 形 象 的 感 受 程 度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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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此 結 果 與 黃 德 瑋 ( 2 0 0 6 )「 高 科 技 產 品 之 品 牌 形 象 ， 品

牌 權 益 ， 顧 客 滿 意 度 ， 涉 入 程 度 與 品 牌 共 鳴 的 關 聯 性 研 究

─以 3 C 產 品 為 例 」的 研 究 相 符。 此 結 果 顯 示 男 性 注 意 產 品

的 形 象 大 於 女 性 ， 也 表 示 男 性 投 入 運 動 的 時 間 也 高 於 女

性 ， 且 較 主 動 追 求 。  

    在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方 面 也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月 收 入 在

7 0 , 0 0 0 元 以 上 的 參 與 者 較 其 他 月 收 入 的 參 與 者 重 視 大 會

形 象 。 此 結 果 與 李 健 民 ( 2 0 0 6 )「 消 費 者 對 咖 啡 連 鎖 店 之 商

店 形 象 、 產 品 涉 入 及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之 研 究 」 的 研 究 相 符

合 。 此 結 果 顯 示 較 高 月 收 入 者 較 注 重 品 牌 的 形 象 ， 也 較 願

入 投 入 較 多 的 時 間 在 休 息 活 動 上 。  

 

（ 二 ）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在 考 量 因 素 上 的 差 異  

    本 研 究 發 現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職 業 與 月 個 人 平 均 收

入 等 變 項 在 考 量 因 素 上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此 結 果 與 朱 國 良

( 2 0 0 1 )「 報 紙 消 費 者 購 買 決 策 因 素 之 研 究 ─以 大 台 北 零 售 報

為 例 」的 研 究 相 符 合。此 結 果 顯 示，年 齡 在 2 1 ~ 4 0 歲 與 5 1 ~ 6 0

歲 的 參 與 者 對 於 參 加 賽 會 會 有 較 多 的 考 量 ； 教 育 程 度 在 大

學 以 上 的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的 要 求 也 較 其 他 參 與 者 高 ； 在 職

業 方 面 ， 各 職 業 所 考 量 賽 會 的 因 素 都 有 所 不 同 ； 在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方 面，收 入 在 7 0 , 0 0 0 元 以 上 的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的

要 求 與 考 量 會 較 其 他 收 入 者 較 多 。  

 

（ 三 ）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在 滿 意 度 上 的 差 異  

    本 研 究 發 現 ， 性 別 在 滿 意 度 上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此 結 果

與 鄭 文 銘 ( 2 0 0 5 )「 國 內 國 內 航 線 航 空 公 司 顧 客 滿 意 度 調 查 」



 

110

以 北 高 航 線 為 例 」 的 研 究 相 符 。 此 結 果 顯 示 女 性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的 整 體 滿 意 度 低 於 男 性 參 與 者 ， 承 辦 單 位 應 針 對 缺

失 之 地 方 進 行 改 進 以 提 升 賽 會 之 滿 意 度 。  

    是 否 為 慢 跑 俱 樂 部 會 員 在 滿 意 度 上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其

結 果 顯 示 ， 為 慢 跑 俱 樂 部 會 員 之 參 與 者 有 多 次 參 與 馬 拉 松

賽 會 之 經 驗 ， 對 於 馬 拉 松 賽 會 舉 辦 形 式 較 為 了 解 ， 因 此 在

與 其 他 馬 拉 松 賽 會 進 行 比 較 後 ， 為 慢 跑 俱 樂 部 會 員 之 參 與

者 對 於 本 賽 會 之 滿 意 度 有 較 高 的 評 價 。  

 

（ 四 ）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上 的 差 異  

    本 研 究 發 現 ， 年 齡 在 4 1 歲 以 上 的 參 與 者 之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此 結 果 與 吳 宗 庭 ( 2 0 0 3 )「 高 科 技 產 業

的 顧 客 滿 意 度 、 形 象 策 略 、 新 產 品 研 發 對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之

影 響 性 研 究 ─以 台 灣 L E O 封 裝 廠 為 例 」 的 研 究 相 符 合 。 此

結 果 顯 示 年 齡 較 大 的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的 價 值 遠 比 年 齡 較

小 的 參 與 者 高 ， 因 此 承 辦 單 位 應 該 針 對 此 範 圍 之 參 與 者 的

需 求 ， 強 化 賽 會 的 不 足 。  

    在 職 業 與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方 面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上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此 結 果 與 李 健 民 ( 2 0 0 6 )「 消 費 者 對 咖 啡 連 鎖

店 之 商 店 形 象 、 產 品 涉 入 及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之 研 究 」 的 研 究

相 符 合 。 此 結 果 顯 示 不 同 職 業 的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的 價 值 也

會 有 所 不 同 ； 收 入 越 高 的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的 價 值 也 會 越

高 。  

    在 每 年 平 均 參 加 馬 拉 松 次 數 方 面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上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其 結 果 顯 示 ， 參 加 較 多 次 馬 拉 松 賽 的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的 價 值 有 較 高 的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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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賽 組 別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上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其 結 果 顯

示 ， 參 加 涉 入 程 度 較 高 的 半 程 馬 拉 松 與 全 程 馬 拉 松 之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的 價 值 會 比 團 體 組 與 路 跑 組 高 ， 而 團 體 組 與 路

跑 組 織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的 價 值 比 涉 入 程 度 較 低 的 健 康 休

閒 組 高 ， 因 此 ， 涉 入 程 度 影 響 參 賽 者 之 參 賽 組 別 對 於 賽 會

的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  

    是 否 為 慢 跑 俱 樂 部 之 會 員 與 跑 齡 方 面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上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此 結 果 顯 示 ， 為 慢 跑 俱 樂 部 之 會 員 與

跑 齡 越 久 的 參 與 者 會 有 較 高 的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 因 此 ， 承 辦

單 位 應 該 把 賽 會 的 主 要 目 標 族 群 放 在 此 範 圍 內 ， 才 能 提 升

賽 會 之 價 值 。  

 

（ 五 ）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在 再 參 與 意 願 上 的 差 異  

    本 研 究 發 現 ， 教 育 程 度 在 再 參 與 意 願 上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此 結 果 與 徐 永 迪 ( 2 0 0 4 )「 消 費 者 網 路 購 物 滿 意 度 與 再

購 意 願 之 研 究 ─以 台 北 縣 農 會 真 情 食 品 館 為 例 」 的 研 究 相

符 合 。 此 結 果 顯 示 教 育 程 度 在 大 學 以 上 的 參 與 者 對 於 再 次

參 與 賽 會 有 較 高 的 意 願 。  

 

三 、  各 研 究 變 項 之 關 聯 性 分 析  

    本 研 究 所 探 討 之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參 與 行 為 之 影 響 的 模

式 證 實 ， 其 結 果 可 分 為 三 個 部 分 進 行 說 明 。  

    第 一 部 分 為 大 會 形 象 對 於 滿 意 度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對 於 大 會 形 象 的 知

覺 愈 高，對 於 賽 會 的 滿 意 度 也 愈 高，此 結 果 與 黃 娟 娟 ( 2 0 0 5 )

「 運 動 用 品 業 行 銷 策 酪 與 顧 客 滿 意 度 、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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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中 部 地 區 大 專 學 生 為 例 」 的 研 究 相 符 合 ， 顯 示 品 牌 形

象 正 向 影 響 顧 客 滿 意 度 ；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對 於 大 會 形 象 的 知

覺 愈 高 ， 對 於 賽 會 的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也 愈 高 ， 此 結 果 與 黃 韋

仁 ( 2 0 0 1 )「 形 象 策 略、品 牌 權 益 與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關 係 之 研 究 ─

以 咖 啡 連 鎖 店 類 型 之 實 證 」 的 研 究 相 符 合 ， 顯 示 品 牌 形 象 正

向 影 響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對 於 大 會 形 象 的 知 覺 愈

高，則 參 與 者 的 再 參 與 意 願 則 愈 低，其 原 因 可 能 在 於 參 與 者

年 齡 大 部 分 為 2 0 歲 以 下 的 參 與 者 ， 年 輕 的 參 與 者 對 於 大

會 形 象 的 知 覺 感 受 較 低 ， 另 一 可 能 性 乃 因 為 馬 拉 松 組 之 跑

者 對 於 賽 會 的 大 會 形 象 較 不 重 視 ， 他 們 較 重 視 賽 會 的 考 量

因 素 ， 而 本 次 賽 會 馬 拉 松 組 的 受 訪 者 較 少 ， 因 此 會 產 生 大

會 形 象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負 相 關 的 關 係 。  

    第 二 部 分 為 考 量 因 素 對 於 滿 意 度 與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有

正 向 且 顯 著 的 影 響 。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的 考 量 因 素 愈

多 ， 對 於 賽 會 的 滿 意 度 愈 高 ， 其 結 果 顯 示 承 辦 單 位 將 參 與

者 所 要 考 量 之 因 素 把 握 並 符 合 參 與 者 所 需 ， 則 賽 會 的 滿 意

度 就 會 隨 之 變 高 ；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的 考 量 因 素 愈

多 ， 則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也 愈 高 ， 其 結 果 顯 示 承 辦 單 位 重 視 並

實 行 參 與 者 之 考 量 因 素 ， 賽 會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則 有 較 高 的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  

    第 三 部 分 為 滿 意 度 對 於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有 正 向 且 顯 著

的 影 響 。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的 滿 意 度 愈 高 ， 則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愈 高 ， 其 結 果 與 謝 憶 文 ( 1 9 9 9 )「 顧 客 滿 意 、 品 牌 權 益

與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關 係 之 研 究 ─以 服 務 過 程 為 服 務 業 分 類 之 實

證 」、 謝 東 霖 ( 2 0 0 1 )「 以 K T V 為 例 探 討 顧 客 滿 意 、 品 牌 權 益

與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關 係 」 的 研 究 相 符 合 ， 顯 示 掌 握 顧 客 的 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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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就 能 塑 造 賽 會 的 高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 因 此 承 辦 單 位 應 提 升 顧

客 的 滿 意 度 ， 增 加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 以 達 到 永 續 經 營 之 理 念 。  

 

 

 

第 五 節  開 放 性 問 題 之 彙 整  

     

本 研 究 為 了 解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對 於 大 會 整 體 的 反 應 ， 在

問 卷 最 後 ， 懇 請 受 試 的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針 對 大 會 整 體 滿 意 結

果 表 達 自 己 的 看 法 並 並 附 上 欲 建 議 大 會 之 意 見 ， 經 過 統 整

後 得 到 幾 個 要 項 分 別 為 ：  

 

一 、  賽 前 規 劃  

(一 )  應 提 供 郵 寄 報 到 。  

(二 )  廣 告 太 多 ， 經 費 可 以 移 至 運 動 員 身 上 。  

(三 )  建 議 根 據 參 賽 選 手 之 能 力 進 行 分 組 。  

(四 )  報 名 系 統 需 改 進 ， 應 多 樣 化 ， 報 到 手 續 應 簡 化 。  

(五 )  報 名 費 收 費 太 高 。  

(六 )  交 通 管 制 安 全 不 當 及 路 線 規 畫 須 加 強 。  

二 、  賽 道 規 劃  

(一 )  補 給 品 不 足， 例 如 沒 水、 沒 茶 杯， 運 動 飲 料 不 足 。 

(二 )  路 跑 過 程 中 增 加 公 里 數 牌 子 的 設 置，以 利 選 手 配 速

之 用 ， 使 跑 者 能 更 順 利 創 造 更 好 的 成 績 。  

(三 )  應 增 加 水 站 補 給 。  

(四 )  建 議 路 上 灑 水 或 提 供 提 神 飲 料 。  

(五 )  賽 道 規 劃 頗 安 全，但 缺 少 加 油 民 眾，可 以 提 振 選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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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氣 。  

(六 )  1 0 K M 終 點 、 大 專 組 終 點 標 示 不 清 ， 返 回 終 點 處 規

畫 不 良 ， 容 易 造 成 混 淆 。  

三 、  服 務 與 環 境 規 劃  

(一 )  建 議 應 提 供 餐 點 服 務  

(二 )  路 跑 所 經 路 線 環 境 髒 亂 ， 且 道 路 修 補 影 響 選 手 安

全 。  

(三 )  因 為 有 國 際 友 人 的 參 與，若 能 整 潔 環 境 會 更 好，以

提 升 台 灣 形 象 。  

(四 )  水 站 志 工 服 務 人 員 相 當 優 秀 。  

四 、  活 動 流 程 規 劃  

(一 )  報 到 人 員 對 會 場 秩 序 資 訊 不 足 。  

(二 )  長 官 開 場 冗 長，希 望 能 簡 潔 開 場 介 紹 並 準 時 鳴 槍 開

跑 。  

五 、  其 他  

(一 )  去 年 比 今 年 好 ， 今 年 沒 有 紀 念 品 。  

(二 )  動 員 高 中 生 參 加 路 跑 會 影 響 其 他 跑 者 。  

(三 )  希 望 明 年 及 早 規 劃，早 日 公 布 賽 程，繼 續 舉 辦，好

還 要 更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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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結 論 與 建 議  
     

本 研 究 主 要 在 探 討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參 與 行 為 之 影 響 ， 以

了 解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與 賽 會 的 大 會 形 象 、 考 量 因 素 、 滿 意

度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間 的 關 聯 性 。 本 章 第 一

節 針 對 研 究 問 題 及 實 證 結 果 作 出 結 論 ， 並 進 一 步 探 討 本 研

究 所 提 出 的 研 究 假 設 與 結 果 的 意 義 ； 第 二 節 則 根 據 研 究 結

論 對 產 業 及 後 續 研 究 提 出 具 體 建 議 。  

 

 

第 一 節  結 論  

     

本 研 究 之 主 要 目 的 是 在 驗 證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之 參 與 行

為 模 式 。 以 參 加 2 0 0 7 臺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的 3 5 0 位 跑 者 為

施 測 對 象 ， 進 行 驗 證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之 參 與 行 為 模 式 是 否 具

有 效 度 與 信 度 。 其 結 果 陳 述 如 下 ：  

 

一 、  考 量 因 素 與 滿 意 程 度 之 分 析  

    考 量 因 素 與 滿 意 度 經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後 ， 發 現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對 於 這 兩 個 構 面 皆 有 重 視 之 項 目 ， 在 考 量 因 素 方

面 ，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重 視 項 目 前 兩 名 為 「 交 通 管 制 」 與 「 各

服 務 處 (如 飲 水 站 、 醫 護 站 、 衣 保 站 、 報 到 處 等 )之 規 劃 完

善 」 ； 在 滿 意 度 方 面 ，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有 較 高 滿 意 度 之 項 目

前 兩 名 為「 志 工 服 務 之 態 度 」與「 各 服 務 處 (如 飲 水 站 、 醫

護 站 、 衣 保 站 、 報 到 處 等 )之 規 劃 完 善 」 。  

    由 上 述 結 果 發 現 ，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在 賽 前 考 量 因 素 相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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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視 「 各 服 務 處 (如 飲 水 站 、 醫 護 站 、 衣 保 站 、 報 到 處 等 )

之 規 劃 完 善 」此 項 ， 在 賽 後 滿 意 程 度 對 於「 各 服 務 處 (如 飲

水 站 、 醫 護 站 、 衣 保 站 、 報 到 處 等 )之 規 劃 完 善 」此 項 也 有

高 度 之 評 價 ， 顯 示 此 題 項 對 於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的 重 要 性 ； 在

「 交 通 管 制 」 方 面 ，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對 於 此 題 項 極 為 重 視 ，

乃 因 賽 會 活 動 會 有 許 多 民 眾 參 與 ， 易 造 成 交 通 混 亂 之 情

形 ， 又 路 跑 活 動 之 場 地 為 道 路 上 ， 則 安 全 問 題 就 變 得 極 為

重 要 ， 因 此 ， 承 辦 單 位 在 舉 辦 賽 會 前 ， 應 詳 盡 規 劃 交 通 路

線，避 免 競 賽 期 間 發 生 危 險；在「 志 工 服 務 之 態 度 」方 面 ，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給 予 極 高 的 評 價 ， 認 為 賽 會 志 工 服 務 品 質 極

優 ， 使 其 感 受 良 好 ， 因 此 ， 承 辦 單 位 除 了 規 劃 完 善 之 賽 事

活 動 ， 也 應 注 意 志 工 訓 練 之 品 質 ， 才 能 使 參 與 者 對 賽 會 留

下 良 好 之 印 象 。 此 分 析 結 果 乃 是 提 供 承 辦 單 位 最 前 線 之 意

見 ， 讓 承 辦 單 位 針 對 參 與 者 之 考 量 因 素 重 視 程 度 進 行 修

正 ， 並 就 參 與 者 之 滿 意 程 度 進 行 改 善 。  

 

二 、  人 口 變 項 在 各 構 面 的 差 異 檢 定 及 分 析 結 果  

    本 研 究 提 出 五 個 假 設 來 檢 定 各 種 人 口 變 項 在 各 構 面

的 差 異 情 形 ， 檢 定 結 果 如 下 ：  

(一 )  性 別 在 考 量 因 素 、 滿 意 度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及 再 參 與

意 願 上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僅 對 大 會 形 象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大 會 形 象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結 果 發 現 男 性 對 於

大 會 形 象 的 知 覺 性 高 於 女 性 。  

(二 )  年 齡 在 大 會 形 象 、 滿 意 度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但 在 考 量 因 素 與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考 量 因 素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結 果 發 現 年 齡 在 3 1 ~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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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較 其 他 年 齡 參 與 者 重 視 賽 會 的 考 量 因 素；顧 客 終

身 價 值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結 果 發 現 男 性 對 於 大 會 形

象 的 知 覺 性 高 於 女 性 。  

(三 )  教 育 程 度 在 大 會 形 象 、 滿 意 度 與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但 在 考 量 因 素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考 量 因 素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發 現 教 育 程 度 在 大

學 以 上 的 參 與 者 較 教 育 程 度 在 大 學 以 下 的 參 與 者

重 視 賽 會 的 考 量 因 素 ； 再 參 與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發 現 大 學 以 上 之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再 參 與 意 願 高

於 教 育 程 度 低 於 大 學 以 下 之 參 與 者 。  

(四 )  職 業 在 大 會 形 象 、 滿 意 度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但 在 考 量 因 素 與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考 量 因 素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發 現 各 職 業 之 間 對

考 量 因 素 有 所 不 同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發 現 職 業 為 工 與 其 他 者 對 賽 會 較 有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  

(五 )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在 滿 意 度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但 在 大 會 形 象 、 考 量 因 素 與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大 會 形 象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結 果 發 現

參 與 者 收 入 7 0 , 0 0 0 元 以 上 較 收 入 在 7 0 , 0 0 0 元 以 下

的 參 與 者 重 視 大 會 形 象 ； 考 量 因 素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結 果 發 現 收 入 在 7 0 , 0 0 0 元 以 上 的 參 與 者 較 收

入 7 0 , 0 0 0 元 以 下 的 參 與 者 重 視 賽 會 之 考 量 因 素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結 果 發 現 收 入 越 高

之 參 與 者 有 較 高 的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  

(六 )  每 年 平 均 參 加 馬 拉 松 次 數 在 大 會 形 象 、 考 量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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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意 度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上 是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的，但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上 有 顯 著 差 異。顧 客 終 身 價 值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結 果 發 現 每 年 參 加 3 次 以 上 馬 拉 松 賽 會 的

參 與 者 之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高 於 每 年 參 加 3 次 以 下 馬 拉

松 賽 會 的 參 與 者 。  

(七 )  參 賽 組 別 在 大 會 形 象 、 考 量 因 素 、 滿 意 度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僅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結 果 發 現 參

加 全 程 馬 拉 松 之 參 與 者 的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高 於 其 他

組 別 之 參 與 者 。  

(八 )  居 住 地 在 各 構 面 的 假 設 皆 未 受 到 拒 絕 ， 顯 示 居 住 地

並 不 影 響 大 會 形 象 、 考 量 因 素 、 滿 意 度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  

(九 )  是 否 為 慢 跑 俱 樂 部 會 員 大 會 形 象 、 考 量 因 素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但 在 滿 意 度 與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結 果 發

現 為 俱 樂 部 會 員 之 參 與 者 對 賽 會 之 滿 意 度 程 度 高

於 不 是 俱 樂 部 會 員 之 參 與 者；顧 客 終 身 價 值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結 果 發 現 為 俱 樂 部 會 員 之 參 與 者 的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高 於 不 是 俱 樂 部 會 員 之 參 與 者 。  

(十 )  跑 齡 在 大 會 形 象 、 考 量 因 素 、 滿 意 度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僅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結 果 發 現 跑 齡

在 2 0 年 以 上 之 參 與 者 相 對 於 其 他 跑 齡 之 參 與 者 有

較 高 的 賽 會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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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 異 性 的 假 設 整 體 言 之 ， 研 究 顯 示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是 影

響 人 口 變 項 對 馬 拉 松 賽 會 的 認 同 度 之 最 主 要 因 素 。 顯 示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是 賽 會 整 體 之 核 心 ， 創 造 高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才 能

使 賽 會 品 質 與 成 果 達 到 最 好 的 水 準 。  

 

三 、  各 研 究 變 項 之 驗 證 分 析  

    驗 證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之 參 與 行 為 模 式 配 適 度 方 面 ， 多 項

配 適 度 指 標 參 數 值 包 括 配 適 度 指 標 、 基 準 配 合 指 標 、 比 較

配 合 指 標、漸 增 配 合 指 標 數 值 接 近 或 大 於 . 9 5，大 部 分 皆 達

到 要 求 之 衡 量 ( . 9 0 )， 殘 差 均 方 根 與 平 均 近 似 誤 差 的 均 方 根

小 於 . 0 5，顯 示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調 查 量 表 通 過 模 式 外 在

品 質 之 檢 定 (整 體 適 配 指 標 )， 且 在 模 式 內 在 配 適 的 檢 定 方

面 ， 亦 通 過 信 度 評 鑑 標 準 。 綜 合 以 上 之 結 果 可 知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調 查 量 表 是 具 有 好 的 信 度 與 效 度 ， 其 可 應 用 在

路 跑 賽 會 之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調 查 的 測 量 。  

    根 據 驗 證 模 式 影 響 結 果 發 現 大 會 形 象 與 滿 意 度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 再 參 與 意 願 三 者 皆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 考 量 因 素 與

滿 意 度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二 者 有 正 向 且 顯 著 的 影 響 ； 滿 意 度

與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有 正 向 且 顯 著 的 影 響 。 其 結 果 顯 示 ， 承 辦

單 位 在 舉 辦 賽 會 的 過 程 當 中 除 了 注 意 本 身 大 會 的 形 象

外 ， 應 該 多 以 參 與 者 的 角 度 去 考 量 ， 注 意 參 與 者 的 需 求 並

將 賽 會 品 質 提 升 到 最 好 ， 因 此 ， 舉 辦 符 合 大 眾 又 高 水 準 的

賽 會 ， 才 能 使 民 眾 想 要 參 與 賽 會 並 使 賽 會 永 續 舉 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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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建 議  

 

一 、  對 承 辦 單 位 之 建 議  

    大 會 形 象 、 考 量 因 素 對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之 參 與 行 為 模 式

除 了 顯 示 線 性 關 係 與 影 響 效 果 之 外 ， 也 藉 由 問 卷 開 放 試 填

答 部 分 ， 顯 示 參 與 者 對 賽 會 整 體 的 綜 合 填 答 意 見 ， 因 此 ，

根 據 2 0 0 7 臺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參 與 者 之 參 與 行 為 模 式 分 析

的 結 果 ， 提 出 幾 項 建 議 ：  

 

(一 )  賽 前 規 劃 與 比 賽 執 行 方 面  

    藉 由 開 放 式 問 題 可 得 知 ，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對 於 報 名 系 統

應 採 多 元 化 方 式 ， 可 使 參 與 者 以 便 利 、 迅 速 的 方 式 完 成 報

名 手 續 。 在 交 通 方 面 ，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認 為 現 場 交 通 混 亂 無

章 ， 易 造 成 安 全 管 制 不 當 ， 承 辦 單 位 在 賽 前 進 行 場 地 勘 查

並 做 好 現 場 模 擬 ， 應 與 當 地 交 通 警 察 一 同 籌 畫 比 賽 當 天 交

通 管 制 與 停 車 規 劃 。  

 

(二 )  賽 會 服 務 方 面  

    由 於 今 年 2 0 0 7 臺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現 場 人 數 高 達 2 萬

多 人 ， 而 古 坑 場 地 腹 地 較 小 ， 人 數 遠 多 過 場 地 之 負 荷 ， 會

降 低 服 務 管 理 效 能 ， 當 參 與 者 於 同 時 間 進 入 賽 會 場 地 ， 易

造 成 環 境 髒 亂 、 成 績 登 入 繁 雜 與 交 通 壅 塞 等 問 題 ， 因 此 ，

承 辦 單 位 應 在 報 名 人 數 方 面 進 行 限 制 ， 使 參 與 者 皆 能 在 環

境 整 潔 的 賽 道 上 進 行 比 賽 ， 並 在 比 賽 之 後 能 有 休 息 區 域 休

息 ， 而 大 會 成 績 登 入 速 度 等 各 項 服 務 皆 能 順 利 進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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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模 式 整 體 考 量 方 面  

    由 模 式 結 果 發 現 ， 大 會 形 象 會 對 滿 意 度 與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有 正 向 且 顯 著 之 影 響 ， 因 此 ， 承 辦 單 位 在 舉 辦 賽 會 的 同

時 應 注 意 賽 會 整 體 的 形 象 ， 使 參 與 者 參 與 時 留 下 良 好 之 印

象 並 增 加 下 次 參 與 之 動 機 ， 參 與 者 的 再 參 與 意 願 是 維 持 賽

會 繼 續 經 營 辦 理 的 原 動 力。 2 0 0 7 臺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比 賽 場

地 選 擇 景 色 優 美 、 氣 候 宜 人 的 雲 林 古 坑 綠 色 隧 道 舉 辦 ， 從

大 會 秩 序 冊 中 得 知 品 高 企 業 、 台 灣 農 林 、 喬 山 健 康 科 技 與

舒 跑 等 企 業 機 構 贊 助 本 賽 會 ， 以 馬 拉 松 賽 會 為 賣 點 ， 與 工

商 企 業 進 行 互 動 ， 結 合 運 動 產 業 、 觀 光 產 業 及 相 關 企 業 ，

除 了 從 贊 助 單 位 取 得 贊 助 物 資 與 經 費 外 ， 也 為 贊 助 單 位 塑

造 良 好 企 業 形 象 ， 如 此 一 來 ， 參 賽 人 數 、 推 廣 運 動 之 目 的

與 廠 商 知 名 度 皆 能 兼 顧 ， 刺 激 休 閒 與 產 業 發 展 ， 促 進 觀 光

人 潮 ， 提 升 賽 會 品 質 ， 創 造 互 惠 互 利 之 局 面 。  

 

二 、  對 後 續 研 究 之 建 議  

    本 研 究 主 要 是 了 解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之 參 與 行 為 之 影
響 ， 以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的 感 受 程 度 來 探 求 其 行 為 模

式 。 本 研 究 以 大 會 形 象 與 考 量 因 素 為 自 變 項 ， 用 以 測 量 其

與 依 變 項 之 間 的 關 係 ， 而 考 量 因 素 可 當 作 依 變 項 進 行 探

討 ， 而 滿 意 度 亦 可 當 作 自 變 項 進 行 探 討 ， 因 此 ， 未 來 的 研

究 可 以 加 入 新 的 研 究 變 項 ， 如 服 務 品 質 或 顧 客 忠 誠 度 等 ，

以 提 供 承 辦 賽 會 人 員 在 舉 辦 賽 會 時 有 更 豐 富 的 資 訊 參 考 。  

    本 研 究 為 個 案 研 究 ( c a s e  s t u d y )， 僅 以 2 0 0 7 臺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為 對 象 範 圍 ， 此 分 析 結 果 是 否 能 推 論 至 其 他 相 關

路 跑 賽 會 是 本 研 究 之 限 制 ， 故 建 議 未 來 能 再 以 其 他 賽 會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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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驗 證 此 量 表 之 信 、 效 度 穩 定 性 。  

    各 參 賽 者 透 過 問 卷 表 達 不 同 的 看 法 與 意 見 ， 本 研 究 根

據 不 同 意 見 作 為 未 來 承 辦 單 位 舉 辦 賽 會 之 依 據 。 馬 拉 松 賽

會 相 關 研 究 之 限 制 在 於 答 卷 者 往 往 在 體 力 透 支 下 進 行 填

答 ， 對 填 寫 問 卷 之 意 願 不 高 ， 建 議 後 續 投 入 馬 拉 松 之 研 究

者 應 多 付 出 耐 心 與 毅 力 ， 多 增 加 賽 事 的 比 較 ， 或 是 綜 合 整

年 度 的 賽 事 進 行 研 究 ， 或 與 國 外 地 區 之 比 賽 進 行 比 較 ， 更

能 提 供 完 整 的 研 究 資 料 。 另 一 方 面 ， 可 以 進 行 贊 助 馬 拉 松

賽 會 之 相 關 企 業 研 究 ， 以 了 解 產 品 之 接 受 度 、 曝 光 率 、 形

象 或 贊 助 之 效 果 等 課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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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n a g e m e n t  &  M a r k e t i n g .  N e w  Y o r k :  M c G r a w - H i l l .  

H u g h e s ,  A .  M .  ( 1 9 9 4 ) .  S t r a t e g i c  D a t a b a s e  M a r k e t i n g .  C h i c a g o .  

I L :  P r o b u s .  

K a p l a n ,  D .  ( 2 0 0 0 ) .  S t r u c t u r a l  e q u a t i o n  m o d e l i n g :   

F o u n d a t i o n s  a n d  e x t e n s i o n s .  C A :  S A G E .  

K e a n e ,  T .  a n d  P.  Wa n g ( 1 9 9 5 ) .  A p p l i c a t i o n s  f o r  t h e  L i f e t i m e   

Va l u e  M o d e l  i n  M o d e r n  N e w s p a p e r  P u b l i s h i n g .  J o u r n a l  o f   

D i r e c t  M a r k e t i n g ,  9 ( 2 ) ,  5 9 - 6 6 .  

K o l t e r ,  P .  a n d  A r m s t r o n g ,  G .  ( 1 9 9 6 ) . P r i n c i p l e  o f  m a r k e t i n g ,   

    7 t h e d .  N . J . :  P r e n t i c e  H a l l .  

K o t l e r ,  P h i l i p .  ( 1 9 9 6 ) .  M a r k e t i n g  m a n a g e m e n t - - - a n a l y s i s ,   

    p l a n n i n g ,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  a n d  c o n t r o l ,  9 t h  e d .  N .  J .  :   

    P r e n t i c e  H a l l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L a m b r e c h t ,  K .  W.  ( 1 9 8 6 ) .  A n  a n a l y s i s  o f  t h e  c o m p e t e n c i e s  o f   

a t h l e t i c  c l u b  m a n a g e r s .  U n p u b l i s h e d  d o c t o r a l   

d i s s e r t a t i o n .  O r e g o n  S t a t e  U n i v e r s i t y , O r e g o n .  

L a u ,  G .  T . ,  &  N g ,  S .  ( 2 0 0 1 ) .  I n d i v i d u a l  a n d  s i t u a t i o n a l   

    f a c t o r s  i n f l u e n c i n g  n e g a t i v e  w o r d - o f - m o u t h  b e h a v i o r .   

    C a n a d i a n  J o u r n a l  o f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v e  S c i e n c e s ,  1 8 ( 3 ) ,   

    1 6 3 - 1 7 8 .  

L o u d o n ,  D a v i d  L .  &  A l b e r t  J .  D e l l a  B r i t t a .  ( 1 9 8 4 ) .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 C o n c e p t s  a n d  A p p l i c a t i o n s ,  2 n d   

    E d .  N e w  Y o r k :  M c - G r a w  H i l l .  

M a r s h ,  H .  W . ,  B a l l a ,  J .  R . ,  &  M c D o n a l d ,  R .  P .  ( 1 9 8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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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o o d n e s s - o f - f i t  i n d e x e s  i n  c o n f i r m a t o r y  f a c t o r   

a n a l y s i s :  T h e  e f f e c t  o f  s a m p l e  s i z e .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B u l l e t i n ,  1 0 3 ( 3 ) ,  3 9 1 - 4 1 0 .  

M c D o n a l d ,  M .  ( 1 9 9 6 ) .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a n d  C u s t o m e r  L i f e t i m e   

    V a l u e  i n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S p o r t  F r a n c h i s e s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M a s s a c h u s e t t s .  

M u l l i n ,  B . &  H a r d y ,  S . &  S u t t o n ,  W .  ( 2 0 0 0 ) .  S p o r t   

    M a r k e t i n g .  H u m a n  K i n e t i c s .  

M u l h e r n ,  F r a n c i s  J .（ 1 9 9 9） . C u s t o m e r  P r o f i t a b i l i t y  A n a l y s i s :   

M e a s u r e m e n t  C o n c e n t r a t i o n ,  a n d  R e s e a r c h  D i r e c t i o n s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a s e a r c h ,  2 0 ,  1 3 4 - 4 8 .  

P a r a s u r a m a n ,  A . ,  Z e i t h a m l ,  V .  A . ,  &  B e r r y ,  L . L .  ( 1 9 9 6 ) .   

    T h e  B e h a v i o r a l  C o n s e q u e n c e s  o f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6 0 ( 2 ) .  

P e p p e r ,  D .  &  R o g e r s ,  M .  ( 1 9 9 3 ) .  T h e  O n e  t o  O n e  F u t u r e :   

B u i l d i n g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O n e  C u s t o m e r  a t  A  T i m e .  N e w   

Y o r k .  

R e i c h h e l d ,  F .  a n d  S a s s e r  W .  E .  J r .  （ 1 9 9 0）. Z e r o  D e f e c t i o n s： 

    Q u a l i t y  C o m e s  t o  S e r v i c e s .  H a r v a r d  B u s i n e s s  R e v i e w ,   

    S e p t e m b e r - O c t o b e r  , 1 0 5 - 1 1 1 .  

O l i v e r ,  R .  L .  ( 1 9 8 1 ) .  M e a s u r e m e n t  a n d  E v a l u a t i o n  o f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P r o c e s s e s  i n  R e t a i l  S e t t i n g s .  J o u r n a l  o f   

    R e t a i l i n g ,  5 7 ( 3 ) ,  2 5 - 4 9 .  

S e w e l l ,  C .  &  B r o w n ,  P .  ( 1 9 9 0 ) .  C u s t o m e r s  f o r  L i f e :  H o w  t o   

T u r n  T h a t  O n e - T i m e  B u y e r  i n t o  A  L i f e t i m e  C u s t o m e r .   

N e w  Y o r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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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o u k u p ,  M .  ( 1 9 8 4 ) .  A  s u r v e y  o f  r e s e a r c h  t a s k s  r e q u i r e d  b y   

s e c o n d a r y  s c h o o l  c o u n s e l o r s ,  s t a t e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e d u c a t i o n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s  a n d  c o l l e g e  a n d  u n i v e r s i t y   

f a c u l t y  i n  O r e g o n .  U n p u b l i s h e d  d o c t o r a l  d i s s e r t a t i o n .   

O r e g o n  S t a t e  U n i v e r s i t y ,  O r e g o n .  

W a l t e r s , C . G .  a n d  P a u l , W . G . ( 1 9 7 0 ) .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s :  a n   

I n t e r g r a t e d  F r a m e w o r k .  H o m e w o o d ,  Ⅲ ,  R i c h a r d  D .   

I r w i n  I n c .  

Z e i t h a m l ,  V . A .  &  B i t n e r ,  M .  J .  ( 2 0 0 0 ) . S e r v i c e  M a r k e t i n g :   

I n t e g r a t i n g  C u s t o m e r  F o c u s  A c r o s s  t h e  F i r m .  N e w  Y o r k :   

M c G r a w - H i l l  I n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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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預試問卷 

 

2006ING台北國際馬拉松賽滿意度調查問卷 

 

 

 

 

 

 

 

壹、個人資料 

以下問題為個人基本資料，請您依序勾選(您也可以選擇不作答) 

 

一、個人資料         

以下問題為個人基本資料，請您依序勾選。 

  請問您： 

  1.性    別：(1)□男性      (2)□女性 

2.年    齡：(1)□ 20歲以下  (2)□ 21∼30歲  (3)□ 31∼40歲    

(4)□ 41∼50歲  (5)□ 51∼60歲  (6)□ 60歲以上 

  3.教育程度：(1)□高中以下(2)□高中/職(3)□大學 (4)□研究所（含）以上  

4.職    業：(1)□農林漁牧 (2)□軍公教 (3)□工 (4)□商 (5)□服務業 

(6)□學生     (7)□其他              

5.平均個人月收入：(1)□10000元以下    (2)□10001~30000元  (3)□30001~50000 

元   (4)□ 50001~70000元  (5)□ 70001~90000元  (6) □ 90001元以上 

各位敬愛的選手您好： 

這是一份學術性的研究問卷，其目的是欲了解您對本賽會之滿意度調查，並

希望藉此做為未來提升相關賽會之參考依據。本問卷採不具名方式，所蒐集之資

料僅供分析之用，絕不對外公佈，敬請安心並懇請依真實情況填答，使本研究更

具正確性與學術參考價值。我們將由衷的感謝您撥冗填答，謝謝您的參與及協助﹗

敬祝   事事順心，身心健康！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運動管理學系碩士班

指 導 教 授  黃 彥 翔 博 士

研 究 生  陳 巧 穎 敬 上

中 華 民 國  95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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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每年平均參加馬拉松次數：(1) □ 1次      (2) □ 2次      (3) □ 3次 

                                              (4) □ 4次      (5) □ 5次以上    

7.此次參賽組別：(1) □全程馬拉松組   (2) □半程馬拉松組  

(3) □路跑組(10KM)   (4) □團體組     (5) □健康休閒組 

  8.居住地： (1) □北區(北桃竹苗)   (2) □中區(中彰雲嘉)   (3) □南區(南高屏) 

                    (4) □東區(宜花東)     (5) □外島(金馬澎)     (6) □國外選手 

  9.是否曾為慢跑俱樂部會員：(1) □是，俱樂部名稱：                     (2) □否 

10.跑    齡：              年 

 

二：服務品質滿意度 

    以下問題在瞭解您參加本賽會之考量因素(依重要程度)與參賽滿意度(依滿意程

度)，請您依序回答以下問題，並在適當的 □ 內打 「ˇ」。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無 
意 
見 

不 
重 
要 

非 
常 
不 
重 
要 

請問您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無 
意 
見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賽會服務  

□ □ □ □ □ 活動流程之順暢 □ □ □ □ □

□ □ □ □ □ 報名方式之便利 □ □ □ □ □

□ □ □ □ □ 周邊活動之提供 □ □ □ □ □

□ □ □ □ □ 裁判之專業知識與素養 □ □ □ □ □

□ □ □ □ □ 志工服務之態度 □ □ □ □ □

□ □ □ □ □ 設施安全考量 □ □ □ □ □

□ □ □ □ □ 賽道(路線之規劃) □ □ □ □ □

□ □ □ □ □ 交通管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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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重 
要 

重 
要 

無 
意 
見 

不 
重 
要 

非 
常 
不 
重 
要 

請問您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無 
意 
見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 □ □ □ □ 資訊提供之完整與便利 □ □ □ □ □

□ □ □ □ □ 
各服務處(如飲水站、醫
護站、衣保站、報到處
等)之規劃完備 

□ □ □ □ □

□ □ □ □ □ 參加本賽會活動， 
讓我充滿成就感 

□ □ □ □ □

□ □ □ □ □ 參加本賽會活動， 
讓我增廣見聞 

□ □ □ □ □

 

三、大會形象、顧客終身價值與再參與意願 

這一部份是想請教您對本次賽會的大會形象、顧客終身價值與再參與意願之實際感

受，請您在適當的 □ 內打 「ˇ」。 

請問您：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大會形象 

1. 本次賽會給我安全的印象 □ □ □ □ □ 

2. 本次賽會的品質是非常高的 □ □ □ □ □ 

3. 參加此賽會能作為社會地位的象徵 □ □ □ □ □ 

4. 我可能因為名人的推薦參加此賽會 □ □ □ □ □ 

5. 本次賽會給予我舒服、歡樂的感覺 □ □ □ □ □ 

6. 該賽會擁有良好的名聲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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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顧客終身價值 
1. 我會不斷地參與此單位舉辦之賽會 □ □ □ □ □ 

2. 對於該賽會的忠誠度將會持續多年 □ □ □ □ □ 

3. 我對於該賽會之其他參與者，有特別的情感 □ □ □ □ □ 

4. 我認為廣告對於此賽會之品牌形象非常重要 □ □ □ □ □ 

5. 我會樂意將此賽會之參與經驗與他人分享 □ □ □ □ □ 

6. 相較於其他賽會的選擇，您覺得所付出之時間和消
費成本是值得的 

□ □ □ □ □ 

7. 我覺得我的消費支出與此賽會所提供的活動/服務
是相符的 

□ □ □ □ □ 

 

再參加意願 

1. 下次有機會我還想再參加此賽會 □ □ □ □ □ 

2. 我會向親友介紹並推薦此賽會 □ □ □ □ □ 

3. 我會主動注意此賽會未來的活動訊息 □ □ □ □ □ 

4. 如果要票選優良馬拉松賽會，我會投此賽會一票 □ □ □ □ □ 

5. 即使報名費比其他賽會略高一些，我能願意選擇此
賽會 

□ □ □ □ □ 

6. 我會向親友宣傳賽會不佳之設施或服務，並建議其
不要來 

□ □ □ □ □ 

7. 我有不佳之參與經驗，下次將選擇其他馬拉松賽會 □ □ □ □ □ 

 

四、就整體而言，您對本賽會之其他相關建議。 

                                                                                                                              

本問卷到此結束，麻煩請檢查是否有遺漏之處，感謝您的撥冗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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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正式問卷 

2007臺灣國際馬拉松賽滿意度調查問卷 

 

 

 

 

 

 

 

 

 

 
 
 
壹、個人資料 

以下問題為個人基本資料，請您依序勾選(您也可以選擇不作答) 

壹、個人資料：以下問題為個人基本資料，請您依序勾選。 

  請問您： 

  1.性    別：(1)□男性     (2)□女性 

2.年    齡：(1)□20歲以下  (2)□21∼30歲  (3)□31∼40歲    

(4)□41∼50歲  (5)□51∼60歲  (6)□60歲以上 

  3.教育程度：(1)□高中以下(2)□高中/職(3)□大學 (4)□研究所（含）以上  

4.職    業：(1)□農林漁牧 (2)□軍公教 (3)□工 (4)□商 (5)□服務業 

(6)□學生 (7)□退休人員  (8)□家管 (8)□其他              

  5.平均個人月收入：(1)□ 10000元以下    (2)□ 10001~30000元  (3)□ 30001~50000 

元   (4)□ 50001~70000元  (5)□ 70001~90000元  (6) □ 90001元以上 

各位敬愛的選手您好： 

這是一份學術性的研究問卷，其目的是欲了解本賽會的選手對本賽會之滿意度

調查，並希望藉此做為未來提升本賽會之參考依據。本問卷採不具名方式，所蒐集

之資料僅供分析之用，絕不對外公佈，敬請安心並懇請依真實情況填答，使本研究

更具正確性與學術參考價值。我們將由衷的感謝您撥冗填答，謝謝您的參與及協助﹗

敬祝   事事順心，身心健康！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運動管理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 黃彥翔博士

研究生 陳巧穎敬上

中 華 民 國  96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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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每年平均參加馬拉松次數：(1) □第一次參加   (2) □ 1次     (3) □ 2次 

                                               (4) □ 3次          (5) □ 4次     (6) □ 5次以上 

7.此次參賽組別：(1) □全程馬拉松組   (2) □半程馬拉松組  

(3) □路跑組     (4) □FUN RUN組     (5) □其他           

  8.居住地： (1) □北區(北桃竹苗)  (2) □中區(中彰雲嘉) 

                     (3) □南區(南高屏)    (4) □東區(宜蓮東)    (5) □外島(金、馬、澎) 

  9.是否為慢跑俱樂部會員：(1) □是，俱樂部名稱：                           (2) □否 

10.跑    齡：              年 

 

貳、選手對本賽會之滿意度看法 

    以下問題在瞭解您對本賽會之參賽滿意度，請您依序回答以下問題，並在最合適的

答案中勾選。 

請問您：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無 
意 
見 

不 
重 
要 

非 
常 
不 
重 
要 

一、考量因素 

4. 裁判之專業知識與素養      

6. 設施安全考量      

7. 賽道(路線之規劃)      

8. 交通管制      

10.各服務處(如飲水站、醫護站、衣保站、報到處等)之規劃完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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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無 
意 
見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二、滿意度 

5. 志工服務之態度      
9. 資訊提供之完整與便利      
10.各服務處(如飲水站、醫護站、衣保站、 

  報到處等)之規劃完備 
     

 
 

 

 

請問您：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三、大會形象 

1. 參加此賽會能作為社會地位的象徵      
2. 我可能因為名人的推薦參加此賽會      

 

四、顧客終身價值 

1. 您會不斷地參與此單位舉辦之賽會      

2. 對於該賽會的忠誠度將會持續多年      

3. 您對於該賽會之其他參與者，有某種特別的情感      

4. 您認為廣告對於此賽會之品牌形象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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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五、再參加意願 

6. 我會向親友宣傳賽會不佳之設施或服務，並建議其不要 

    來 
     

7. 我有不佳之參與經驗，下次將選擇其他馬拉松賽會      

 

參、就整體而言，您對本賽會之其他相關建議。 

                                                                                                                              

本問卷到此結束，麻煩請檢查是否有遺漏之處，感謝您的撥冗填答！ 

 

 


